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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6月8~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

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系列学术活动在京举行。与会者就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软实力比较,以及美国兴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刊刊载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以

飨读者。

中美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新时势和新视角栙

杨洁勉暋暋暋

任何关系因时因势而异,中美关系也不例外。中美关系是个经常性受到关注和

讨论的问题,然如以发展和变化的视角去分析,每一次当有新的理解和认识。由于中

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因此更需要从全球、地区、双边和次国家等多个层次并

将其置于各个领域予以观察和分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潮流,进

而塑造积极、全面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一暋时势变化和潮流趋势

(一)全球层面变化

中美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因而需要从全球层面上分析中美关系。与此相

栙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系列学术会议(2011
年6月8日)上的发言补充而成,原文为英语。



关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多方位的重心转移。本

人在数年前曾指出,当前世界力量变化导致了“四势群体暠的出现,即由美国、联合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成的“守势群体暠,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

国家组成的“得势群体暠,由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组成的“失势群体暠,还有处于劣势和

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即“弱势群体暠。由此可见,我们正处于国际力量新一轮的组合

过程之中,其表现形式是国际体系的重组。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轮国际力量变化

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思想和制度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在金融危机

过程曝露于世,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模式成为有别于西方的选择。

其次是西方的跨大西洋联盟和非西方的金砖国家的两大机制变化。西方国家的

领头羊是美国,尽管它已经进入相对衰退时期,但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

危机中具有相当的自我修复能力。由美国引领的跨大西洋联盟正在重新界定其在当

今世界的作用。北约在利比亚的举动即是近例,表明跨大西洋联盟正试图通过旧瓶

装新酒的办法继续维护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金砖国家的机制化则体现了当今

国际关系的新形式和新内涵。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群体,金砖国家内部还存在某

些差异,需要增进群体性的原则、目标和规划等方面的谋划,而且还要形成与美欧共

处的共识。但是,作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得势方,金砖国家群体的作用在世界事务中日

益增长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其三是国际议程及其性质的变化。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无论在广度还是深

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既有诸如战争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更有内容广泛且问

题尖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挑战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整个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北非西亚当前形势对我们理解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实质不无

启示,其中的许多新现象,如突发的街头行动、无领袖的群众运动、瞬间同时的信息传

播、社会传媒的巨大影响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新问题,也是新挑战。

(二)地区层面变化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美关系中的“地区层面暠主要指亚太地区,但现在它有以下三

层含义:

第一,对于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依然是最重要的互动平台。中国是最重要的亚太

国家之一,在其战略布局中周边是首要。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它在

亚太地区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美国在本世纪头10年里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东地

区,目前奥巴马政府试图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重新加强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存在和影响。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首次出访亚洲时就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

·8· 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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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国家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的变化更剧烈,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命运

也在这一变化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暠,“亚洲的未来与美国国家利益休戚相关暠。栙

一些亚太国家从平衡大国关系的立场出发,也力图在本地区拖住美国。如时任新加

坡资政的李光耀声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战略关系日益

复杂,东盟的共识是美国在东亚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自

2010年起对南海问题表示了特殊的关注,使其成为中美两国互动的新焦点。总之,

在中国、美国和一些亚太国家的相互评估和作用的过程中,这组多边关系正进入新的

碰撞期和磨合期。

第二,中美互动的平台正在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拓展。在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地区性组织和论坛

内外,中美两国互动日益加强。而且,尽管中美对(在)上合组织(SCO)、跨太平洋经

济战略伙伴协定(TPP)等组织机构上的认识存在差异,但讨论也在增加。中美互动

的地域不断扩大,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等。

第三,中美在其他地区的互动也在增加。2011年元月,中美首脑在《联合声明》

中表示:“两国支持欧洲领导人为增强市场稳定性和促进可持续长期增长所做出的努

力暠。栛这是两国以正式文件的方式首次提及欧洲,表达了两国对欧洲经济和主权债

务问题的关注。中美两国关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战略对话已经进行了数年。

中美两国对亚太以外地区问题的关注是两个全球性大国互动的新发展,其间既有机

遇,也有挑战。

(三)双边层面变化

自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任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跌宕起伏。究其原因,双边及

各自内部因素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中美双边日益密切,但冲突点也随之增多。纵向而言,两国已经在中央/联邦、

省/州、地方及至社区层面上都建立了机制性的联系。横向而言,中美在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和深入。中美在功能性和议题性方面最大

的变化是从单向朝着双向发展,即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相互影响。中美对话机

制建设已经呈常态和稳定趋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

会等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2011年起还新增了战略安全对话和亚太事务磋商

等平台。中美在经济方面的互动已经从贸易向金融、财政和就业等政策方面发展,两

·9·中美关系的变化与调整:新时势和新视角

栙

栚

栛

尚鸿:《奥巴马高调“重返亚洲暠》,《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11月25日。
李光耀2009年10月27日在华盛顿“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暠庆祝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演讲:《世界秩序

将会重新平衡》,[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11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



国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也在深入。

但在双方关系日益密切的进程中,中美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新的变化。首先是美

国经济困难,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信誉受损,政治内耗严重,奥巴马

政治前景不明。以上因素通过各种途径正在向美国对华政策传递,其负面影响正在

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在加强亚太存在的同时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及南海问题发

难。美国国务卿克林顿2010年7月23日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表

示,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利益,为解决南海问题美国有意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栙一

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柯庆生撰文批评中国外交放弃韬光养晦并变得咄咄逼

人。栚两国相互舆论中指责对方的声音放大,各自的意象问题突出,相互间战略信任

赤字增加,双方在在哲学、宗教、文化和国际体系观等深层次的矛盾更加突出,进入了

改善关系的深水区和困难期。

二暋乘势调整和造势建构

(一)年内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调整任务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高开低走。经过了良好开局的2009年和曲折多变的

2010年之后,2011年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经济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在金融危机复苏乏力和经济困难众多的国际大

环境下,中美两国要在加强经济平衡、增加就业和金融安全方面继续努力,使两国人

民真正感受到中美关系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和实惠。

军事领域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往往后于其他领域的发展,但却是警示对方的先

行。中方将美国阻滞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的问题归结为三个主要的方面:美对台出售

武器;美舰机对中国近海实施大范围、高强度侦察;美国内的歧视性法律,如一些法律

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军交往领域等。栛双方元首已经决定要在恢复军事安全

对话方面做出共同努力,中美军方也有所动作,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1月访

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于5月访美。但在2011年,美国还将售台武器,

中美在海洋安全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中美军事交流能否稳定持续依然有待观察。

政治和外交方面需要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2011年元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访美取得重大成就,两国关系开始走上正轨。美国副总统拜登已于8月访华,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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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在此后也要访美。两国高层往来的势头为中美关系注入了动力,同时也有利

于改善总体气氛。但是,美国在2011年已经拉开了大选的帷幕,中国也在迎接十八

大的召开,两国的政治重心内移,双方让步妥协的余地有限,在此背景下处置中美关

系更需要全面平衡和稳妥。

(二)今后五年的阶段性任务

今后五年是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的五年,需要在两国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出阶

段性目标,即“三个相互暠的目标。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平等和互利共赢。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

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制权方面也有明显的提

升。但是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

国的关系困境,避免国强必霸的历史旧轨迹。对于美国来说,挑战更大,因为它必须

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尊重中国与

平等待人。随着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只有在稳定美元、保障债券安全、平

衡财政、稳定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实际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中美经济互利共赢。

在地区关系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包容。在亚太地区,中美并不一定是此涨彼

消的零和关系。一方面,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拥有重要利益和具有重要

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加强了中国和东

盟的合作,发挥了中日韩和东盟地区合作为主渠道的作用,推进了地区互联互通的管

道。另一方面,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行为体,缔结了五对

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开展了其他的军事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相当的

影响。而且,一些地区国家也需要借助美国平衡中国。在新形势下,中美都要承认客

观现实,奉行开放的地区战略,实施相互包容的地区政策,才能使亚太地区成为中美

良性互动平台。

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中美双方要做到相互支持或至少相互容忍。当前,世界面临

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挑战。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南亚地区稳定、打击

亚丁湾海盗、处理金融危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的共同努力中,实

现了双赢和多赢。但是,中美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网络安

全、外空安全等方面存在分歧,甚至出现对立。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在应对金融危机中

形成的事先沟通、事中磋商、事后交流的机制延伸和扩展到其他全球性问题上,真正

做到相互支持,或至少不进行公开对抗。

(三)中长期的造势建构任务

在今后数十年里,中美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时应当登高望远,不仅要乘势而上,

而且更要造势建构,为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营造更加良好和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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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夯实国内支持基础。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主权国家还将是国际体系的最

基本行为体,也是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夯实国内基础是发展双边关系的保障。

一是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两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继续保持贸易、投资、就业、金融、文化

和教育交流势头,争取两国各阶层的支持。而且在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慎言谨行,照顾对方;二是在新形势下调整各自心态。中国在拔地而起的时候要继

续保持平和的心态,自我定位要准确。美国要言行一致地“欢迎中国崛起暠(奥巴马

语)栙,少点失落感,多些平常心,更不能将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防止中国做大做强的

基础之上;三是扩大民间支持基础。中美两国政府的对话机制约有70个之多,但同

中美关系的巨大任务相比还远远不够,需要扩大民间的参与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建

设性作用,提高稳健力量的话语权,从而使发展中美关系成为主流民意并反映在两国

的相互政策之中。

其次,推进体系机制建设。和平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转型凸显了机制建设的重要

性。中美两国不仅需要继续增加各种机制的有效性,而且更需要在应对地区和国际

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迄今为止,中美在地区问题上尚未能共同推进安全合作机

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军事同盟和伙伴关系的界定也很不一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

上更存在认识分歧,在国际机制问题上,两国还需要寻找新的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突破

点。总而言之,在今后几十年里,中美两国需要在国际和地区机制的建章立制方面加

大合作力度,在磨合中推进国际体系的改革和重组。

最后,在价值观上求同存异。中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并不意味着双

方没有增加共识的可能。在今后的发展中,中美都需要继续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但

又需要增加全人类利益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时期的共同价值观。例如,中国提

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以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为主要目

标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地区主义等,是中美相对容易

达成的新价值观。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后,开始改变美国的单边主义,承认世界多极

化趋势,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并在尊重中国的基础上加强双方的磋

商,这些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两国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存量共处,增量共塑暠,即各

自坚持传统原则立场,但在应对世界新挑战时努力达成共识。

三暋简短的结语

2012年2月,我们将迎来尼克松首次访华和中美关系解冻40周年。“站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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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起点上,我们更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走

出一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宽广大道,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暠栙

为了开拓这一大道,中美领导人在40年前以战略家的胆略、政治家的远见和外

交家的艺术打开了两国交往之门。今天,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展望

今后4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的未来,机遇和挑战并存。但如果我们能

够把握机遇,能够化危为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那么中美两国就能在这条曲折的道

路上越走越顺利,使建设性的中美关系造福于两国人民,并惠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发

展与合作。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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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世界、合作世界,抑或杂乱世界?

———全球性挑战、供选择的未来,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

班宁·加勒特暋暋暋

应邀参加这次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荣

幸。31年前,我曾经和李慎之先生聊到过他想要创建美国研究所的想法,因此对这

个由他发起创办的重要机构,我有着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更巧的是,我得以在1981
年美国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最先访问中国。所以,30周年纪念对我个人而言,意义尤

为重大。再加上我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幸访问美国研究所,得以结识了几位所长和众

多顶尖的学者。总之,我对这个研究所以及与它相关的杰出同事们都怀有一份密不

可分的感情,包括我的朋友黄平所长、王缉思前所长,以及资中筠前所长。

此外,在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未来几十年巨大挑战的关键时期,能和你们大家一起

探讨,我也深感荣幸。这些挑战包括对两国关系的考验,唯有保持足够稳健和协作的

双边关系才能应对这些挑战;而这些挑战也给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专家带来了新

的艰巨任务。

在我看来,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最大考验正摆在我们面前。这些考验并

非来自双方的差异和分歧,因为我们已然学会了处理这些分歧。不。问题在于,我们

将共同面对的更大的战略环境在发展和变化,而且中美两国能否建立一种良好的双

边关系还存在不确定性。这种良好的双边关系,在我看来,是应对各国都将面临的全

球性挑战和威胁所必需的:只有中美相互合作并提高领导能力,我们这个人类文明的

整体才能在应对挑战中取得成功。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我想阐述几个简单的要点及其意义:

未来30年和过去30年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战略远见,

能够分清哪些是对我们国家的真正的战略挑战和威胁,哪些不是。一旦我们选错了



目标,把精力集中在错误的挑战上,就会将宝贵的资源用错地方,从而无法做好充分

准备,以应对那些国家安全与繁荣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些威胁和挑战无论在

其本身还是影响上都是全球性的,将危及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这些趋势不仅包括通常榜单上的核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失败国家和潜在

的疾病流行等。更不妙地是,这些趋势都是长期发展并在不断恶化的,这包括供应短

缺———对食品、水、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各种商品的需求正以50%~100%的增速飞

涨,而与此同时,供应却正在趋稳或缩减,并且这一切都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变得更

加糟糕。中国人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会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也已经从日前粮价居高不下的记录断定,食品价格上涨

的走势会伴随着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持续。能源及其他大多数资源和商品也同样

面临供求严重不平衡的局面。

这个巨大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人口统计学,也就是我所谓的“3个30亿暠:

截止到2050年的人口增长将达到20~30亿;

城市人口将增加20~30亿;

全球中产阶级也将增加20~30亿。

当前,中产阶级意味着对能源、食品、水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的增长。满足这种

增长的资源要从何而来呢? 这种增长将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哪些影响呢?

按照当前“照常营业暠的经济发展和资源使用模式,不仅现在的供给无法跟上需

求的速度,而且许多地区在未来也很可能如此。照这样下去,供求之间的缺口将会越

拉越大。

这些缺口将导致物资的匮乏,并且至少将带来食品、能源、水,以及不可再生资源

和其他商品的涨价。进而,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又将引发经济的疲软以及政治和社

会的不稳定。首当其冲并且损失最大的自然是那些贫困国家和各国国内的贫困人

群,而最深切地体尝这种恶果及其在政治上的严重影响的,却是中产阶级。

我们尽管可以预见到这些长期发展的趋势,却不能简单地从当前趋势推断整个

世界的未来。因为全球各种趋向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很可能孕育出干

扰性的、非线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干扰性的变化很可能日益频繁地出现,其影响则可

能波及全球。

将加剧这种来自资源、水和食品的挑战的最大未知因素之一就是气候变化。许

多科学家担心,气候变化将比此前预计的速度更快地发展并达到一个爆发点,引发一

系列不可逆的破坏性剧变,从而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第二大未知因素就是正在加速发展的科技的变化。科学技术使我们有望应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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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和资源短缺带来的挑战,防范由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新发展所带

来的致命风险,抵御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支持的网络战争所引发的危害,这些危害有可

能摧毁全球的网络基础,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混乱的深渊。

第三大未知因素就是领导能力———在挑战面前,世界各国能否从容应对呢?

我们虽然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可以预见那些对塑造未来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尽管

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本身是极其复杂而无法预测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预料到由这种

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未来那些“出乎意料的必然结果暠,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次

级和再次级的影响。

既然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其中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结局又很可能具有

必然性,那么我们人类的回应就将在影响未来发展的结果上起主要作用。

尽管有许多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都可以帮我们预测这些趋势发展的影响及其

可能产生的后果,我这里只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互斥状况,不是预测,而是思考实验。

我把这些简单的图景称为“零和世界暠和“合作世界暠。第三种图景,或许比前二者的

可能性都大,我把它称作“杂乱世界暠。

零和世界

在“零和世界暠,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短缺的驱动下,战略竞争将

愈演愈烈。石油价格上涨、气候变化的热浪以及水资源短缺,都将造成食品价格的猛

涨;经济增长的速度超出了资源的承载力;由人口扩大、城市化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

扩张而导致的需求激增,又将引发自然资源和商品价格旷日持久的暴涨,以致全球经

济发展受阻、开放的贸易体系信心受挫。以上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将造成“各国为己暠

的资源竞争愈演愈烈,甚至可能诉诸武力。最后的结果就是,自18世纪以来,全球经

济体系将首次一反正增长而回到零和的局面。这又将波及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并

且损害到许多就艰巨的跨国难题而达成的合作,包括利用科技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

的努力。与这种“零和世界暠相反的状况,就是双赢的“和谐世界暠。

合作世界

在“合作世界暠,各主要大国都意识到,它们彼此不是敌人,而是都面临着一些只

有相互协作才能应对的共同挑战。虽然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不会消除,但是东西方能

够相互妥协,对不同的制度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包容并认可,同时又能就共同面临的挑

战寻求共同的解决途径,比如想方设法实现能源从化石燃料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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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过渡,包括加大资源保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食品生产率,同时让全球千百

万贫困人口脱离贫穷并加入世界中产阶级的行列。尽管“合作世界暠并不是一个纯粹

的“和谐世界暠,但其中“正和暠的结果居统治地位。

杂乱世界

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中美关系来看,“杂乱世界暠都与当下的状况有着更多的相

同点,因此无需详述,只要环顾周围你就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的担心在

于,“杂乱世界暠并不足以应对我们将面临的挑战,甚至于,或许这种胡乱应付的办法

实际上根本行不通,特别是当我们沿着这条路放眼今后的10年,20年甚至30年的

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以上所说的各种趋势和考验都按预期的情形发展,那么整个世界

就不会有所谓的现状。作为回应,假如我们只是按照现有的管理世界的软弱方法继

续敷衍应付,假如我们还是带着相互的猜忌和可能加剧的无穷纷争,那么世界将在不

经意间走向“零和暠。现状下的中间地带将随着挑战的来临而消失,届时,各国之间要

么同心协力面对挑战,要么将投入惨烈的国际竞争,走上相互指责、寻衅滋事的国家

主义路线,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生存。

显然,对于未来10~20年的全球走向是更接近“零和世界暠、“合作世界暠,还是萧

条衰败的“杂乱世界暠,中美关系将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两国不能同心协力,而是敌对

状态持续升温,甚至参与到“零和暠的战略性竞争中,那么即便世界其他国家想要谋求

建立一个“合作世界暠也无济于事,结果很可能还是个“零和世界暠。这时的我们就没

有太大希望去有效解决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而中美双方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将为此承担严峻的后果。

可惜的是,中美两国很可能无法胜任带领世界走向合作的使命,甚至还会将国际

社会推向零和的深渊。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美国和中国国内都有人强烈坚持,

对自己国家安全的最大战略威胁就是对方;有些人则深信现实主义者所谓“大国的悲

剧暠的理论,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注定会与已经确立地位的霸主相冲突。两方的鹰

派人物都能够援引各种行动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包括军事领域的动作等。

在我看来,对于未来世界和美中两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结局能比上演这种所谓

“无法避免的暠敌对状态更加具有毁灭性。任由美中关系向着零和的战略竞争方向偏

移,将是两国共同铸成的巨大战略错误,因为一笔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会随之流走

而无法用来解决未来几十年中真正威胁我们繁荣稳定的问题。面对前方那些我认为

的真正威胁,两个国家不是合作,而是不顾对文明命脉的潜在威胁去浪费宝贵的资

源,使国际合作的前景愈发黯淡。比如,试想两国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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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研制更先进的武器用来打败对方,而非联合起来,探索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紧缺以

及其他长期挑战的新途径。

所幸的是,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两国首脑都已经意识到,相互依赖的深化产生了

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给对方国家造成的最大威胁,不是成功,而是失败。无论美国

还是中国的经济动荡,都将对全球和对方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例如,麦肯

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20年,美国和中国以及整个世界能出现迄今为止最为

强劲的国民经济增长,条件是两国在未来十年都更加强大,并且在全球力量的重新平

衡中通力合作。一旦一方有所摇摆,另一方也会如此。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已然是一

根绳上的蚂蚱了。

此外,两国首脑都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已经“在同一条船上暠了:管理全球

经济,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国际犯罪以及疾病流行做斗争,是我们共同的

任务。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认为,对于那些更长久的威胁他们还没有完全看清,

这些威胁由资源不可持续的趋势引发,而且将加剧其他的风险。他们也没有充分意

识到,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才是当务之急。诚然,着眼于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非长期

挑战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那些长期挑战对政策选择具有近期的意涵。

在我看来,要面对这些真正的挑战,各国需要在美国、中国以至二十国集团的带

领下进行长期协作,向“合作世界暠发展,避免落入“零和世界暠的陷阱。我们应当听取

理查德·哈斯近十年前的忠告,从强调“均势暠转向强调“力量的集中暠———在制衡政

治、经济及军事对手的同时,将无穷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及创新力量汇聚起来,以

应对共同的挑战。然而,要完成这种转变,可能需要一场严峻的国际危机,来迫使两

国政府和公众都放下彼此的猜疑和庞杂的双边争端,而将战略合作作为处理中美关

系的当务之急。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摆在我们这个研究和谋求美中关系发展的群体面前

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在我看来,这后30年的路比之前艰辛的30年更加令人

望而生畏。应对21世纪的挑战,需要远见、领导力、政策创新,以及各层级上的国际

合作。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需要跳出美中双边关系的框框去思索,去

放眼更广阔的世界,看清其中对塑造美中战略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殊荣参加此次周年庆典,并且能够向在座的、以空

前阵容汇集的中国最杰出的美国问题专家们发表这篇讲话———其中许多是我的老朋

友。谢谢你们!

(陈文佳译暋赵梅校)

班宁·加勒特(BanningGarrett):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AsiaPrograms,

TheAtlanticCounciloftheU.S.)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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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

王希暋暋暋

首先,请允许我对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表示祝贺。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中,美

国所是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力量与方向。30年来,美国所为国家培

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美国研究》在提高国内美国研究的学术质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感谢黄平所长的邀请。我因接到通知的时间较晚,来不及准备专门的发言稿,只

能从近期思考和研究的题目中选一个来讲。美国研究所认为软实力的题目比较合

适。既然这样,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栙

一暋“软实力暠及其研究

众所周知,“软实力暠(softpower)概念最先是由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Jo灢
sephS.NyeJr.)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它的最初涵义是指美国拥有的影

响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其他能力,如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司法管辖力、美国大众

文化对世界各国民众的影响力等,这是一种相对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暠的“第三

维暠实力。奈后来把“软实力暠进一步描述为一种“吸引力暠、“说服力暠和“感召力暠。奈

说,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暠,它的“领导(世界)潮流

栙 我对“软实力暠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999年对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媒体表现的观察,后来逐步将美国的公民

建设、美国国家价值观的构建、中国“软实力暠的内容与形式等纳入思考范围。与本文相关的一些想法曾发

表在下列文章中:王希:《民主的非民主化》,《读书》1999年10月号,第9~14页;《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思

考》,《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1期,第5~8页;《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暠问题》,《美国研究》第17卷第2期

(2003年夏),第9~30页;《美国的自由与限制:“一切皆有可能暠已成过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
月21日,第33页;《海外学者与中国“软实力暠的构建》,《对外传播》2010年第10期,第5~8页;《软实力的

硬内容: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载李希光主编:《软实力与中国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43~
51页。



的成本就会降低暠。栙 奈提出“软实力暠时,正是冷战即将结束、美国即将成为唯一超

级大国的时刻。当时美国在军事、经济、科技创新等硬实力方面处于无可匹敌的状

态,美国如何能够在后冷战时代持续地保持自己的优势,这是奈等考虑的问题。应该

说,奈的“软实力暠思考是一种“崛起后的大国暠的战略考虑,而不是一种“崛起中的大

国暠的战略思考。

二暋历史上中美对软实力的运用

其实,“软实力暠的思想并不新颖,与之相似的思想和实践早已存在,相关的例子

在中外历史上俯拾皆是。《道德经》中“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暠一语包含了以

柔克刚、以说服取代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其中的“柔暠也含有“软实力暠的意

思。

在中美两国打交道的历史上,使用“软实力暠的例子也不少。19世纪70年代初,

美国国会进行了一场关于华工对美国利弊的辩论,共和党参议员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反对国会立法歧视华工进入美国。他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将华工“美国化暠,

让他们适应并习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保证他们把对生活的“新需求暠(newwants)

带回到中国去,“宣传暠(propagandize)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从而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为美国产品打开中国的市场。栚 义和团运动之后,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

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接受美国教育,这个过程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这种做法

在其他西方国家中十分少见。美国大学培养了许多中国的留学生,包括一大批后来

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和实业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

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

自20世纪中叶起,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暠成为美国政府的一种有意识的作

为。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负责通过对外广播、交换学者学生和开展文化交流等

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思想,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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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S.Nye,Jr.,SoftPower:TheMeanstoSucceedinWorldPolitics (New York:PublicAffairs,

2004);约瑟夫·S.奈、门洪华编:《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CarlSchurz,statementattheSenate,CongressionalGlobe,41Congress,2session,1870,5159~5160;

quotedfromXiWang,TheTrialofDemocracy:BlackSuffrageandNorthernRepublicans,1860~1910
(Athens: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7),pp.334~335.



平队暠和“富布赖特计划暠等也是一种软实力运用的实践。栙 今天,美国软实力的内容

不再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其传播也早已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政府行为,

而是以多层次和多方位的方式,通过商业、贸易、教育、学术、体育、大众文化、出版、新

闻、网络和民间交流等渠道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

的。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暠(na灢
tion灢state)的历史相对较短,以辛亥革命为起点,至今不过一个世纪,而作为一个在

领土、体制、治理和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做到基本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历史则更短,只

有60年。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软实力暠的功能。中国共产

党革命成功的秘诀之一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暠。“宣传暠便是一种“软实力暠的使用,

即便在今天,“宣传暠仍然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之一。

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十分注意利用国际媒体来传播其方针与思想。美国记者斯诺

在采访中国领导人基础上写成的《西行漫记》(1936年出版)、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与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等可被视作是中国共产党运用软

实力的早期典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面临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孤

立。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努力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竭力发

展与敌对国家中友好人士的关系往来,并通过他们来帮助传播新中国的影响。譬如,

1959年,中国曾邀请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E.B.DuBois)来中国访问,

杜波伊斯及夫人回到美国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热情讴歌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尽管他们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到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境),这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是十

分罕见的。朝鲜战争后中国对战俘的改造也有重要的成效,美国黑人战俘克拉伦

斯·亚当斯(ClarenceAdams)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非常生动和详细的说明。栚

自1970年代重返国际社会和改革开放后,中国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施展影响力

的国际平台。市场经济的实施、与国际体制接轨的需要、对外交流的增加和多元化,

尤其是对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的参与,都促使中国加速在教育和宣传领域内进行改

革。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在1978~2008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将近140
万人,留学人员遍布100多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以国家资源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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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到2009年8月,在83个国家建立了339所孔子学院

或孔子课堂。目前世界各国学汉语的人数达到了4000万。栙 我任教的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所在地的中学最近也将中

文列入学生可选的外语语种之一,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从1990年中期开始,

中国中央电视台利用卫星,将中午节目传送到全球范围,对海外华人(包括来自台港

澳的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和西班牙语频道的影响力也在日益

扩展。最近,为配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中国政府买下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时

代广场的巨型电视商业屏幕播放时段,连续几天不间断地播放国家形象宣传片,向美

国公众展示现代中国的风采。

三暋当代“软实力暠的内容

但是,奈的“软实力暠思想与上述这些“软实力暠的理解和应用之间还是存在一些

细微而重要的区别。奈的“软实力暠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由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我看来,这种思考隐含了这样一

种逻辑:即某种价值观以及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不

管它来自哪个国家或哪种制度———可能会带有的一种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的吸引

力。换言之,所有人对某些作为人的价值都不会拒绝或鄙弃。这种意义上的软实力

所追求的目的,不限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满足,而更强调对个人的和共享的价

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如果要让他人将美国制度、美国理念、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

为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和期许一定是一种“自然的暠追求和期许,与帝国主义时代的

“胡萝卜加大棒暠式的威逼利诱是不能等同的。一个国家能够不通过使用武力或经济

制裁,而是通过说服和吸引,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施加影响,改变后者的价值认同和政

治追求,使其心悦诚服地认同前者的基本利益,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就拥有了软

实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奈的“软实力暠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软实力的运用和竞争是一

种全球化时代的现象,是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方面的较量,

是不同国家的人民对本国和他国体制,以及由体制而衍生的价值观在认同感和忠诚

感意义上进行比较与选择。对于价值观和认同感的选择,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抽象

选择,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和群体实际感受之上的现实选择,与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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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方式,个人思想境界、个人社交网络、乃至个人心理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不同“软实力暠之间的竞争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人心竞争和认同竞争。

四暋“软实力暠的政治学

为此,我们需要对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包括:软实力的内涵、软实力构建的资

源、软实力构建的方式,以及软实力构建者的培养等。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为

是“软实力的政治学暠。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为了看清楚中国软实力构建

的方向和面临的挑战。

(一)“软实力暠的内涵

前面曾提到,软实力的核心是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我认为,它们是“软实力暠

中的“硬实力暠或者“硬内容暠,具有与军事和经济实力同等重要的功能,是现代国家发

展和稳定的基础。但在认知软实力的内涵上,中西因历史经验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

分歧。西方国家开现代国家路径在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国家制度和公民构建的

经验丰富,成果显著;基于这种历史经验,西方国家也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以

自由、法治、民主和平等理念为核心内容,利用其政治、市场和文化优势,在全世界传

播。可以说,西方国家利用已经完成的历史进程来制定了一种“标准路径暠加以推广,

占据了政治话语的道德制高点。所以,在面对软实力的内容时,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

认识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或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如何处理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 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是

将其视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经验(包括其所产生的制度与价

值观)在终极方向上与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中国的发展也是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的? 或者借用奈的逻辑来说,所谓“西方暠制度、“西方暠价值观本身并不姓“西暠

(Western),也不姓“中暠(Chinese),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发明,或西方民族垄断的生

活方式,而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追求,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以

不同的方式得以运作。这里当然涉及一个如何打破西方思维定势的问题,做到这一

点,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知识和智慧。

我想举个与美国“自由暠有关的例子来说明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点:20世纪的美国

自由观的内容曾因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而得以改变和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米尔达尔(GunnarMyrdal)应邀到美国,以“局外

人暠的身份,对美国的种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于1944年以《美国的困

境》(AnAmericanDilemma)为名出版,长达1500页。在列举了美国社会盛行的各

种种族歧视政策和后果之后,米尔达尔在著作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废除国内的种族

·32·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



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它将无法说服其他国家认同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因为这

一切都将被视为是谎言。栙 米尔达尔的著作出版时正是冷战即将开始、美国即将成

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时刻,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反抗运动也正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所

以杜鲁门政府一方面积极反共,另一方面则着手改变国内的种族歧视状况。他下令

废除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总统民权事务委员会,专门关注种族问题。

1954年,一向保守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暠案的审理,

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为违宪。当时美国新闻署拿到这一判决后,如获至

宝,立刻通过“美国之音暠用39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了这一判决,其用意是改善当

时美国的人权和国家形象。冷战的大环境———包括共产党国家对美国国内种族隔离

政策的批评和对公民的“社会权利暠、“经济权利暠的强调等———都给美国各级政府施

加了很大的压力,促进了美国“自由暠观的内部转化和扩展。奥巴马能够当选美国总

统,正是得益于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立法成果。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

西方世界的“标准路径暠其实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并

非一成不变的。

这个例子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美国改善国内的种族关系,一方面是回应国

内黑人民权运动和国际冷战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非常现实的制度建设的考虑。

那就是,只有当黑人公民获得与白人公民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分享利益和资源分配

的权利和机会时,他们才可能建立起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认同感,也才可能对美国体制

和价值观抱有真实的信仰和信心。所以,本国公民对本国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可,是一

个国家具有过硬的“软实力暠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要想以自已的“软实力暠影响其

他国家的人民,首先要影响自己的人民,赢得本国人民对本国制度的信任感。

(二)“软实力暠构建的资源

许多人在讨论中国的软实力时,都认为中国文化是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巨大资源,

包括奈也这样认为。的确,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拥有更为久远、深厚、民族特性更为

鲜明和执着的文化传统。然而,并非所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可以用来作为构建当代

软实力的资源。我们的传统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的包袱。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

实际上是始终面临着一个发展中的“双重困境暠:一方面我们希望追求一种世界性的

文化或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因为这种追求而永远地丧失民族性的文化和价

值观。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本,力图开拓和维护自己

的国家利益,我们期望借助传统文化的资源,但传统文化中并非都是精华,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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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能有助于构建中国的软实力,反而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利用和改造传

统,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境。

第二个困境在前面已经间接提到,即如何面对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文化和

政治传统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中国思想界目前的“多元化暠是官方不愿意看到

的,事实上,政府的宣传机构一直对西方话语和思想体系抱着质疑的态度。然而,市

场经济和与国际“接轨暠的现实需要又不断将西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带入到中国的

各个角落,比比皆是地出现在报纸评论、电视访谈、大众娱乐、学校教育、行政管理之

中。所以,目前中国的政治话语实际上是一个混合话语体系(ahybriddiscourse),或

者说是一个“大杂烩暠,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事实上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价值观

的多重性。用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资源来构建一种既有健康的中国特色、又能

为他人“自然而然暠地接受的软实力话语体系? 这是一个挑战。

(三)“软实力暠构建的方式

软实力是宣传,但又不是宣传,尤其是在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即时化、电

子化、多元化、个人化的时代。即便是宣传,也必须要做得高明,因为其目的是用你制

做的“思维定势暠来改变“他者暠(other)原本就拥有的思维定势。这不是仅靠打造一

个中国式的“有线新闻网暠(CNN)或在时代广场播放宣传片就能做到的。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电视台曾播放一个系列动画片,名叫《辛普森

一家》(TheSimpsons),以讽刺情景喜剧的方式,表现一些中下阶层美国人的思维和

行为方式,大人小孩都喜欢看,长盛不衰。前几年曾播出过一集,描写辛普森一家人

到中国旅行的经历。整个故事是通过一个七、八岁男孩的观察来表现的。辛普森一

家初到北京,在机场看到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装满了各种商品,而从美国源源不

断流入中国的则是美钞,两个对比镜头表现了美国人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担忧。辛普

森一家到中国来是为了领养一个被抛弃的女婴,但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公安机关的

监视,连旅店房间里也都安装了录像监视设备,结果有关方面通过监听器,偷听到辛

普森一家的内部谈话,得知他们是原本不够领养资格的人,于是取消了他们的领养安

排,一家人灰溜溜地打道回府。这一集透露一个信息:中国虽然经济很发达了,但本

质上仍然是一个“弃女婴暠国家和警察国家。这是走进千家万户的节目,影响很大,尤

其是对儿童,应该算是国内运用“软实力暠的一种表现。影片制作者将自己对国际政

治的诠释,通过动画片,带入美国普通观众的娱乐生活之中,塑造一种思维习惯。

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刚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它使用的主要是“中

国元素暠,传递的也是中国古代人学中的理念,虽然也掺杂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它为

什么能够广受欢迎,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然,我

们可以说,这是大众文化,很肤浅。但不能否认,它用现代的动漫制作方式将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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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传播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把熊猫和“中国暠(影片的中文翻译用

的是“中原暠)带进全世界无数儿童与成人的心灵和善意的想象之中,这个效果是无法

抵制的。

(四)“软实力暠构建者的培养

当我们讨论“软实力暠时,往往认为,软实力构建只是一种政府行为,习惯于“宣

传暠的人更可能把它当成一种短平快的攻坚战或绩效工程。其实不然,软实力构建是

一项全民的、长期的、自觉的公民工程或公共工程。公民、官员、学者、艺术家、科学

家、企业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员工、留学生、访问学者、旅游景点的小摊小贩们等,都是

中国“软实力暠的构建者,对他们的培养必将是一种更为深远和持续的努力。我注意

到,《纽约时报》对青藏铁路的报道采用了某些可以预见的思维定势。譬如,记者在报

道青藏铁路通车的同时,提到铁路有可能会破坏西藏的气候、自然景观和藏族人的传

统生活方式,而不去讨论铁路对改善藏族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等。美国记者为什么

要这样写报道? 他们为什么不会站在中宣部期望的立场上来写? 问这样的问题显然

是荒唐幼稚的。但我们应该看到,美国记者的写作是美国“政治文化共识暠训练的真

实而自然的表现。他们的这种“自觉能力暠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需要认真研究美国教

育和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

我想说的是,软实力构建者的培养与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质量、教育内容

很有关系。软实力构建者对本国的文化、体制和价值观有没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有

没有信心,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软实力构建和传播的质量。

最后一点,软实力(以及软实力的构建者)是不是应该包含世界性的内容? 中国

人喜欢把姚明看成是一种中国的象征和中国的骄傲,然而姚明同时也是美国职业篮

球联赛(NBA)的明星和骄傲,他也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象征性标志。那么,姚明

到底是中国的软实力的象征,还是美国的软实力的象征,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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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思考

傅梦孜暋暋暋

对于中美关系,我主要有三点印象:

首先,中美关系太复杂、太多元。中美关系正在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金融危机引发的力量消长,特别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升到世界第二,使中美关系发

展的时空背景继续变化。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中美建交以来面临最重大的碰撞与磨

合期,而其过程与结果将决定21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轮廓。

其次,中美之间难以有真正的战略互信,即使有也只是功能性的,相对的,将就的

或是粗略的。只要美国对华接触与牵制、交往与防范两手战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对

中美战略互信就不应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战略互信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处于更强势地

位的美国。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决定双方进行战略磨合会有难度,战略碰撞与对立亦

有发生人,但应该是理性而可控的。

第三,战略互信不够不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障碍,也不会根本改变中美关系发展

的逻辑。它可以培育,也可以保持在某一限度。

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官方的解释不能说明未来,对一个崛起强国的猜疑是普遍的,特别是霸权国

家。

中国的崛起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大国和亚洲的日本,是在错过近代工业革

命形成的大国力量格局之外的崛起。1840年以后的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大国,今天的

中国崛起主要是近30年的事,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的大国的崛起。不只是美国,也有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心态是复杂的。中国崛起

会为世界带来机遇,尽管中国宣称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在它们看来,一个真正崛

起的中国对它们意味着什么,却不能有一个清晰肯定的答案。美国亦是这样,说的与

做的也不会是一回事。



按照西方国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崛起的大国总会因为利益的扩大不

满于现状,要求改变国际秩序,因此总会成为挑战者,为防止挑战霸权国家必然要实

行遏制。这种认定多少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反过来,中国版国际关系理论也可

以认为(到现在还没有创立),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出于维护既得利益,总习惯于遏

制后起的大国,如果这种认识成立,并指导崛起大国对霸权国家的外交,那么,在理论

上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不会消除。至少也会实行以两手对两手战略。

因此,从理论上看,一个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是缺乏互信的。从现实上看,即使抛开

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因素,大国之间也不会有真正基于平等与相

互尊重的战略互信,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或者在一种威慑平衡下相信谁

也不会先动的感觉。战略互信将是相对的,功能性的,可以培育的以真正使这种关系

避免陷入对抗甚至战争状态。对中美战略互信不宜有太多的期望,中美缺乏互信才

会有必要努力去培育,而非加剧这种不互信。中美目前阶段缺乏战略互信也不会根

本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缺乏战略互信的中美关系有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中美关系尽管有过起伏动

荡,但中美关系对两国带来了日益壮大的利益。以经贸方面讲,无论中美关系如何起

伏,两国经贸关系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常性,它使两国形成利益捆绑。中美接触时贸

易额不足10亿美元,1979年建交时也不到30亿美元,到2010年两国贸易额发展到

3800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太平洋两岸还没有任何一位战略

家曾经对此有过大体准确的估计。从理论上讲,经贸关系属于低位政治范畴,从属于

安全等高位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列强之间有很强的经贸关

系,但也爆发了战争。如果以此认为,不论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密切,一旦有事,中美不

会考虑经贸因素。这是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的国际关系观。

紧密的经贸关系必然演绎着政治内涵,双方领导人不可能不“慎思之暠,相互依存

论也的确有其根据。因为有重大利益而会自然形成的预防性诉求,跨国公司、华尔

街、金融恐怖平衡、巨大的失业潮的出现,对中美交战可能导致千百年的民族仇恨等

等,都会推动两国巨大的游说集团给政府施加压力、尽可能避免陷入激烈的冲突与对

抗,及时掐断两国间丝丝作响的战争引信。一种密切的、规模巨大的经贸关系会抬升

两国对抗的政治与安全成本,抑制双方轻发战争的冲动,也就是“斗而不破暠。尽管政

治利益可能凌驾于一切,但经贸利益已成为政治利益的重要部分。因此,中美即使缺

乏战略互信,也不会影响这种实质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不再是政治精英决定的,而是

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决定的,是跨国公司、金融家、老百姓的选择。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服从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崛起方略,中国靠融入世界实

现国家持续发展,但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不应单方面的。中国始于冷战终结前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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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建交几乎同步,这是一种具有卓越远见的巨大政策改变,即

在全球化时代改变自己、逐步与国际接轨,也就是不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国际

经济秩序;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改变没有挑战国际秩序,否则必然会是

一种逻辑悖论,改变自己成功的发展的路径,可谓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中国融入美

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也是欢迎的、期望的,美中贸易发展到令人难以想象地

步也是这种融入的产物,因此,美国如果要对华实行遏制,那么也会陷入一种逻辑上

的悖论,遏制它本来不应该遏制的对象。

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代在变,中国不应重复一味使自己融入世

界的单行道,中国与世界的利益相互捆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同样需要与中国形成

互动,以形成一种实力上水涨船高、利益上相互促进的态势。

(四)中美关系已深入到两国各个层面,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增多,影响和要求驾

驭好这种关系的力量在增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

美相互依赖的深入,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不能仅仅从“国家对国家暠(statevs

state)的层面观察,还必须考虑“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暠(civilsocietyvscivilsociety)

以及市民社会对国家(civilsocietyvsstate)的互动等众多层面来分析。细分的话还

可以公司对公司、非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等等。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国政府及

其领导人的‘领地暞,广大的社会力量、两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察也被卷

入中美关系的过程之中,中美关系成为人人都可以施加影响的国际政治议程。暠栙从

这个意义上看,观察中美关系不能只看领导人表态、不能只看强硬的或柔和学者精英

的观点,需要统盘考虑各种因素,以免一叶障目,因小失大。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太

多,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需要冷静处理,避免出现“问题绑架论暠。这当然是要求中美

关系研究者们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总体上看,中国与美国有十足的理由发展建设性合作,中美关系仍然会充满着摩

擦与冲突,仍然还会有起伏,在战略发展态势上,一个国力走下坡路的美国,会更有紧

迫感地卷入中国周边,平衡中国,但处于力量升势的中国,仍然会有足够的战略耐心

寻求与美国建设性的合作,中美关系中也有巨大的内生与外在力量推动两国关系平

稳前进。中美两国到底如何认知对方,中美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还难

有理想的答案。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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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美国研究所

丁幸豪暋暋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30岁了,2011年6月8、9两日在北京举行学术会

议,纪念建所30周年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这是我国美国研究学术界的一

次盛会。受黄平所长的盛情邀请,我得以有机会现场感受喜庆气氛,祝贺美国研究所

30年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及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和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

我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任。我一直认为,我30多年从事美国

问题研究和中美关系研究的生涯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两国关系恢复和发展

联系在一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为我提供了服务的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为上海的美国研究学术机构提供了榜样和丰富的学术资源,我个人尤其受益匪

浅。因而,30年来一直与美国研究所的前辈、同行和领导保持紧密的联系,从不错过

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虽然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而成立,但是中

国社科院建立美国研究所的消息传来,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意识到研究和认

识美国是贯彻邓小平对外战略方针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中美关系必不可少的一门

学科;而当时上海人力资源不足、缺乏经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特别在协调基础研

究和服务现实两者关系方面经验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背靠中央,聚集

了许多前辈和资深研究人员及专家、学者,使我们上海学有榜样、取经有了方向。美

国研究所成立不久,大约是1982年上半年,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主

任的章加琳和我专程到北京拜访美国研究所,得到李寿祺等领导和同事的热情接待,

他们谦逊而又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办所的理念和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对美国的

研究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不能局限于内政外交和经济军事,还要研究美国的社会

和文化,乃至宗教信仰,才能充分认识美国,与之长期交往。这些建议和指教给我们

很大启发,对我们研究方向和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



久闻美国研究所创始人李慎之先生博才多学,视野宽广,富有远见,思想敏锐,对

美国十分了解,而且善于广交国内外朋友。但一直到1984年下半年,我才有幸见到

慎之先生。那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东亚研究学会年会上,我们碰巧在同一

个专题讨论小组。初次见到前辈,我自然准备谦恭地做自我介绍,但我还没来得及开

口,他就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从上海来的丁幸豪……,你们上海在研究美国方面是有

条件、有基础的,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暠这正是慎之先生的风格,谈话直切主题。他

接着告诉我,研究美国首先要掌握这个国家的最新资讯,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

做出客观的、基本准确的判断。

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后不久,我和慎之先生又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招待所碰面。

当时我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由于尚未找到

房子,暂住使馆招待所。慎之同志对国内美国研究动态了如指掌,他还是那样直截了

当,一见面他便说,我看过你写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的那篇文章(指我的一篇小文章《美

国的思想库》,刊于1979年5月《人民日报》国际版),你纯客观地介绍了美国一些有

影响的思想库的背景、发展和对政府、社会的影响,但没有让读者了解它们是怎样才

能被公认为“思想库暠的。他强调,我们的美国研究刚刚起步,第一要紧的是尽可能地

掌握和积累有关美国的信息和资料,其次要有科学分析的方法。核心是实事求是,然

后才会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是有用的,就可能产生影响。总之,“思想库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修成的暠。之后,我凡去北京开会,总是找机会拜访慎之先生,除了讨论美国国

内外形势和中美关系现状、走势外,他也十分关心上海美国研究的状况。每次聆听他

的见解和教诲都有很大的收获和启发。我始终把慎之先生视作良师益友,他的实事

求是的治学态度成为我后来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始终不渝的准则。

美国研究所的历任所长以慎之先生到其后的资中筠先生、王缉思教授和黄平博

士,并不以美国研究所在我国美国研究领域的龙头老大自居,而是谦虚热情协助和帮

助各地的美国问题研究机构,我们上海就经常得到关心和支持。事实上,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上海美国学会从一开始就和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建立了

合作关系,从资料交换到人员互访,从共同组织国内的学术研讨到一起参加国际学术

讨论会,往来和交流频繁而亲密,这对于我们上海的同事特别我个人能够获得最新的

有关美国和我国对美政策的资讯,把握好研究方向是十分重要的。

1989年初夏之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北京、上海和各地美国研究学

术氛围不佳,甚至有点沉闷。上海学者也像各地同行一样,担心中美关系继续下滑,

思考如何能为恢复双边关系做些事情。1991年末,时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的谢希德前校长同我商量,是否可以用民间的形式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

即将到来的《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很快把这一想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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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慎之先生及美国所资中筠、王缉思两位领导后,立即得到他们热烈响应和支持。谢

希德先生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领导要我操办,经过快速筹款和协调,由中国社科院

美国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终于在1992年2月28
日,在《上海公报》的诞生地锦江饭店小礼堂共同举办“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

年学术讨论会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暠。美国研究所对会议给予极大支持,慎之先生及

其他所领导亲自率北京地区同行40多人莅临会议,全国各地也有40余学者远道来

到上海踊跃参加,加上上海本地学者竟有120余人与会,学术界关心中美关系的热情

可见一斑。当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白莉娟副会长带领一个美国各界人士的访华

团刚巧抵达上海,听说此会,就打电话给我,提出即便不能参加会议,也一定要自费参

加第二天的闭幕宴会。最后,在谢希德校长和慎之先生同意之下,经过请示特邀美国

朋友参加宴会。在中美关系尚处困难的情况下,这次纪念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慎之先生在关键问题上

的指点,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美国研究所30年来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纪念会上赠送与会者的4套丛书,一套

《美国研究文选》及20年如一日坚持出版的《美国研究》季刊,凝聚了美国研究所同事

们的心血,见证了美国研究所3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如果说30年前,前辈们梦想把

美国研究所建成有影响的思想库,那么今天这个梦想已经实现。粗略翻阅“当代美国

经济暠、“当代美国政治暠、“当代美国文化暠和“当代美国法律暠,可以发现成果首先来源

于建所之初慎之先生等先辈为之设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建所3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第二天,美国研究所和中

华美国学会举行仪式,首发《美国蓝皮书》。这是美国研究所的创举,也是中国的美国

研究学术界具有标竿性的进展。读了蓝皮书的几篇重头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实事

求是地评估美国的实力地位,不带感情色彩地参与关于美国兴衰的讨论或辩论,以及

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科学态度又回来了。在这方面美国研究所和文章的作者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自1987年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发表《大国的兴衰》一

书以来,无论是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经久不

息,我本人也在此后参与其中,并写过一些文章,今天来看,总的还是客观的。2011
美国蓝皮书中的头三篇大作显然更加实事求是具有说服力。研究美国、分析和认识

中美关系时,不受大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实是难能可贵。

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前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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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会活动促进学科建设栙

陶文钊暋暋暋

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了。我1964年中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4年初才调到美国研究所,所以我算不

上美国所的老人。但我在正式到美国所工作前与美国所已经有了关于美国研究方面

的联系,这主要是进行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编写工作。这样说起来,我在中美关系史研

究这个领域和学术同行们也一起奋斗了近30年。回顾这一段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

看到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算是对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成就的一个总结。

1982年,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同志的倡导下,在院

领导的支持下,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开始进行中美关系史丛书的酝酿和筹备

工作。具体的联络组织工作部分是我经手的。也就是在这时我认识了资中筠同志。

当时她尚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我们读到了她的文章《历史的考验:新中国

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都非常赞赏,便打算约她为丛书写一本专著。当时的国

际问题研究所还位于展览馆路的外交学院内,我头一次见她就是在那里。我向她说

明了来意。她痛快地答应撰写一部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的专

著,这就是后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

版)。这是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奠

定基础的一本重要著作。

我1982年10月赴美国进修,袁鸿林同志继续担任丛书的组织和联络工作。

1983年3月,近代史所邀请了全国各地部分专业工作者和出版部门的同志,在北京

举行了丛书编写工作座谈会,成立了由丁名楠(近代史所研究员)、乔明顺(河北大学

栙 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资中筠老师的指正,谨表谢意。



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北京大学教授)、邓蜀生(人民出版社编审)、张振鲲(近代史所

研究员)组成的丛书编委会,袁鸿林任秘书。1984年10月我回国后不久,袁鸿林就

离开了近代史所,秘书一职又由我继任。1987年后,编委会扩大,资中筠同志也担任

了编委,我担任编委兼秘书;1988年后,高士华担任秘书。此后数年中,编委会出版

了三本论文集,即《中美关系史论文集》(1),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中美关系史论文

集》(2),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三本专著(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项立岭:《转折的一

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

暣望厦条约暤签订的前前后后》,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丛书编委会做的另一件事情是组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1984年冬(或1985
年春)我奉派去上海,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和成立不久的该校美国研究中心商讨共同组

织一次中美关系史研讨会的事情。1985年11月14~19日,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

在复旦大学举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

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的70多位学者与

会,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如李慎之、丁名楠、罗荣渠、汪熙(复旦大学教授)等

同志,也有不少正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学子。多年来没有这样的学术活动

了,同行相聚在一起,大家倍感亲切,讨论的热情也特别高。与会者对中美关系史上

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

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还呼吁开放历史档案,认为如果我

们继续主要根据《美国外交文件》和美方的资料来研究中美关系历史,久而久之,会在

学术上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有的外国学者来华通过特殊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看

不到的档案。大家深感不平。会后资中筠同志受委托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给胡乔木

同志写了一个报告。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美关系史论文集》(2)。

1988年7月25日至29日,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中心举行。鉴于当时

学术界的兴趣主要在从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初的中美关系,这次会议就以此作为

主题。会议的成果反映在《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中。

中美关系史研究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暠后曾经有几年出现低潮。但20世纪

80年代学科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头,成果已经不少,队伍也已经基本形成了,成立

全国性的学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1993年夏季的一天,资中筠同志约我去她家

里。她提到,现在她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也许可以多有一些时间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了。我们商量,在全国中

美关系史研究有几个重要的点,北京当然是一个,再就是上海、广州。南京中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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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中美联合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南京大学也有一定的力量,也应

该算一个。我们又考虑,如果正式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要获得民政部门批准,手

续比较烦琐。而且当时民政部暂停成立全国性的学会。现有的中华美国学会规模比

较庞大,包括与美国有关的各个学科,活动一次很不容易。不如将研究中美关系史的

学会作为中华美国学会的二级学会,成立可以省去许多手续,以后开展活动也比较方

便。我随即与上海、南京、广州等有关各方进行联系,并得到各方的热烈响应。这样,

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或研究会)作为中华美国

学会的分支机构于1993年秋正式成立,以资中筠为会长,汪熙、蒋相泽(中山大学教

授)、王志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中方主任)为副会长,我本人为秘书长。

研究会成立总得有个仪式,但要把全国各地的学者集合到一起并非容易的事情。

资中筠同志于是提出,1994年3月在北京举行学术讨论会,回顾改革开放以来15年

间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可以称作“对研究的研究暠,以便对以后的研究有所推动。会

议如期举行了,当时我刚刚调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学

会的活动是我分管的工作。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资中筠同志提出要打破从事历史研

究与从事现状研究的学者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我们注意了邀请研究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的学者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者是第一次参加讨论会。

在会上,她又提出,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要关心现实的中美关系,从事现状研究、政策

研究的学者要有历史知识,有历史感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认同。此次讨论会还得到了

黄华同志的支持,我们事先向他进行了请示,他本人亲临招待会并致辞,还为会议的

论文集《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资中筠、陶文钊主编,安徽大

学出版社1996年)题写了书名。

当时制约学会活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费的缺乏。社会科学界那时还没有普遍实

行课题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都要从本单位的办公经费中报销差旅费,而各单位的差

旅费又非常有限,一般只允许每人每年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中美关系史讨论会前

我常常要打电话去动员一些学者与会。一些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也常常因为出版补贴

的问题而一再拖延。

1995年11月15日至17日,“美国与中国现代化暠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

永芳堂举行。当时的永芳堂是各大学历史系中最好的建筑之一,前面有开阔的草地,

两旁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的塑像令人肃然而起敬意。李慎之和罗荣渠同志也到广

州去共襄盛举,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中美关系史的学术讨论会。中山大学历史

系负责人陈胜粦同志组织与会者去参观了虎门炮台,令大家印象深刻。可惜他不久

就因病去世了。这次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论文集《美国与近现代中国》(陶文钊、梁

碧莹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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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资中筠同志提出,根据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章程,三年该换届了。他们几

位岁数都比较大了,应该由年轻的同志接替研究会工作。她提出,既然我在美国研究

所分管学会工作,正好担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的会长职务。我们与各地的同志广泛

联系,征求意见,最后通过通讯方式,研究会实行换届,改选我为会长,陈永祥(南京中

美文化中心主任)、梁碧莹(中山大学教授)、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为

副会长,牛军(时任美国所研究员)为秘书长;2001年4月,研究会再次换届,上述各

位皆连任。换届以后,我们以老一代学者的奉献精神为榜样,继续努力推动学科的发

展。

1997年5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历史系联合举办了

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提交给此次研讨会的论文时间跨度大(从最早的中美贸易,到

美国沃尔玛在深圳开业),内容涉及广。与会者不仅考察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各个领

域,而且考察了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少论文有特色,也有相当的深度。

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顾云深、

石源华、金光耀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纳入汪熙教授主编的《中美关

系研究丛书》)。

1998年7月,研究会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合作在南京再次举办了中美文化

关系研讨会。文化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以往研究相对薄弱,提交给

研讨会的30篇论文对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等均有

涉及,有不少论文探讨的是全新的问题。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中美文化交流论

集》(陶文钊、陈永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99年10月,研究会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题为“中美关系一百

年暠的研讨会,系统回顾20世纪的两国关系。这是第一次与部队院校合作举办讨论

会。部队院校与地方之间的合作以前并不很多,这次会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研讨

会的与会人数和论文数都超过了历次会议,研究建国以后中美关系的论文第一次超

过了前半个世纪为主题的论文。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录在《中美关系一百年》(陶文

钊、仲掌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01年4月,研究会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冷战与中美关系暠研讨会。

2002年10月下旬,研究会又与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东亚国际关系

中的中美关系暠讨论会。这两次会议的成果反映在《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陶

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此后,研究会还分别举办了“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暠(哈尔滨,2004
年1月,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见论文集《美国与20世纪亚洲的冲突和

战争》,重庆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中美关系中的人物暠(2005年5月,成都,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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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杂志社、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

内政治暠(2007年3月,杭州,与浙江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作)、

“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暠(烟台,2008年6月,与鲁东大学外语学院合作)讨论会。在

成都讨论会期间,研究会再次进行换届,我续任会长,吴心伯续任副会长,蔡佳禾(南

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中方副主任)、朱卫斌(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增选为副会长。

2009年10月在上海再次举行讨论会时(主题为“中美关系三十年暠,因为从两国

建交正好30年了),汪熙教授已经89岁高寿。与会者在开幕式上回顾了汪熙教授为

中美关系史研究做出的贡献,老教授勇于探索、勇于进取、生命不止、笔耕不辍的精神

使与会的年轻学者深受教育。

最近的一次讨论会是在2011年3月下旬在广州举行的,由研究会与中山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合办,以“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双边关系暠为主题。此次会议

与会者和提交的论文都超过了以往。在会议闭幕式上,梁碧莹教授深情地谈起,已故

蒋相泽教授在临终之前还谆谆嘱托她,“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队伍不能垮在你的手里暠,

与会者深为感动。

从1985年第一次中美关系史研讨会算起,同类研讨会已经举办了14次,其中

12次是在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会成立以后举行的。在兄弟学会中,中美关系史研究

会是举行讨论会比较密集的,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个学科的优势和学术界对它的重视。

同时,学会经常性的学术讨论会也对促进学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讨论会

都有一个主题,因此论文相对集中,可以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集中和深入的讨

论。实际上,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是历次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争论和研

讨的话题,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历史的整体把握和认识逐渐趋于

深入。研讨会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这些正在就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以不分辈分

地与老一辈学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这对年轻学子不仅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也

是一个鼓舞和鞭策。研讨会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对于学科来说,则起到了培养新人的

作用。许多现在在各大专院校成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年学者在20世纪的80和90年

代还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是与学会一起成长起来的。

这些年来,研究会成了同行学者们的共同园地。在十几年的学会工作中,我们把

学会工作作为美国所工作的一个方面,作为美国所联系国内同行的纽带,尤其希望通

过学会的活动对一些地方院校能有所帮助。情况也确是这样。研究会帮助他们融入

到学术研究的大潮里,既了解了当前学术界的状况,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开展学术

研究,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1994年的讨论会以来,中美关系史研讨会始终注重历史和现实问题相结合,

这使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学者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实际上一些原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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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事研究现状,他们正是以历史的积淀作为自己研究的出

发点的。

20多年来,在研究会的活动中,在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历史上,新老学者薪

火相传,一代一代地传递着学术的接力棒。老一辈的学者,如丁名楠、蒋相泽、罗荣渠

同志已经作故,汪熙、资中筠、张振鲲同志也年事已高,梁碧莹和我也都已经退休。但

这个学科是要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的。不论以后谁来接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希

望都能为这个研究会继续奉献,把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使这个学术

园地永远生气勃勃,成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退休)、中美关系史专业研究委员会

会长

·83· 美国研究



《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在美国所工作的二十余年

张也白暋暋暋

我是1981年美国所成立时来所工作的。来所前,先去毛家湾筹备处见了李慎之

所长,经一番简单谈话,算是正式应聘了。美国所建所之初,各方面条件自然差一些。

我没有到过全总干校,只记得开始,我们租用的是西苑饭店的旧楼,不久又搬到京西

的装甲兵招待所。建国门大楼建成后,我们有幸迁至大楼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还有

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但1996年初,美国所又离开了那里,到了张自

忠路3号院的国际片所在地直至今日。

从70年代后期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到1981年来美国所,我始终从事美

国外交研究。1982年我获得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赴哈佛大学进修美国外交史

和美国外交决策理论,这为我在美国所既从事政策性研究,又进行学术性研究打下了

较好的基础。1985年,我被任命为外交研究室主任直至1996年底退休。退休后,我

又被返聘近八年。2005年,我终于离开从事了20余年的工作。这几年,我不再做任

何研究,但对有关美国及中美关系的问题仍十分关注,兴趣不减。

回顾在美国所的20余年,我亲眼目睹了所的创建和发展,有幸结识了所内外许

多富有才华的学者专家,也庆幸自己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获得这样一份我所热

爱、又能发挥我专长的工作。在30周年所庆到来之际,我愿借助所刊,表达我个人的

一些感想与体会,以此与各位老同志以及在职的年轻朋友们交流分享。

一暋美国所发展靠的是人才

近年来,我院提出了科研、人才、管理三大强院战略。依我看,人才强院最重要。

科研要出高质量成果,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人才。美国所发展靠的就是一批又一批

的高素质研究人员。建所前期,我所即汇聚了一些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



者,以后又不断有这样的人进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研究美国方面虽属“半路出家暠,

但知识和能力却是高水平的。这些人分布在各个研究室,成为各项学科的骨干和带

头人,如经济室的陈宝森、茅予轼,政治室的李道揆、杨达洲,外交室的蒋正豪、张静

怡,社会室的朱传一,文化室的董乐山、施咸荣等。美国所还陆续引进了不少富有才

华,且十分敬业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如张毅、任越、邓方、何迪、牛军、肖炼、周琪、金灿

荣、朱世达、刘澎等(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同样是美国所发展的中坚力量。再说

美国所历任领导中,大多即知名学者,如李慎之、资中筠、王辑思、黄平四位所长,以及

副所长中的吴展、陶文钊、顾国良、胡国成等都是在有关学术领域里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人物。这些年,美国所的新一代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起来。因为退休了,我对他们了

解有限。但印象里还是有一些的,如倪峰、袁征、张国庆,王荣军、王孜弘、樊吉社、姬

虹、潘小松,以及编辑部的赵梅、徐彤武等(肯定不全面)。我在职时,他们还年轻,但

现在早已是各个学科的骨干和领军人物了。美国所历来比较重视对科研人才的培

养,每年都要争取名额,选派人员赴美国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对自费出国留学

一般也都给予支持。此外,我所研究人员总是有大量机会参加国内及与国外专家学

者的学术交流。这也是锻炼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遗憾的是,美国所人

才的流失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非没有教训可吸取。有

人做过粗略统计,30年间,我所人才流失(包括赴国外长期不归和国内工作调动)的

数额怕是不下三、四十。这些人若聚在一起,几乎可以再成立一个美国所,而且水平

不会差。

二暋坚持正确的研究方针

说到研究方针,我们可以从好几方面加以阐述,这里,我只想提两点:一是研究美

国一定要立足于中国,要懂得国情,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建所前期,我们研究成果中

的相当一部分是向国内介绍美国,因为那时,开放不久的中国,人们对美国这个超级

大国既缺乏又渴望了解。这是所谓“立足中国暠在当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如此

显然是不够的。好在美国所能始终要求大家通过研究,找出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中那些对中国建设发展有正反两方面借鉴价值的东西,同时又强调要服务于我们

的对美政策,做我国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一点在建所30年

里已越来越明显地得到体现,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之,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能

无的放矢,而是要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国家利益服务。这已成为我所上下的共识;

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性研究要相互结合与兼顾。要建成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所,

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行的,但也不能用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来否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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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两者必须结合和兼顾,而且要互为依托。这一点,特别是在建所前期,曾有

过争论。一些以基础理论研究见长的人容易倾向于认为那些政策性研究成果“没有

深度暠,“缺乏学术性暠,甚至在评职称时都“拿不上台面暠,而有些擅长政策分析的人则

批评某些理论性研究成果“脱离现实暠,“没有价值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认识

已逐渐趋于一致。当然,两者兼顾并不一定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在理论性研究和政策

性研究两方面都是高水平的。他可以在其中一个方面更具特长。但作为一个研究

所,尤其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两方面都应该是很强的。改革开放以

来,国内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发展很快,其中既有政府部门的,也有大专院校和地方社

科部门的,前者注重政策性研究,后者则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更具实力。而美国所的

优势恐怕就在于两者的结合,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就是用“两手硬暠来求得“夹缝中

的生存暠。

三暋研究人员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

首先,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要研究美国,对

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观、甚至美国人的生活都应该有基本

的和通盘的了解,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的。当然,每个研究人员会

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这方面应有更深入和系统的知识。但你的知识绝不能局限于

你的专业领域。在美国所的20余年,每当我感到力不从心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

己的知识面不够广。现在回想起来仍令我感到遗憾;其次,要重视资料搜集,这是出

成果,写出高质量作品的前提条件。没有丰富的资料,写作就成了“无米之炊暠。而搜

集资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定要有耐心,舍得花时间下功夫。但有了资料并不

等于一定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写文章并非素材的堆集,必须“去粗取精暠,有取有舍,

从大量的资料里选择最能说明观点的东西;第三,要学会撰写各类文章和作品,不断

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我们的成果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专著和论文,也有研究报告

和信息资料,既有公开发表的,也有机密和仅供内部参考的。它们的写法都不一样。

作为一名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应该有能力撰写不同类型的东西。不仅如此,就连在报

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只要有机会,也不应放弃。有人对此类文章不屑一顾,认为都

是些“官样文章暠,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殊不知撰写这类文章起码对提高自身知名度

和扩大美国所的影响不无好处。记得1982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评里

根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的长文,引起了国内及美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美国内部参考资料还加以转载。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是大有助益的;第四,要不断

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包括阅读、书写和听说的能力。从事美国问题研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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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搜集资料信息,参加国际会议,撰写英语论文,还

是日常大量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以及接受英语采访等,都离不开英语。英语掌握得好,

工作就能应对自如,效率也高,还能有利于与外国同行打交道、交朋友,增加自身及单

位在国际学术圈内的“话语权暠。我本人是学英语出身的,但改革开放前毕竟荒废了

很长时间。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努力恢复和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取得了成

效,这对我研究美国问题带来很大好处;第五,要学会与所内同事及所外同行和谐相

处,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我认为这也是研究人员业务素养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工

作似乎经常是“单兵作战暠,而实际上合作是免不了的。你毕竟身处一个集体之中,要

和各种人(包括行政后勤人员)打交道,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要学会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的劳动和成果,对人要宽容,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才有利于创造一

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四暋从事研究工作要准备过“清苦暠的日子

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属于工薪阶层,工资历来不高。在国内,社会科

学部门的待遇一般要略低于自然科学部门,也低于大多数的事业单位。我们社科院

是“吃皇粮暠的,各种补贴和奖金相对要少些。有人觉得研究人员写文章可得稿费,但

标准很低,数额有限。80年代每千字稿费不超30元,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但最多

也就是60元左右。可对于多数研究人员来说,平均每月又能发表多少字呢? 此外,

我工作时,接受记者和电视台的采访或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几乎都是无报酬的(少

数情况下会给一点车马费)。记得有一次替电视台做克林顿访华的节目,我意外地得

到了数千元的报酬,但那是香港的凤凰台。去外单位作报告也是如此。一次去某大

学讲中美关系,讲堂里学生倒是挤得满满的,但结束后除口头表示感谢外,仅赠送我

一个笔记本作纪念。不过那时我们这些人对此并不很在乎,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工作

上,只要自己的能力和成果获得认可,就觉得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心里会非常高兴。

80年代还曾流传一句话:“知识分子要想富,出国是条路暠。美国所的出国机会相对

来说要多一些,它确能让研究人员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在当时是有一定吸引力

的。但这种机会毕竟有限,并非年年有,人人有的。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

家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出国的好处和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了。当然,我们的待遇还

是在逐步提高,生活条件也在改善,我们也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提高科研人员的生活

待遇,但要想“致富暠,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是不现实的。即使在西方国家,专家

教授也不过属中产阶级。总之,既然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门事业,我的体会就是要

做好过“清苦暠日子的准备,要静下心来,安于“清贫暠,否则,要想出成果是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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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美国所走过了30年的创业历程。至少两代人(或许是三代人)为此努力,做出了

贡献,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创建初期相比,现在的条件要好得多。大批新生力量充

实到了美国所的研究队伍之中,他们年轻,又都是“科班出身暠,经历过系统正规的学

习。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来源大大扩展了,资料搜集更为方便了,电脑使用已

经普及,这与我们这些老同志在当时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依靠手工操作的情况

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国家对社会科学部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业务经费(包括课题

费)虽说还算不上很充裕,但毕竟有了较大幅度地增加,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拮据了。

对建所30周年,我谨表衷心祝贺。相信在我院三大强院战略的指引下,美国所

前途无限,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张也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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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威尔逊与美国宪法

胡晓进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詹姆斯·威尔逊是美国独立、制宪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律家,曾担任大

陆会议代表,签署过《独立宣言》,并参与了费城制宪,对制定1787年宪法贡献颇大。他

还领导了宾夕法尼亚州批准新宪法的斗争,促使宪法顺利通过。宪法生效后,他又出任

最高法院大法官,担任费城学院法学教授,解释和传授新宪法。威尔逊在苏格兰长大,深

受苏格兰启蒙思想影响。从他对宪法的理解可以看出,苏格兰启蒙思想也是美国宪法的

重要思想渊源。

关键词:美国政治与法律 宪政史 詹姆斯·威尔逊 美国宪法 制宪者 苏格兰启蒙

詹姆斯·威尔逊(JamesWilson)是美国独立、制宪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既是大陆会议代表,也签署过《独立宣言》,还参加过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是制宪

会议上的活跃分子,其作用仅次于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栙 制宪会议结束

后,威尔逊又积极参与并实际领导了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斗争,为宪法尽快获得通

过做出了巨大贡献。1789年,宪法正式生效后,威尔逊出任首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

官,并担任费城学院(CollegeofPhiladelphia,即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

解释和传授亲身参与制定的宪法。

美国宪法从制定、批准到最初的解释,都留下了威尔逊的身影,威尔逊对美国宪

法的影响可谓独一无二,可在其身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威尔逊的重要历史地位却没有

栙 MaxFarrand,TheFramingofthe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

1913),p.197.中文本见暡美暢马克斯·法仑德著:《美国宪法的制定》(董成美译、马清文校),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既缺乏有分量的传记,专门的研究论文也寥寥无几,栙他几乎

成为最被忽视的一位立国先贤。直到20世纪后半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学者们

新编、扩充了威尔逊的文集,栚还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栛专著,栜分别探讨了威尔

逊的人民主权思想、自然法思想与共和理论。通过这些著述,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理解

威尔逊的政治、法律思想。由于这些思想大多跟美国宪法紧密相关,因此,研究威尔

逊与美国宪法的关系,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威尔逊的思想贡献与美国宪法的早期历史。

本文拟从独立前的政治辩论、制宪会议、批准宪法、解释与传授宪法等几个阶段,按时

间顺序介绍威尔逊对美国宪法的贡献,探讨其宪法思想。

由于威尔逊生长于启蒙时期的苏格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是其政治、法律

观的重要来源,我们探讨他的其宪法思想,就不能不提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与威尔逊一样,詹姆斯·麦迪逊等一大批制宪者都或多或少地读过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的著作,并接受了其中的某些观念。苏格兰启蒙思想也是美国宪法多元文化根基

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尔逊本人的经历就是例证。

·54·詹姆斯·威尔逊与美国宪法

栙

栚

栛

栜

AndrewC.McLaughlin,“James WilsoninthePhiladelphiaConvention,暠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

Vol.12,No.1,March,1897,pp.1~20;ArnaudB.Leavelle,“JamesWilsonandtheRelationoftheScot灢
tishMetaphysicstoAmericanPoliticalThought,暠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57,No.3,September
1942,pp.394~410.
1804年,威尔逊的儿子为其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TheWorksoftheHonourableJamesWilson,L.L.
D.);1896年,詹姆斯·安德鲁斯(JamesDeWittAndrews)曾出版过一个两卷本的威尔逊法律讲座集(The
WorksofJamesWilson),在此基础之上,哈佛教授罗伯特·麦克罗斯基(RobertGreenMcCloskey)于1967
年整理出版了新的两卷本威尔逊文集(TheWorksofJamesWilson),增加了威尔逊在制宪之前发表的一

些演说与政论。

JohnV.Jezierski,“ParliamentorPeople:JamesWilsonandBlackstoneontheNatureandLocationofSov灢
ereignty,暠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Vol.32,No.1,January~March,1971,pp.95~106.Ste灢
phenA.Conrad,“PoliteFoundation:CitizenshipandCommonSenseinJamesWilson狆sRepublicanTheo灢
ry,暠TheSupremeCourtReview,Vol.1984,pp.359~388;StephenA.Conrad,“MetaphorandImagina灢
tioninJamesWilson狆sTheoryofFederalUnion,暠Law&SocialInquiry,Vol.13,No.1,(Winter1988),

pp.1~70;StephenA.Conrad,“UndercurrentsofRepublicanThinkinginModernConstitutionalTheory:

JamesWilson狆s‘AssimilationoftheCommon灢Law Mind暞,暠NorthwesternUniversityLawReview,Vol.
84,(Fall1989),pp.186~219;ArthurE.Wilmarth,Jr.,“ElusiveFoundation:John Marshall,James
Wilson,andtheProblemofReconcilingPopularSovereigntyandNaturalLawJurisprudenceintheNewRe灢
public,暠GeorgeWashingtonLawReview,Vol.72,December2003,pp.113~193.
比较好的一部传记是哈佛大学史学名家塞缪尔·莫里森的弟子佩奇·斯密斯(CharlesPageSmith)撰写的

JamesWilson敽FoundingFather,1742~1798 (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56);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锡德(GeoffreySeed)也写过一部研究威尔逊政治思想的传记JamesWilson敽Scot灢
tishIntellectualandAmericanStatesman (Millwood,NY:KTOPress,1978);而最新成果则是马克·霍

尔(MarkDavidHall)的博士论文ThePoliticalandLegalPhilosophyofJamesWilson,1742~1798 (Co灢
lumbia,MO: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1997).



一暋参与独立前的政治辩论

詹姆斯·威尔逊1742年出生于苏格兰,受人资助念完文法学校,1757年获奖学

金进入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ofSt.Andrews),后因父丧而辍学。他从20岁

起开始当家庭教师,挣钱补贴家用。1765年,为了出人头地,威尔逊漂洋过海来到美

洲殖民地,经人推荐出任费城学院助教,并于次年获得费城学院荣誉硕士学位。

1766年夏,威尔逊拜约翰·迪金森(JohnDickinson)为师,开始研习法律。迪金

森是美国建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大陆会议与制宪会议代表,曾在英国中殿(Middle

Temple)律师学院(会馆)学习,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律师。在迪金森的指导下,威尔逊

阅读了大量的法学和哲学著作,加上在苏格兰求学时曾受到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

威尔逊对法律的理解极富道德色彩与自然正义倾向。这一点很快就在独立前的政治

辩论中体现出来。

威尔逊跟随迪金森学习法律之时,正值殖民地掀起抗议《汤森税法》的斗争,1767
年至1768年,迪金森在报纸上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一个宾夕法尼亚农夫致英国殖民

地居民的信》,栙重提反《印花税法》时的“无代表不纳税暠原则,反对母国为了增加岁

入向殖民地征税。迪金森承认,英国议会有权管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但应该

本着互利的原则,因为双方同是整体的一部分。迪金森希望通过区分税收的目的(增

加岁入还是管理贸易)来判断税收是否合理,他的立场比较温和。

威尔逊虽然是迪金森的学生,但却不大同意老师的主张。在读了迪金森的12封

信后,他也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即《论英国议会立法权的性质与范围》,栚彻底否认英

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管辖权。威尔逊认为,从自然法的正义观出发,政府的统治是

直接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的,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英国议会的立法没

有经过殖民地人民的同意,因此,英国议会无权管理殖民地事务;英国不但不能管理

殖民地内部事务,就连外部事务也无权干涉,因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只是由共同效忠

的国王连接在一起,并无臣属关系。

当时的殖民地民众还只是在争论如何抵制不合理的税收,没有发展到完全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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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的管辖权。威尔逊的主张无疑过于激进,在朋友的劝阻下,他没有将文章交

报纸发表。栙

经历1770年代初的短暂平静后,1773年,殖民地与母国在茶叶销售问题上再起

争议,并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争论与对立,反英舆论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威尔

逊发表了几年前所写的《论英国议会立法权的性质与范围》一文。从自然法的高度出

发,威尔逊提出,“在天性上,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未经同意,没有人可以对他人

行使权力;所有的合法政府都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基础上;之所以同意,是为了保

证被统治者的福祉能超过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所能享受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全社会的

福祉乃是一切政府的首要原则。暠栚相比之下,英国议会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最基本

的法律准则、政府的根本目的、英国宪法的精神、殖民地的自由与幸福暠,栛当然不能

接受。

威尔逊的这段话,与两年后《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暠的表述有着惊人的相似,

“威尔逊先生关于英国和殖民地关系的理论,与我们在《独立宣言》中所见的根本上是

一致的暠。栜这篇政论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巨大。栞 曾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

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读过后,也大加赞赏,将其精彩段落抄录在笔记本

上。栟

这篇政论文章也让威尔逊声名鹊起,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当选为大陆会议代

表,并最终秉承选民的意愿,在《独立宣言》上签字。1773年,威尔逊参与宾夕法尼亚

州制宪会议,但他不赞同建立议会至上、不分权的一院制州政府。他愤而辞去代表职

·74·詹姆斯·威尔逊与美国宪法

栙

栚

栛

栜

栞

栟

MarkDavidHall,ThePoliticalandLegalPhilosophyofJamesWilson,1742~1798,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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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Fund,2007),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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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8页。
暡美暢伯纳德·贝林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94~195页。
至于杰斐逊读到威尔逊的这篇政论时是在起草《独立宣言》之前还是之后,目前尚无定论,见 HerbertLaw灢
renceGanter,“Jefferson狆s‘PursuitofHappiness暞andSomeForgotten Men,暠TheWilliamand Mary
Quarterly,SecondSeries,Vol.16,No.3,July1936,pp.430~434;Vol.16,No.4,October1936,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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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专门从事律师职业,成为当时宾夕法尼亚的著名律师。栙

二暋参加制宪会议

1787年,北美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各州在费城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完善联盟制

度,威尔逊的巨大声望使其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会议代表。威尔逊一向主张建立一个

更为有效的中央政府,这次会议正好给了他一个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这次会

议也使他名垂青史,成为卓越的立宪建国领袖。据詹姆斯·麦迪逊记载,威尔逊自始

至终都在会议现场,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多达160余次,位居第二,栚他的发言与贡

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议会两院都由人民选举产生。5月31日,在讨论、表决“弗吉尼亚方

案暠(VirginiaPlan)时,威尔逊两次发言,要求两院议员都由人民选举。他“坚信议会

中人数多的一院应该直接民选,因为联邦金字塔要达到相当的高度,就应该打下尽可

能宽厚的基础。没有人民的信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持久,这种信任是共和政府的核

心要素。暠栛詹姆斯·麦迪逊等人也认为至少有一院应该直接民选。当天会议的表决

结果是,一院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另一院的选举方法待定。6月25日,会议再次讨

论第二院议员的选举方式,威尔逊的立场稍微有些调整,但仍继续坚持由人民选出的

专门选举人选举第二院议员,因为中央政府与州政府都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议院是

由个人构成的。栜但无人附议他的意见。最终,会议决定第二院议员由各州议会选举

产生。

第二,以人口为基础平均分配议席。议席分配问题,在大陆会议决定组建邦联

时,就曾引发大州与小州之间的激烈纷争,最终,为尊重小州的主权与平等地位,邦联

国会同意各州拥有平等的否决权,从此埋下了邦联无权与软弱的根源。1787年召集

各州代表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巨大差异依然存在,议

席分配问题成为制宪会议上争论最激烈、耗时最长的一个问题,从6月中旬一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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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中旬,期间经过多次修改。秉持人民主权的观念,威尔逊从一开始就要求按人

口比例分配席位,因为,“所有权力都来自人民,同等数量的人民应该拥有同等数量的

代表,不同数量的人民拥有不同数量的代表暠;“从自然属性上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主权,所有人在自然上一律平等暠;“人,而非财产,才是分配议席的尺度暠。栙对于第一

院,代表们的争议并不大,一致同意按人口基数选议员,关键是第二院,很多代表,特

别是小州的代表都要求以州为单位推选议员。对此,威尔逊曾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以

10万为基数,大州每10万人产生一名第二院议员,人口不足10万的小州选举一名

议员。虽然麦迪逊等人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栚但是此方案还是遭到了康涅狄格等

小州的坚决抵制,他们提出第二院每州一个席位,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另外设立专门

委员会商讨此事。栛7月5日,专门委员会提出,第二院内每州席位平等。栜威尔逊当

然不能同意。他指出,现行邦联的主要缺陷就是无能,而无能的原因就是由于小州拥

有平等的投票权,它们的否决使邦联无所作为;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就必须改掉

这个毛病。栞

第三,设立一名民选的最高执政官。6月1日,针对“弗吉尼亚方案暠中“设立由

议会选举的全国执政官暠的提议,威尔逊表示,执政官应由一人担任,可以使其具有当

机立断的能力与责任,执政权集于一人,不仅不是君主制的胚胎,反而是预防暴政的

最安全屏障。栟但会议要明确执政官的权限后再作决定,因此推迟讨论执政官人数。

对于执政官的选任方式,威尔逊重申应由人民选任,他希望不仅议会两院都由人民选

举,不受各州议会干涉,而且,执政官也应如此。只有这样,议会与执政官才能既相互

独立,又独立于各州。栠但是会议没有采纳他的建议。6月4日,会议再次讨论执政官

人数,威尔逊坚持己见:目前各州的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一名最高执政官,没有

出现三头执政的情况,这说明,多头执政会带来不受控制的、无尽的敌对仇恨,不仅会

干涉公共施政,还会将这种敌视的怨毒散播到政府两院和各州,乃至民众中间。栢当

天,会议通过表决,决定设立一人执政官。6月16日,针对“新泽西方案暠(New

JerseyPlan)提出的多人执政建议,威尔逊再次强调,“一人比三人更负责,三人会彼

此争雄,直到一人统治另外两人;罗马三人执政时期,先是凯撒,后是屋大维,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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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斯巴达的双王、罗马的执政官,也都证明分散执政权力会导致党派纷争。暠因此,

“要控制立法权,必须将其分解;而要控制执政机构,就得把它合一暠。栙

威尔逊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制宪会议虽然没有完全采纳,但其出色的学识与辩

论,却赢得了与会者的一致称赞。7月24日,受会议委托,威尔逊与其他四位代表一

起,组成宪法细节委员会(CommitteeofDetail),负责构建宪法文本结构、统一宪法

文字与风格。栚可以说,1787年宪法的最后文本,从语法到结构,都留下了威尔逊的印

迹。栛

三暋为新宪法辩护

为了避免现存各州议会讨价还价、迁延耽搁,制宪会议决定将新宪法交由各州专

门成立的公民代表大会批准,直接获得民众授权,确保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北方小州

特拉华一马当先,于1787年12月7日率先批准新宪法,以期为自己在新联邦内赢得

有利地位。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也召开公民代表大会,讨论是否批准新宪法。威尔

逊是大会中唯一参加过制宪会议的代表,对宪法最有发言权,表现也最为突出。在十

余天的会议里,他发表了十余次长篇演说,他从制宪会议面临的困境出发,阐述了选

择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首先,面对如此辽阔的土地、如此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与经济状况,该如何选择

政府形式,是制宪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传统的政府理论认为,共和只适合面积较小的

城邦式国家;历史上的联邦国家,要么最终解体,要么走向专制帝国,没有留下成功经

验。因此,美国立宪不能走欧洲的老路,只能建立以代表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制

宪者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联邦与州的关系,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优

势,而又不伤害各州的积极性。威尔逊的主张是,将联邦直接建立在人民代表之上,

让他们充当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结纽带。栜

其次,虽然国会拥有很大权力,宪法至高无上,但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人民,修改宪

法的权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宪法开宗明义,以“我们人民暠开头,表明宪法是人民制

定。在权力来源上,美国宪法与英国《大宪章》(MagnaCarta)完全不同,《大宪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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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把一部分权力永久让渡给贵族与主教,所以,英国需要《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保障民众的权利,而美国不需要,因为一切权利都由人民保留。新泽西、纽

约、康涅狄格都没有《权利法案》,但是它们的公民也和我们一样享受着自由。自由的

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专制,另一个是放荡堕落。为了阻止后者,应该给予政府

适当的权力,但是为了预防前者,还应当合理地划分这些权力。宪法分立立法、执法

与司法部门,使它们相互牵制,就是为了实现后一个目的。栙

谈到分权,威尔逊认为,除了政府部门之间分权外,国会分两院也是一种分权,各

部门都有独立的权力来源,人员互不交叉,能保证相互制衡。美国国会的权力来自民

众,是民众授予的,没有未经授予的权力;而英国议会的权力是在与国王斗争中争取

来的,逐渐发展成议会至上,议会拥有广泛而全面的权力。根据新宪法,美国国会、总

统、法院都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高的、不受控制的权力仍保留在民众手中。栚

在威尔逊看来,正因为国会的权力直接源自民众,而非来自各州的让渡,所以新

宪法通过以后,各州原有的主权就不复存在了,它们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联邦政府。

如果还保留各州主权,势必又回到邦联时期各自为政的状态,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

的。当然,各州仍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权力,可以在国会的权力范围之外发挥积极作

用。栛由于人民掌握着最终权力,可以修改宪法,因此,威尔逊提出,美国宪法不是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而更像是人民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他们委托代表行使权

力,并保留收回委托的权力。栜也就是说,宪法直接联结民众与联邦政府,州在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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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

州与联邦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制宪前后的核心问题。在批准宪法的争论中、在共

和国早期的宪法解释中,威尔逊反复遇到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主权在民,民众建

立联邦政府,所以各州没有主权。在宾夕法尼亚关于批准宪法的争论中,他的这种主

张暂时占了上风,也促使宾夕法尼亚于1787年12月11日投票通过了新宪法,成为

第一个批准新宪法的大州,这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州的宪法支持者,为他们提供了辩护

的理由与榜样。

实际上,早在1787年10月初尚未召开批准宪法大会时,刚开完制宪会议的威尔

逊,就在宾夕法尼亚议会发表过一次解释新宪法的演说。在这份不长的演说中,威尔

逊阐述了新宪法的组织原则与具体安排,解释了为何没有列举个人权利、为何要维持

常备军、征收国内税。在演说的结尾,威尔逊真诚地表示,将宪法交给大家讨论,肯定

会遇到批评;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为了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利益与安全,请大家认

真考虑这部宪法;这部宪法肯定不完美,但完美的事物一般极难实现,宪法已经给大

家提供了修改的渠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世上最好的政府形

式暠。栙

这是制宪会议后威尔逊首次就新宪法方案发表演说,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公开

为新宪法辩护的制宪会议代表。未来的总统乔治·华盛顿看到报上登载的演说内容

后,特意给朋友寄了一份,称赞演说很有启发性,请朋友多印一些。据统计,截至

1787年12月29日,共有12个州的34种报纸重印了这份演说。除此之外,演说内

容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各州广为流传。栚 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Bai灢
lyn)对这类小册子素有研究,他认为,在当时“激变的环境暠中,威尔逊1787年10月6
日的演说比《联邦党人文集》更能赢得民众的理解,这份演说是那时最著名的联邦主

义者声明。栛

的确如此,威尔逊发表这番演说时,弗吉尼亚、纽约等大州尚未召开批准宪法大

会,他的这番演说为其他州批准宪法的辩论提供了智力支持,也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思

想基础。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威尔逊也算得上是最早的联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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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p.171~177.
MarkDavidHall,ThePoliticalandLegalPhilosophyofJamesWilson,1742~1798,p.23.
暡美暢伯纳德·贝林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涂永前译),第280页,译文根据原文有所改动。
在本州批准宪法的斗争中,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曾参考过威尔逊的演说,参见 Gordon
S.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 (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灢
linaPress,1969),pp.530~540.



四暋解释和传授宪法

美国宪法开启了历史新纪元,参与这项伟大实验并发挥突出作用的威尔逊也觉

得自己应该得到回报,他主动给华盛顿总统写信,毛遂自荐,希望出任最高法院首席

大法官,但遭到华盛顿婉拒。栙不过,鉴于威尔逊的卓越才华与杰出贡献,华盛顿还是

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威尔逊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批大法官。

威尔逊在最高法院的九年(1789年~1798年),正值美国联邦司法体制的草创时

期,案件不多,因此威尔逊只参与审理了大约20起案件,其中一些还是在他所主持的

巡回上诉法院中审理的,栚他留下的意见书不过数十页。在这不多的意见书中,有两

份特别值得一提:一份是1792年审理的“海伯恩案暠(Hayburn狆sCase),另一份是

1793年判决的“齐泽姆案暠(Chisholmv.Georgia)。

“海伯恩案暠起源于国会1792年3月通过的《伤残军人抚恤法》(TheInvalid

PensionsAct)。该法规定,凡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伤残的老兵,都可以向联邦巡回法

院提出抚恤申请,巡回法院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交由陆军部长审核,由陆军部决定是否

发放抚恤金。栛当威尔逊主持宾夕法尼亚司法区巡回法院、面对抚恤申请时,他觉得

这项立法非常不妥,因为它让联邦法院卷入了行政事务。1792年4月18日,他直接

给华盛顿总统去信,明确表示,总统负责执法,国会掌握立法权,法院拥有司法权,这

是宪法的基本规定;宪法保障司法与法官独立,而《伤残军人抚恤法》交给巡回法院的

工作不是司法性的,且其决定还要接受行政机构的审核,这明显损害了法院的司法独

立,违背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宾夕法尼亚司法区巡回法院的几位法官一致拒绝

执行这样的法律。栜针对威尔逊等人的举动,当时就有国会议员提出,看来法院是认

为该法律违宪了,这是“有史以来法院第一次宣布国会的一项法律无效暠。在给朋友

的信中,麦迪逊也表示此案是“存在司法审查权的证据暠。栞 威尔逊等人的举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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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DavidHall,ThePoliticalandLegalPhilosophyofJamesWilson,1742~1798,p.25.
建国之初,美国还没有固定的联邦上诉法院,而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组成巡回上诉法

院,负责某一司法区内的上诉案件。

AnActtoProvidefortheSettlementoftheClaimsof WidowsandOrphansBarredbytheLimitations
HeretoforeEstablished,andtoRegulatetheClaimstoInvalidPensions,1U.S.StatutesatLarge,243~
245(1789~1799).引自 HeinOnline数据库。

1792年6月,另一个巡回法院的法官们也就此事给华盛顿总统写信,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参见 Hayburn狆s
Case,2U.S.2Dall.411(1792),availableat:http://supreme.justia.com/us/2/409/case.html.
暡美暢伯纳德·施瓦茨著:《美国最高法院史》(毕洪海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
28页。



“海伯恩案暠成为通往“马伯里案暠(Marburyv.Madison)栙的重要一步,但却比“马伯

里案暠早了10年。

如果说“海伯恩案暠表达的是威尔逊的司法独立诉求,那么1793年判决的“齐泽

姆案暠则体现了他的人民主权思想。齐泽姆是南卡罗来纳州公民,因革命时期的一桩

债务与佐治亚州发生纠纷,继而在联邦法院起诉佐治亚州。根据宪法第三条第二款,

联邦的司法权限包括一州与他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因此联邦法院受理了此案。但佐

治亚州拒绝出庭,理由是州作为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治实体,享有免于起诉的主权豁

免。威尔逊撰写的司法意见认为,此案关系重大,涉及主权的归属问题。在讲了一通

主权与统治对象的关系后,威尔逊表示,美国是由人民直接建立的,主权仍然保留在

人民手中,佐治亚不是一个主权州;栚他还回顾了“邦联条例暠的失败经验,重申美国

宪法直接源自美国人民。栛

可是,当时的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威尔逊的这种纯粹人民主权理论,在反联

邦党人的鼓动下,国会于1794年3月提出一条针对性的增修宪法提议:联邦司法权

限不包括一州公民(或外国公民)与另一州政府之间的诉讼。1798年1月,这条修正

案获得各州批准生效,成为美国宪法第十一修正案,“齐泽姆案暠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

上第一个被宪法修正案否决的最高法院判决。当然,这条修正案也没有完全承认各

州的主权地位,只不过是认为,在联邦诉讼中,对他州公民而言,州政府应该享有一定

程度的豁免权。因此,作为最高法院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案,威尔逊主笔的“齐泽姆案暠

判决意见书依然不时出现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书里。

威尔逊担任大法官时,美国的首都仍在费城,当时的费城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

是《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诞生地,也是重要的文教中心,建有著名的费城学院。费

城学院是美国较早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一所非常本土化的美国大学。联邦宪法生效

后,学院董事会敏锐地意识到法律,尤其是宪法将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决定设立一名法学教授席位。作为学院董事会成员,威尔逊十分支持这一决定。

在论证设立法学教授席位必要性的报告中,威尔逊提出,与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美

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原则与个人权利具有本国特色;美国独特的联邦与地方分权结构

也带来了两套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些都需要研究与讲解。栜1790年9月,董事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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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1803年判决的一起案件,是公认的确立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里程碑案件。

Chisholmv.Georgia,2U.S.2Dall.457 (1793),availableat:http://supreme.justia.com/us/2/419/

case.html.
Chisholmv.Georgia,2U.S.2Dall.464 (1793),availableat:http://supreme.justia.com/us/2/419/

case.html.
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402.



同意任命威尔逊为费城学院首任法学教授。当时美国的法律教育采用的是学徒制形

式,法律知识由著名律师在自己的事务所里向拜师的徒弟私授,极少有大学聘请专门

的法律教授。威尔逊获任法学教授,既是威尔逊个人,也是费城学院历史上的重要事

件。1790年10月15日,威尔逊发表就任演说时,不仅总统华盛顿、副总统亚当斯出

席,而且国会议员及宾州议长悉数到场,栙气氛宛如一场庆典。

由于身兼大法官,又要主持巡回法院,威尔逊只在费城学院断断续续讲了一年多

课,从保存下来的讲稿看,他讲授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法律基本原则、自然法、国际

法、市政法、比较宪法、美国宪法、个人基本权利等诸多方面。其中比较宪法与美国宪

法两部分集中体现了威尔逊的宪法观。

威尔逊所讲授的比较宪法,仅限于英美宪法的异同。威尔逊认为英美宪政的根

本差异在于,美国人是政府的主人,而英国则恰恰相反,英国政府是人民的主人。英

国议会至上,议会的立法永远不会违宪,因此,议会的法律几乎就是宪法。英美宪政

的另一差异体现在议会的代表性上:英国只有下院议员是民众的代表,议会的代表性

既不平等,也不充分;而美国的两院议员与总统都是民选的,虽然选举方式不太相同,

但他们都是民众的代表。栚

威尔逊非常强调选举的平等性。在讲述美国宪法时,他再次深入阐述了自己的

看法,即真正的平等代表制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所有的代表都能自由地表达选民

的呼声;第二,代表们表达的呼声应该具有同样的力量与影响。为了实现第一个条

件,必须实行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对于第二个条件,则要求所有的选举平等。也就

是说,在一州内,如果一定数量的公民可以选举一名代表,同样数量的公民也应该可

以选举另一名代表,选举权也应该平等。选举与选民资格问题,是自由国家的首要原

则问题。栛

威尔逊的平等选举权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学者,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

1960年代,在支持重新划分选举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就曾多次引用威

尔逊的这段讲稿。栜威尔逊在费城学院教授法律的时间并不长,学生也不多,但对准

备讲稿却是极为用心。留下的讲稿不但体例清晰,而且有多次修改的痕迹,很明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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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印刷发表。实际上,威尔逊很希望能像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栙整理、评注英国

普通法一样,梳理美国法律,使自己成为美国的布莱克斯通。可惜的是,他对财富的

追逐阻碍了自己的智识贡献。1798年8月,威尔逊因土地投机破产,贫病交加,客死

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旅馆,享年56岁。

在美国独立、建国的历史进程中,既签署过《独立宣言》又在宪法文本上留名的仅

有六人,栚威尔逊是其中之一,可谓真正的开国元勋。不光彩的早逝,使他的名字与

事迹在19世纪几乎销声匿迹,成为被人遗忘的立国之父,但他在制定、批准、解释与

传播美国宪法方面的贡献,却存留在历史记录里,被后来的法官不断提及。栛

五暋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1787年12月,在宾州批准宪法的公民大会上,威尔逊曾提出,美国宪法不是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而更像是人民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他们委托代表行使权

力,并保留收回委托的权力。栜在威尔逊看来,这种授权委托论明显有别于社会契约

理论,因为契约是一次性签订的,除非双方同意,否则很难更改;而人们委托给代表的

权力随时可以修改,甚至收回,这就为美国宪法的良性发展预留了制度空间。从这一

点上看,威尔逊的宪法观与当时殖民地广为人知的洛克式社会契约论并不一致,似乎

更接近于明确反对社会契约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DavidHume)。与洛

克一样,休谟也认为政府建立前存在某种自然状态,政府的建立应该获得被统治者的

同意;不同的是,休谟不相信政府是通过相互契约的方式建立的,他认为现存的及历

史上有记载的政府,均是建立在篡夺或征服基础之上的;政府是对强势首领自然顺从

·65·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Blackstone,1723~1780),英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普通法研究的集大成者。他

撰写的《英国法律评论》(Com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一书对美国独立制宪、法院判案、法律教

学都影响深远。

6人分别是乔治·克莱默(GeorgeClymer)、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罗伯特·莫里斯(Rob灢
ertMorris)、乔治·里德(GeorgeRead)、罗杰·舍曼(RogerSherman)与詹姆斯·威尔逊,还有两位代表乔

治· 威思(GeorgeWythe)与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Gerry)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也参加了制宪会

议,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上签字。

1900年2月,在庆祝宾夕法尼亚大学新法学大楼落成典礼上,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翰·哈伦(John
MarshallHarlan)盛赞了威尔逊对美国宪法的贡献,参见John MarshallHarlan,“JamesWilsonandthe
FormationoftheConstitution,暠AmericanLawReview,Vol.34,1900,pp.481~504。1906年11月,威
尔逊的遗骸从北卡罗来纳运回宾州重新安葬,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带领奥利弗·霍姆斯(OliverWendell
Holmes,Jr.)等四名大法官出席了葬礼,参见 LucienHughAlexander,“JamesWilson,Nation灢Builder,暠

TheGreenBag,Vol.19,1907,pp.1~9,98~109,137~146,265~276.
JonathanEllioted.,TheDebatesintheSeveralStateConventionsoftheAdoptionoftheFederalConstitu灢
tion,Vol.2,pp.498~499.



的结果。栙 威尔逊也明确表示,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政府都是通过征服建立的,亚述、

波斯、马其顿、罗马均是如此。栚

威尔逊生长于启蒙时期的苏格兰,对休谟的政治哲学并不陌生,栛他还在自己的

讲稿中引用过休谟论述政府起源的篇章。栜但威尔逊并不认同休谟的怀疑主义认识

论,他认为怀疑主义否认个人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抽掉了共和国赖以建立的知识基

础,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栞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威尔逊影响最大的,反倒是以批

评休谟哲学闻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里德。栟里德认为,任何一个具备正常

理解力与判断力的普通人,都可以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这是人的常识;而并非如休

谟所言,我们的知识对象只是外部世界呈现于心灵中的观念。栠

威尔逊接受了里德的常识论,在讲稿与司法意见书中大量引用里德的论述,栢有

时甚至是整段照抄。栣威尔逊认为,常识就是普通人的直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有人几乎都具备同样的直觉;枮爜爦除了直觉外,常识还包含着判断,只要是受过基本教

育、具备正常理解能力的人都拥有这种判断力;判断之后是推理,作为常识的组成部

分,推理也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加以提高。枮爜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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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Hume,Essays敽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EugeneF.Millered.(Indianapolis:LibertyFund,

1987),pp.468~471.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提出,美国宪法要解决的问题是: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人类注定永远要靠机遇和

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暠。这表明,汉密尔顿也倾向于认为,政治组织主要是机遇和强力的产物,而不

一定源自社会契约。

JonathanEllioted.,TheDebatesintheSeveralStateConventionsoftheAdoptionoftheFederalConstitu灢
tion,Vol.2,p.498.
威尔逊在圣安德鲁斯受过一段时间的大学教育,而且很可能还在当时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中心城市爱丁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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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PoliticalThought,暠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57,No.3,September,1942,pp.394~
410;MarkDavidHall,ThePoliticalandLegalPhilosophyofJamesWilson,1742~1798,p.8.
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704;DavidHume,Es灢
says敽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editedbyEugeneF.Miller,pp.37~38.
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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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会(AberdeenPhilosophicalSociety),1764年接替亚当·斯密出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以“常
识论暠名世。
张晓梅著:《托马斯·里德的常识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p.421~422,465,581,

589,595,608,612,797,814.819~820;Chisholmv.Georgia,2U.S.2Dall.453~454(1793).
KermitL.HallandMarkDavidHalleds.,CollectedWorksofJamesWilson,pp.406,513;ShannonC.
Stimson,“‘AJuryoftheCountry暞:CommonSensePhilosophyandtheJurisprudenceofJamesWilson,暠

inRichardB.SherandJeffreyR.Smitteneds.,ScotlandandAmericaintheAgeoftheEnlightenment
(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p.19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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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相信所有人都具有几乎同样的直觉、判断与推理能力,威尔逊才在制宪

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人民直接参与和控制的共和政府,而且一再强调所有选民都拥有

实质上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常识论从哲学层面肯定了所有人具备同等的认识能力,

构成了威尔逊共和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栙

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几乎是威尔逊等制宪者的一致看法,但如何在大范围

内建立并维持共和政体形式,却是制宪者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休谟之前的思想家(包

括孟德斯鸠在内)基本上都认为,共和国只适用于城邦与小国,幅员大的共和国无法

持久存在,比如罗马。休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小共和国固然容易实现对内统

治,但却无法抵御外来干预;在大的国土面积上建立共和国虽然比较困难,然而一旦

建立却能有效抵御外来征服。栚威尔逊接受了休谟的大国共和思想,与詹姆斯·麦迪

逊 栛一起,促成美国建立新的复合共和式联邦。

归纳起来,苏格兰启蒙思想对威尔逊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里德的常识论

与休谟的大共和国思想。常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具备正常理解与判断能力的普通人,

都可以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暠,这也是威尔逊的人民主权、选举

平等思想的认识论来源。而大共和国理论希望超越国家(主要是古罗马)壮大后,从

共和走向帝制及最终衰亡的历史宿命。依据这一理论,威尔逊与麦迪逊等制宪者一

起,通过1787年宪法创造性地建立了复合式的联邦共和国,这是美国宪法对人类政

治思想与实践的最大贡献。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所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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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Hume,Essays敽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pp.525~529.
麦迪逊对共和政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休谟的启发,参见 DouglassAdair,“‘ThatPoliticsMayBe
ReducedtoaScience暞:David Hume,JamesMadison,andtheTenthFederalist,暠HuntingtonLibrary
Quarterly,Vol.20,No.4(EarlyAmericanHistoryNumber),August1957,pp.343~360.关于休谟对

麦迪逊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美国学者也有争论,参见 EdmundS.Morgan,“SafetyinNumbers:Madison,

Hume,andtheTenthFederalist,暠HuntingtonLibraryQuarterly,Vol.49,No.2,Spring1986,p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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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

中的权力制衡

周暋强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对美国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件审理过程的解读可以发现,分权制衡的理

念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立法权对行政权制约失灵的可能性,这时司法权的制衡就能发挥

重要的补充作用。而在司法制衡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制衡依据的选择值得重

视。在传统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之外,第四种制衡力量,即民间人权组织的作

用,已成为主权在民的另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国政治 分权制衡 关塔那摩人权案 人权组织

美国政府建基于分权制衡的理念,这一理念也为当今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所信奉。对于分权制衡的经典理论我们耳熟能详,但200多年过去了,这一套理论在

实践中运作得如何? 理论和实践之间有着怎样的偏差? 这些偏差能给我们哪些启

示? 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与关注。

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以反恐为由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Guantanamo)美军基

地的被囚人员提起了一系列人权保护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将美国总统、国防部长等

行政分支的首脑作为被告,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间接参

与了这一过程,而众多人权组织则在各个阶段给被囚人员提供了大量帮助。这提供

了一个在具体事例中审视美国分权制衡原则运作的机会。对这些案子现有的研究大

多集中于被囚人员的人权保护,其切入点是美国宪法人身保护令对外国人是否适用、



反恐战争形势下的人权保护等问题。栙本文通过分析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件的进展

和演变,试图以这一系列案件中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这三个机制的互动和博弈为例,

审视美国分权制衡原则的运作,以期对分权制衡原则有一个更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

一暋传统分权制衡理论的要点

近人谈及权力分立与制衡,多引用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以及美国的汉密

尔顿、麦迪逊等人的著作和论述。通过对上述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以下几

点:

首先,分权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洛克、孟德斯鸠和汉密尔顿、麦迪

逊等人的分权制衡理论中,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权制衡看作是实现某种理想目标,如自

由、安全、公众福利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洛克认为,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即是

“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利暠,栚分权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实现这一点,而同一批

人如果同时享有立法权和执法权,他们就会形成特殊的私人利益,违反社会和政府的

目的。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分权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自由,在其奉为楷模的英国,

“……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暠。栛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看来,权力分立的目的

是为了保卫自由。三权分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明显地带有自由保卫者的权威

色彩暠,这种分立“对一个自由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暠。栜在先贤眼中,分权制衡

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君主制集权所提出的一种针对性的对策,是一种解

决问题的技术性手段,并没有赋予它太多意识形态色彩。

其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均强调权力之间的制衡,尤其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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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6
页、252页。



相互制约,而对司法权的看法则不太一致。洛克提到,掌管立法权的机关必要时有权

收回和处罚不良的行政,而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要交给行政机关。他没有过

多谈及司法权。栙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基本上建立在对英国政制考察的基础之上,强

调“以权力约束权力暠。他这样描述三种权力的关系,“如果行政权没有制止立法机关

越权行为的权利,立法机关将要变成专制……但是立法权不应该对等地有钳制行政

权的权利。因为行政权在本质上是有范围的,所以用不到再对它加上什么限制暠。而

“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暠栚汉密尔顿等人的想法

是:赋予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交错的权力,通过权力的运作,让各部门在扩张自身权

力的野心中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因为 “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暠。要特别警惕来自

立法上的篡夺危险,因为“共和政体的趋势是靠牺牲其他部门来加强立法机关暠,而

“173个专制君主一定会像一个君主一样暴虐无道暠。他们特别强调了“司法部门既

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暠,因而在限权宪法中,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

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栛

第三,人民是最高、也是最终的主权者,是政府权力的来源。但人民的这种权力

在既有的政权结构中缺乏直接实现的手段和有效路径。洛克认为立法权是国家的最

高权力,但也只是受委托的权力,人民依然保有最高的权力。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权

力只有在政府解体时才能产生。栜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人民也被看作是“权力的唯

一合法源泉暠,在“扩大、减少或重新确定政府权力暠、“在任何部门侵犯其他部门的既

定权力时暠,可为此召开会议修正宪法或纠正违宪情况。但作者们也承认,以这种方

式“偶然求助于人民暠并不是一个适当和有效的措施,还得再想其他办法。栞

从先贤们关于分权与制衡的论述可以看出,它们大多诉诸于经验,偏重于说理,

欠缺实证和建构。笔者将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围绕因关塔那摩被囚人员而引发的

美国国会、总统、法院之间的三权互动来分析实践中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二暋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件中的分权制衡考察

九一一恐怖袭击及其后的反恐战争对美国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非常深

远的影响。由此产生的关塔那摩囚徒事件在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你来我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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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若干回合。

第一轮: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总统的反应和国会的授权

美国总统不但是行政首脑,而且是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这三重身份决定了在这

场反恐战争中总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24小时后,布什就发

表了对全国的电视讲话,并很快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战争行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授权使用武力》(AuthorizationforUseofMilitaryForce)的

决议,授权总统为反恐而使用“必要和适当暠(necessaryandappropriate)的手段。栙布

什政府认为这项授权中包含了武力授权,实施羁押的授权,以及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的

授权。2001年11月13日,在美军攻克喀布尔的当天,布什签发命令宣布成立特别

军事法庭———“军事委员会暠(MilitaryCommission),用以审判在反恐战争中抓获的

非美国籍嫌疑人。栚2002年1月20日,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设立“X射线暠

(X灢Ray)战俘营,关押上述人员。

布什政府的这两项行为都颇具深意:首先,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的目的是绕开常规

的军事法院(Court灢Martial),规避1950年的《军事司法统一法》(Uniform Codeof

MilitaryJustice,简称 UCMJ)。特别军事法庭不同于常规的军事法院,适用于战争

期间审理敌方武装力量成员。在机构设置上完全由军方人员组成,简化了大量的保

护被告人的程序。审判可以采用秘密程序;经出庭军事法官2/3赞成,即可判处死

刑;可以采信普通法院不得采信的证据;对军事法庭判决的复审权归总统和国防部

长,普通法院无权复审等等。栛

其次,将战俘关押于美国领土之外的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可以以无领土主权

为由规避美国法院和法律适用于被囚人员,从而将被囚人员完全掌控在军方手中。

第二轮:司法的介入

自2002年1月战俘营设立以来,陆续有战俘被关押于此,先后有近1000人。但

战俘在关押过程中往往受到非人道的虐待,而且长期拘而不审。而那些在“军事委员

会暠受审的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其基本权利也完全得不到保障。因而自2002年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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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案件(ExParteMilligan,4Wallace2,1866)中被宣布为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使用特

别军事法庭审判了八名德国间谍,即奎林案(ExparteQuirin,317U.S.1,1942),这两个案件在关塔那摩

人权案件审理中也曾被提及,以示对比。



断有战俘的朋友和家人在有关的民间人权组织的支持下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

2004年6月28日,最高法院同一天宣判了两个相关案件:“韩迪诉拉姆斯菲尔

德暠(Hamdiv.Rumsfeld)案栙和“拉苏尔诉布什暠(Rasulv.Bush)案。栚

第一个案件是“韩迪暠案。韩迪是美国公民,在九一一之后于海外被抓获,关押于

关塔那摩,但他和他的父亲都坚决否认美国政府对他的指控。在“韩迪暠案审判过程

中,被告方一直没有就案件的管辖权提出过异议,换言之,官方默认了联邦地区法院

对关押于关塔那摩的美国公民的管辖权,行政部门的这一态度也影响到了“拉苏尔暠

案。“韩迪暠案的诉讼焦点集中于申诉人是否是“非法敌方战斗人员暠(unlawfulene灢
mycombatant)栛及美国政府是否有权关押这类人员的问题上。最终法院认定:根据

2001年国会的授权,政府有权对美国公民以“非法敌方战斗人员暠的身份予以羁押,

但是对此身份的认定必须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申请人有权要求知晓对其身份认定

的事实根据,有权要求在一个中立的裁决者面前对政府的指控事实进行反驳,因为

“对总统来说,战争状态不是一张空白支票,尤其是涉及到国民权利时暠。栜

第二个案件是“拉苏尔暠案。与韩迪不同,拉苏尔是非美国公民,他与其他数人一

同提起了针对美国政府的诉讼。此案焦点在于管辖权问题,即拉苏尔等非美国公民

能否依据美国法律申请“人身保护令暠,美国联邦法院对此类案件是否有管辖权。行

政部门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申请人(即被囚人员)的国籍问题,另一个是申

请人被关押地的问题。

由于本案的申请人是外国人,因此争论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外国人是否享有美国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申请“人身保护令暠的权利? 政府部门援引“约翰逊诉艾森特拉格暠

(Johnsonv.Eisentrager)案 栞 作为先例要求法院遵循。该案发生于1950年,涉及

到对于美军看管下的关押于德国境内的德国籍战俘的“人身保护令暠的申请受理问

题。当时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在与美国作战的敌国从事针对美国的敌意行动的外国

人,宪法没有赋予这些人免于军方审判和惩罚的权利,也不对这些人提供人身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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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暠,“在本国或者其他适用人身保护令的国家里,没有任何先例表明,法院曾经把这

项权利授予与其为敌的外国人,这些人被关押于本土之外,宪法文本和法律文本中都

没有把此项权利拓展到这一程度暠。栙但在本案中最高法院经过审查之后认为,国会

的“人身保护令暠立法中并没有要求区分被押人员是否是外国人,换言之,本条款与国

籍无关。而且本案与约翰逊案不同:被囚人员不是与美国开战的某个民族国家的成

员,他们也不承认参与或策划了针对美国的进攻行为;他们被长期关押,但从未上过

任何法庭,没有被控诉或定过罪;他们被囚禁超过两年时间,被囚禁地点属于美国拥

有排他性权力和控制力的地方。栚因此,最高法院否定了政府的第一个抗辩理由。

行政部门和军方的第二个抗辩理由是,申请人被关押于美国本土之外的古巴关

塔那摩,而根据美国与古巴政府签署的协议,古巴政府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因而美

国的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但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美方对于关塔那摩基地虽然没有

主权,但是却拥有完全的控制权(completejurisdictionandcontrol),因而美国法律可

以适用于这一地区。对比“韩迪暠案中行政部门的反应,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对关押于

关塔那摩的美国人能够适用“人身保护令暠,那么说明法院对这一地区是有管辖权的;

管辖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域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

通过这两个案件,最高法院确立了联邦法院对于本案及类似案件的管辖权,认可

了非美国公民也享有基于美国宪法和法律申请“人身保护令暠的权利,为自己审查和

制衡行政部门打下了基础。事实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已经有一部分被囚人员获

得了释放,包括拉苏尔,他在2004年3月9日获释。

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给行政部门和军方出了难题:首先,对于被囚人员不能再

随心所欲地不经审判而无限期关押;其次,对于被囚人员的“非法敌方战斗人员暠的身

份认定,必须经过必要的程序,并由中立的机构来进行。

第三轮:总统和国会的应对

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后,行政部门联合国会迅速地做出了应对。2004年7月7
日,作为对“韩迪暠案判决的回应,国防部下令成立“战斗人员地位审查法庭暠(Com灢
batantStatusReview Tribunals),专门审查被囚人员是否属于“非法敌方战斗人

员暠。而这一身份的认定是决定被囚人员是否应受“军事委员会暠审判的依据。

2005年12月30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被囚人员待遇法》(Detainee

TreatmentAct)。这一法案修改了美国法典中的“人身保护令暠条文,增加了(e)小节

的规定:对于被国防部关押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非美国籍被囚人员提起的或为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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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起的人身保护令申请,任何法院和法官都不得受理;对于与关押行为相关的任何

行为也都不得被起诉。栙这一法案直接修改了最高法院在拉苏尔案判决中作为依据

的“人身保护令暠条文,等于是以立法的方式推翻了拉苏尔案判决的结论,事实上剥夺

了拉苏尔案所确立的联邦法院对类似案件的管辖权。基于这一法案,非美国籍的被

囚人员不可能再依据“人身保护令暠的规定和拉苏尔案的先例来要求联邦法院受理自

己的案件。

但在该法案通过并生效之前,各级联邦法院已经受理了很多类似案件,但是尚未

做出最终处理,对这些案件法院能否继续审理呢?

第四轮:法院的策略

2006年6月29日,最高法院对“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暠(Hamdanv.Rums灢

feld)案做出裁决。栚哈姆丹曾经是本·拉登的司机,也是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一

人。“哈姆丹暠案受理于2005年《被囚人员待遇法》出台之前,但是在该法案生效之后

继续审理并结案。

行政部门认为根据最新的《被囚人员待遇法》,联邦法院无权审理“哈姆丹暠案。

最高法院的回答是,此案属于该法制定之前的未决案件,对这种情况该法案并没有做

出明确规定;而根据通常对法律的解释,该法案不能溯及既往,以限制法院对本案的

管辖权。在“哈姆丹暠案中,最高法院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审判被囚人员的机构上。通

过对“军事委员会暠的组成、审讯规则的审查,法院认为,这一机构并非国会授权建立

的完整的军事法院的组成部分,其设立依据不合法,在机构组成和审判程序上违反了

《军事司法统一法》和《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ThirdGenevaConvention)关于战俘的

规定。

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面对总统和国会立法直接否决

“拉苏尔暠案的做法,最高法院没有去直接评判,而只是简单地以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轻巧地将此案拉出泥潭,既取得了对此案的管辖权,又避免了与国会和总统的正面冲

突,把这一冲突的解决时间押后,为法院、也为总统和国会赢得了缓冲时间,事实上也

为国民对此一问题深思熟虑赢得了时间。对于解决时机尚不成熟的问题暂不表态,

这是一种智慧的做法。根据比尔克的说法,最高法院有三种运用权力的方式,除了宣

告立法违宪和确认立法合法之外,还可以“什么都不做,它在原则与权宜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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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维持自己能力之奥秘,就在于此暠。栙采用这个办法,最高法院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

来解决大量未决的被囚人员案件的管辖权问题。这个方法虽不彻底,但很实用,因为

大量的被囚人员诉讼案件实际上都是在国会法案出台之前就已经起诉至法院了。这

种做法充分体现了司法行为的特质:一事一议,个案解决。

不过“哈姆丹暠案还是给总统出了新的难题:“军事委员会暠被认定违法,那么该由

哪个机构来审判被囚人员?

第五轮:总统和国会的反击

2006年10月17日,在“哈姆丹暠案裁决宣告“军事委员会暠违法后不久,国会通

过《军事委员会法》(MilitaryCommissionsAct)。该法宣布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暠,

将原来由总统行政命令设立而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军事委员会暠改为由国会立法

设立,解决了“军事委员会暠这一机构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在该法案第7款(a)之中,

重申了“人身保护令暠条文不适用于非美国籍被囚人员,并且将不可诉的范围扩大到

了“关押、转送、处置、审判及关押条件暠等各个方面;另外此法吸取了“哈姆丹暠案的教

训,在第7款(b)之中将该法适用范围扩大到法案通过之时所有的已决和未决案件。

对此,有学者评价道,“在《军事委员会法》的第7款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努力削

弱司法权,以规避法院司法审查给自己带来的不便。暠栚在该法案中还规定总统有权

决定采用“广泛的审问技术暠(extendedinterrogationtechniques),对被告人接触证据

的权利作了诸多限制。国会设立的这个新“军事委员会暠在2009年奥巴马当选总统

之后曾一度停止运作,随后又被重新启用,审判案件。

这一立法直接针对“哈姆丹暠案,一方面将“军事委员会暠合法化,另一方面扩大了

立法的适用范围,堵住了《被囚人员待遇法》的漏洞,使得类似“哈姆丹暠案的案件不可

能再发生。但这一做法同样把矛盾尖锐化,使得最高法院站在了十字路口:要么承认

自己对关塔那摩非美国籍被囚人员的人权案件没有管辖权,要么宣告国会立法违宪,

坚持自己对此类案件的一贯立场。

第六轮:阶段性的成果

至此,管辖权的问题已经不能再回避了。2008年6月12日,“布迈丁诉布什暠

(Boumedienev.Bush)案栛宣判。最高法院最终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

“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状的特权,除非发生叛乱或入侵时公共安全要求中止这项特权暠,

判决撤销《军事委员会法》第7款。最高法院最终动用了违宪审查权,确立了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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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于此类案件的管辖权,终结了发生在司法与行政和立法分支之间的权力角逐,维

护了关塔那摩被囚人员的基本人权,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护了美国奉为立国之本的自

由、人权和三权分立等观念,再一次在重大问题上统一了美国人的看法。德沃金

(RonaldDworkin)称“布迈丁暠案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人们对于美国宪法的认识:第一,

美国宪法对于非美国人也提供同等保护;第二,美国宪法不但适用于主权领土范围之

内,而且也可以适用于美国政府拥有排他的、专有的控制权的领域。因而这是一次

“伟大的胜利暠。栙2008年11月20日,布迈丁和其他四名被囚人员获释。2009年5
月,法国宣布接收布迈丁。

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应对基本上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

占据了绝对的主角位置,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设立关塔那摩战俘营、成立“军事

委员会暠、成立“战斗人员地位审查法庭暠等重大决策,无一不是出自总统。

国会的工作主要是立法和通过决议案,包括通过“授权使用武力暠决议、出台《被

囚人员待遇法》、出台《军事委员会法》等。上述法案中也包含了一些对行政部门权力

的限制,如在武力授权的问题上,白宫最初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动用一切必要和适当

的力量,以阻止和预防今后对美国的一切恐怖行动和侵略暠,栚但国会以1964年“东

京湾决议暠(TonkinGulfResolution)栛为前车之鉴,只授权总统“对经他认定策划、授

权、实施或协助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或窝藏此种组织或

个人者,动用一切必要和适当的力量予以还击暠,栜而没有授予总统所要求的无限制

的反恐战争权力。但总体上来讲,国会这一阶段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配合总统,满足

总统在反恐战争中的需要,尽可能地给予总统行动的便利,甚至协助总统摆脱来自最

高法院的一些羁绊。

而最高法院真正发挥了其“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暠的品质,栞限制

了被滥用的行政权,维护了基本人权。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的对手不但有代表政

府和军方的行政部门,而且还包括了行使立法权的国会。最高法院的斗争武器相应

地也有所区别:对于行政部门,它援引法律、通过解释法律来加以约束和控制,其武器

·76·美国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中的权力制衡

栙

栚

栛

栜

栞

RonaldDworkin,“WhyItWasaGreatVictory,暠August14,2008,availableat:http://www.nybooks.
com/articles/21711.
CQWeekly,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September15,2001,p.2119.
1964年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暠,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进一步的侵略暠。由于用词含混,国会

和总统对这项决议的内涵产生了分歧。国会承认这项决议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但不认为总统有权宣战,
不认为这项权力可以大幅度地扩充驻越美军人数。但约翰逊总统自1965年开始总是援引这项决议来证明

其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该决议于1971年1月被撤销。

AuthorizationforUseofMilitaryForce2001,曥2(a),115Stat.p.224.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395页。



主要是联邦“人身保护令暠条文,以及法院对这一条文的解释权;当对手本身就是能够

制定法律、修改法律的国会时,最高法院享有的司法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就显得至关

重要了,最终依靠这些权力和手段,实现了对行政和立法的制衡。

三暋关塔那摩人权系列案的启示

结合前述经典制衡理论,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关塔那摩人权系列案例进行简

要分析。

(一)分权制衡是手段,不是目的

自洛克以降的各种制衡理论没有把分权制衡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提出或者实

施分权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目的的。无论是洛克所说的“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福

利暠,抑或是孟德斯鸠所推崇的“政治自由暠,或者是汉密尔顿等提倡的“自由政府暠“限

权宪法暠,都是要以分权制衡作为手段去实现一定的理想蓝图。

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美国国内民意高度一致,要求政府

能够做出迅速、有力的反应,以确保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种民意体现在政权结构上

就是权力集中统一于总统个人。而总统也不失时机地以“反恐暠为名不断扩张自身权

限,并获得了国会的全力支持。虽然上述做法有民意支持为后盾,而且得到了国会的

保驾护航,但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膨胀已经对美国的政治架构及其所追求的自由、人

权等理念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于是,司法制衡开始行动起来,以关塔那摩非美国籍被

囚人员的人权保护为突破口,以宪法“人身保护令暠条款为依据,一步步限制行政权的

滥用,忠实地实现了分权制衡的最初设计目的,维护了“自由政府暠。

无论从理论阐述还是实际操作来看,分权制衡都只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目的价

值。制衡本身其实并不神圣,也不神秘,制衡无非是人们对生活现象的总结和一定生

活经验的升华。制衡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赢得了巨大声誉,只不过是因为其能顺应

时势有效地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可能从目前来看,它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这并不能

改变其工具性质。而工具终归是服务于目的的,不能反过来去削足适履,也不能以某

一阶段其适用范围上的普遍性去证明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制衡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这一点:制衡只是一种

手段。

(二)司法制衡的定位

制衡是相互的,但制衡也是动态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之下的制衡会有不

同的侧重点。制衡的要点其实就是要有的放矢地针对强势部门加以限制,防止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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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过于膨胀。在现代社会进入“行政国家暠“福利国家暠时期以来,行政权的范围日益

膨胀,权力不断得到扩张。在本文所探讨的关塔那摩囚徒事件中,制衡的重心就在于

防止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被不适当地滥用。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制度设计上本应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国会的制衡机能却失

灵了。九一一事件后对于关塔那摩人权案件的处置问题上,国会几乎沦为了总统的

橡皮图章,基本上是应总统的要求来满足其愿望。之所以发生这一幕,一个原因可能

是立法与行政有着共同的权力来源,按照汉密尔顿等人的设计,为了保证各个权力的

独立,“要求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长官的任命,均应来自同一权力源泉———人

民暠。栙但共同的权力来源也导致了对同一事件的共同反应。尤其在面对极端事件、

民意沸腾的时候,民众的反应高度趋同,从而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顺从选民,表现

出大致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权就无从实现对行政权的制衡。造成制衡

失灵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的政党制度,当同一个党派同时占据总统职位和

国会多数议席的时候,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就会变得很微弱。如九一一事件前后,

小布什作为共和党人担任总统,与他共事的第107届国会中共和党又是众议院多数

党,在参议院,民主党从2001年5月起才由少数党变为多数党。栚在同一个党派同时

控制总统和国会的情形下,虽然总统并不能对本党议员发号施令,但国会议员很多情

况下还是会自觉维护本党派总统的,至少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要顺畅得多。如在

2001年“授权总统使用武力的决议暠通过的过程中、在2002年《国土安全法》(The

HomelandSecurityActof2002)通过的过程中,作为国会多数党的共和党及共和党

领袖都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栛

当国会制衡失灵时,司法权的制衡就显得不可或缺了。此时,在政治体制层面唯

一的选择似乎也就是司法制衡了。从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来看,

司法权确实在其中发挥了稳定的、坚如磐石的人权保护功效。在2004年到2008年

之间,通过一个个案例,美国司法部门稳健但坚定地支持和维护了非美籍被囚人员的

基本人权。从夺取案件管辖权到对军方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提出种种要求,司法部

门一步步地向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保障了作为美国立国之基和基本共识的人权观

念的实现。

但对于司法制衡的作用也不能过分高估。司法权的特性决定了这种制衡只能是

被动性的、个案性的。只有在有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够以审判的方式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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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制衡功能,而且司法审查只能以起诉范围为界限,判决结果也只直接对个案有效,

而不会像立法那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最初的应对

中,完全看不到司法系统的影子。只是在政府起诉恐怖分子嫌疑人之后,法院才开始

现身审理案件。而对于关塔那摩非美籍被囚人员的人权保护也是在反恐战争开始之

后的第三年、战俘营设立两年后的2004年,才进入最高法院的视野。而最高法院的

运作方式也完全是一案一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解决。这一特性使得司法权更

多地是在立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过程中、在特定阶段上,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对于

司法制衡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也不能过分拔高。

当然,具体的制衡态势也在随着形势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2009年1月22
日,在上任后的第二天,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在一年内关闭关塔

那摩战俘营。栙但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善后方案,他执行这一计划的拨款要求在国会

遭到了否决。栚奥巴马不得不表示推迟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在度过蜜月期后,国会与

总统之间也逐渐恢复了两者之间相互制衡的常态。

笔者所说的制衡依据,并不是指美国宪法中关于三权分立的条款或者其他关于

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经典论述,也不是要去论证法院制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在

承认法院制衡的前提下,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如何给法院启动制衡权找到一个合适

的切入点和正当性依据。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一个有说服力的依据,会大大提升司

法制衡的实际效果。

当关塔那摩被囚人员在被长期关押之后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诉求时,其援引的

法律依据最初并不统一,有“联邦问题条款暠(FederalQuestion)、栛“外国人侵权行为

条款暠(Alien狆sActionforTort)栜等。最终法院将其理由归结为申请人身保护令状,

依据的是“人身保护状条款暠(HabeasCorpus)。栞人身保护状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

利之一,这一权利保证了权利人在受到非法的、长期的、无理由的关押之后,可以以人

身保护状为依据来申请法院审理案件、提供救济。可以从如下方面分析这一司法制

衡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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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USCS曥1331,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对基于美国宪法、法律和条约而引起的民事行为有初审管辖权。

28USCS曥1350,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对于任何外国人实施的侵犯美国法律和条约的民事侵权行为享有初

审管辖权。

28USCS曥2241.



首先,这是一种规范化的依据。“人身保护状暠条款来自于宪法和法律,而这二者

都是能够在联邦法院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法院能够援引它们作为审

理案件的依据。法院是审判机构,法院的全部权力和行为都应当以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为依据,而不能在法外去寻找支撑。分权与制衡的目的是防止权力滥用,在这个过

程中,法院本身必须严格守法。

其次,“人身保护状暠条款有着宪法的支撑。法院的制衡是指向行政权和立法权,

即总统和国会的。而法律本身又是国会制定、总统签署的,法院如果不能超越这一点

的话,所谓的司法制衡就只能是空谈。正如前文看到的,最高法院最初以国会立法中

的“人身保护状条款暠作为法院管辖权和司法审判的依据,但紧接着国会却两次立法

修改相关条文,如《被囚人员待遇法》和《军事委员会法》的出台,来规避、甚至是排斥

司法制衡。因而法院必须找到一个制高点,找到一个能够约束总统和国会的依据,宪

法无疑是一个合适的载体。最终,最高法院还是依据宪法、动用违宪审查权,才实现

了权力制衡。

第三,“人身保护状暠条款涵义广泛、内容丰富,并且深深根植于民族历史之中。

毋庸讳言,司法制衡本身其实是以法律手段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制衡的启动必

须有一个法律依据,但这种依据又不能过于具体、范围不能过于狭窄,否则会限制制

衡功能的实现。司法制衡本身具有被动性的特点,因而在制衡范围和理由上就有必

要使之有更大的自主权,至于该制衡到哪一步,则由其自身判断,而不做刚性要求。

这样,制衡的依据就必须涵义广泛、内容丰富,涵义广泛可以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有利

于自由阐发,而扎根于民族历史则保证了其可接受性。如在“布迈丁暠案中,主笔多数

意见的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Kennedy)在判决书中就以大量篇幅回顾了“人身保护

状暠在英国的历史、在美国的运用,以及它在其他英美法传统国家的适用情况,内容包

括了从1215年《大宪章》(MagnaCarta)中的“正当程序条款暠(DueProcess)一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身保护状暠在美国司法中的应用等等,对这些内容的阐发给这

份判决书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三)来自三权之外的制衡:民间社团的力量

传统的分权制衡理论强调三种(或者两种)形态的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较

关注体制内各分支作用的发挥,但是事实上,来自于社会的、体制外的力量也不容忽

视。三权分立和制衡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这可以看作是三权之外的第四种力

量,这第四种力量即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考察上述案件可以发现,在联邦法院审理案件的背后,一直有一股潜在的推动力

量。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运作需要有人首先提起诉讼,需要有人

在整个审判阶段支持诉讼。司法只能提供判断,大量的具体工作必须得有人来承担。

·17·美国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中的权力制衡



很难想象,以总统、国防部长为被告,以美国政府和军方为对手,动辄延续两、三年,历

经三审、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能够仅仅由身陷囹圄的非美国籍囚徒或者其家

属来完成。从这些案件的运作过程来看,案件的提起是循序渐进的,诉讼理由是精心

选择的,这些都说明这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有着强大社会力量支撑,决不只是零星、分

散的个人维权行为。而这些民间人权组织的支持对于案件的最终胜诉无疑也起到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如上述系列案件中具有破冰意义的“拉苏尔暠案就是由“宪法权利

中心暠(CenterforConstitutionalRights)推动和支持完成的。而“美国公民自由联

盟暠(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也在“布迈丁暠案中以“法庭之友暠(AmicusCu灢
riae)栙的身份提交了支持原告的意见书,促成了这一案件的胜诉。

美国国内各种民间组织数不胜数,大大小小的各类人权组织就有数百个之多。

这些人权组织以各种方式介入美国的社会生活,致力于推动人权的进步。美国历史

上那些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标志性的重大宪法诉讼案件,其背后都有着一定的社

会团体的支撑,如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暠案(Lochnerv.NewYork)栚就是洛克

纳背后的“面包坊主协会暠推动的,1944年的“是松诉美国暠案(Korematsuv.United

States)栛则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暠推动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人权组织各自独立,各

有分工,有的关注于特定地区,有的关注于特定领域,有的致力于居间协调沟通,有的

专门提供法律诉讼方面的支持。以“宪法权利中心暠为例,该组织成立于1966年,总

部设在纽约,致力于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民权,对代理民权案件的律师提供法律和

财政支持,他们往往不追求胜诉率,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案件来引起公众和媒体对特定

问题的关注。在20世纪60、70年代,该中心支持的一系列民权案件都在最高法院获

胜并成为先例。栜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宪法权利中心暠又代理了大量关塔那摩被囚

人员的人权诉讼案件,挑战布什政府的非法拘禁和虐囚行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拉

苏尔案。

在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件中,法院的制衡功能之所以能够充分实现,与美国社会

强大的社会力量和众多的人权组织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这也就是托克维尔在其名著

《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赞扬的以英裔美国人的“乡镇精神暠为内核的独立自治和社会结

社的作用。传统的分权制衡理论强调和关注的主要是在政权体制之内的各种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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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间的制衡,但是并没有设计出或者注意到如何让人民来直接介入以制约各权力。

而这些民间社会组织的出现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新的图景:在传

统的、体制内的分权制衡之外,一种崭新的、体制外的社会分权制衡模式,必将丰富传

统的分权理论并引领实践走向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分权制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制衡这一问题上,不必拘泥于传统

的制衡理论,制衡的重心在调整,各分支的作用在改变,而制衡也完全可能脱离国家

机关这一范围走向更宽广的领域。

周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部主任科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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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条约行为的模式

王暋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条约行为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二是对行政

协定的偏爱。美国宪法关于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总统与参议院的缔约权之争贯穿整个

条约过程,从而造成了条约进程的整体拖沓和众多条约的延迟批准。美国对行政协定的

偏爱,其表层原因是追求缔约效率的提高,深层原因是缔约权天平不断向行政部门倾斜。

作为固有的外交实践,这两种模式化的行为使美国得以更少承担国际义务,并得以根据

国内需要变更国际义务。

关键词:美国外交 条约 行政协定 缔约权

条约是各国为了规范相互间交往,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制定的具有国际

法约束力的书面协议。在国际社会法制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条约构成了规范和

调整国家间交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事实上,一国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的方式,往往

决定着它兑现承诺的方式。讨论一国的遵约情况,必须架设起沟通事先承诺(exan灢
tecommitment)和事后履约(expostcompliance)的桥梁。因此,探讨美国这样一个

主要大国的条约行为模式,对于理解国际法治和国内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经验价值。

一暋区分“条约暠和“协定暠

国家参与国际互动需要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以便规定和调整相互间的权利和义

务。按照一般的理解,条约是指一切由国际法主体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

议。然而,关于条约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不同国家和国际法学者对此有诸多不同



的理解。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精确定义。在日常讨论中,人们多援

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暠的定义。

按照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ConventionontheLawofTreaties)

的定义,“称‘条约暞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

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暠栙随着国际

组织栚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得到认可,1986年《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

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确立了国家与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基本依据。按照

1986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定义,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是指遵循国际法,在

一个(或多个)国家和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间达成的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协议,而不

考虑此种协议是以一种或两种或更多种相互关联的文件体现出来,也不论此种协议

的特定目的是什么暠。栛

从缔约实践看,条约的名称具有多样性。有研究者曾做过专门统计,指出条约的

名称不下20种。栜 其中,“条约暠(treaty)是最为传统和庄重的名称,而“协定暠(agree灢
ment)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称。之所以出现大量不被称作“条约暠的条约,在国际

法学者看来是因为,前者一般都要经过繁琐的缔约程序,通常都需要国家的批准。国

家出于对缔约效率的追求,逐渐降低了“条约暠的使用频率。相反,“协定暠不需要经过

繁琐的缔约程序,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一国立法机关的批准,因而逐渐受到各国的青

睐。栞

在美国法律体系下,同样存在着“条约暠和“协定暠两大类条约文件。与国际法体

系的指陈不相一致,“条约暠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是指“获得参议院咨议和同意(ad灢
viceandconsent)的国际协定暠。栟 换言之,只有参议院审议并同意(considerand

concur)的国际协定才会被认定为“条约暠。在这里,构成条约的国际协定需要同时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1)由行政部门谈判并签署;(2)经参议院2/3多数同意;(3)由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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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刊登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

tyfg/t83909.htm.
目前美国同50多个国际组织签有双边或多边协议。
《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的法规维也纳公约》(张慧勤、束勇挥译),载《国外环境科学技

术》1992年第4期,第1~19页。
王勇:《1972~2007年中美之间的条约法问题研究:以构建和谐中美关系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页。
更深入讨论参阅朱文奇、李强:《国际条约法》,第13~15页。

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greements敽TheRoleoftheUnited
StatesSenate,AStudyPreparedfortheCommitteeon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Senate,Jan.
2001,p.1;alsose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State,“Foreword,暠inTreatiesinForce敽AListof
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greementsoftheUnitedStatesinForceonJanuary1,2010.



批准并最终生效。栙 不难发现,美国法律所认定的“条约暠,比一般所认为的条约范畴

更狭窄。根据国际法可以认定为条约的国际协定,在美国法制体系下可能并不构成

“条约暠。例如,中国编入条约集的中美双边条约共计109项,其中只有4项属于美国

宪法意义上的“条约暠。栚

除条约外,美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国际协定被统称为“其他国际协定暠(otherin灢
ternationalagreements)。而在“其他国际协定暠这一大类中,美国只认可“行政协定暠

(executiveagreement)对它的法律约束力(legal灢banding)。栛 其中,总统行政协定

(soleexecutiveagreement)是总统在其全权范围内,与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缔结的

国际协定,主要涉及日常往来的经常性事务。条约派生协定(treatypursuant)是已

生效条约框架下的补充协定,依据先前批准的条约生效。国会-行政协定(congres灢
sional灢executiveagreements)则是依据1974年《国际贸易法案》设立的“快车道程序暠

(fast灢track),由参众两院简单多数授权总统对外缔结的国际协定。栜

除了缔约程序上存在差异外,条约和协定调整的对象也有所区别。据统计,条约

主要应用在防务、引渡、税收、裁军、军控、环境和国际私法等领域,而行政协定则覆盖

了邮政、贸易、经济或军事援助、原子能合作、渔业合作等事务领域。栞 此外,条约和

协定的法律地位都低于美国宪法。自动实施的(self灢executing)条约和协定的法律地

位高于州法。国会-行政协定大致等同于国会制定的法律。非自动实施的条约和协

定,其国内法律地位是有限的。而需要立法实施的协定,则完全置于国内法之下。栟

二暋美国的缔约实践

从布什政府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京都议定书》,到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推动全球气候协议的达成,美国的条约行为让外部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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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JohnGarcia,InternationalLawandAgreement敽EffectsonUSLaw,CRSReportRL32528,Jan.,

2010,p.2.
王勇:《1972~2007年中美之间的条约法问题研究:以构建和谐中美关系为视角》,第6~8页。
“其他国际协定暠还包括联合声明、联合公报等条约文件。这些条约文件在美国看来只具有政治约束力,而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JeanneJ.Grimmett,WhyCertainTradeAgreementsAreApprovedasCongressional灢ExecutiveAgree灢
mentsRatherThanasTreaties,CRSreport97896,updatedApril5,2002.
NicoleDeller,ArjunMakhijani,andJohnBurroughseds.,RuleofPowerorRuleofLaw斂AnAssessment
ofU.S.PoliciesandActionsRegardingSecurity灢RelatedTreaties,InstituteforEnergyandEnvironmen灢
talResearchandLawyers狆CommitteeonNuclearPolicy,May2002,p.31.
MichaelJohnGarcia,InternationalLawandAgreements敽TheirEffectUponU.S.Law,CRSReport
RL32528,PreparedforMembersandCommitteesofCongress,January26,2010.



眼花缭乱。栙在纷繁复杂的条约行为背后,是否存在有章可循的行为模式,这历来是

条约研究者探讨的重要话题。义格拉底夫(MichaelIgnatieff)总结了美国签署却逃

避条约责任、奉行双重标准、坚持国内法至上的三大行为特点。栚 蔡斯(Antonia

Chayes)总结了拒绝批准、提具保留、违约、国内法优先、退出条约等八种具体表现。栛

在这里,笔者拟初步分析美国条约行为中最为醒目的两个方面:签署而不批准条约和

对行政协定的偏爱。

图1暋美国缔结的国际协定:1930~2010

暋暋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greements:TheRoleofthe
UnitedStatesSenate,2001,availableat:http://www.state.gov/s/l/treaty/caseact/index.htm.

美国条约行为中,一个突出现象是乐此不疲地签署条约,但在随后的参议院日程

中不予批准。近代以前,任何国家只要签署了条约就意味着同意接受其约束。法国

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后,两国重新界定了“缔约权暠,使“批准暠成为条约生效的构成要

件。整个19世纪,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表明立场———签署并不承诺批准。最终,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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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有大量关于美国条约行为的个案研究,特别是针对美国持保留意见或采取消极行动的条约。可参

阅周琪:《美国对国际人权条约政策的变化及其缘由》,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41~67页;刘卫东:
《从美国欲建的导弹防御系统看暣外空条约暤在相关领域的缺陷》,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

8~12页;周放:《布什为何放弃实施暣京都议定书暤》,载《全球经济科技瞭望》2001年第10期,第20~23页;
朱强国 :《美国退出暣反导条约暤的动因及潜藏的战略意图》,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62~69
页。

MichaelIgnatieff,“Introduction:AmericanExceptionalismandHumanRights,暠inMichaelIgnatieffed.,

AmericanExceptionalismandHumanRight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pp.1~26.
AntoniaChayes,“How AmericanTreatyBehaviorThreatensNationalSecurity,暠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33,No.1(Summer2008),pp.45~81.



洲各国停止了对美国实践的抗议,此后,签署而未批准的条约(unratifiedtreaties)成

了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产物。栙按照联合国条约数据库(UNTC)的统计,所有向联合国

秘书处登记在案的多边条约共计507项。栚美国参加了其中200余项多边条约,即在

案总数的四成左右。栛这意味着美国或未签署、或未批准其余过半数的条约。

据专门统计,美国在1776年至1976年200年间签署而未批准的条约多达400
余项。栜 迄今为止,仍搁置在参议院日程上的未批准条约共计29项。其中,为外界

耳熟能详的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妇女权利公约》、《儿童权

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69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等,这些条约搁置在参议院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历

史上,美国积极参与谈判并推动达成多边协议,但最终不予批准的情况不在少数。例

如,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就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但迄今为止

美国仍未批准该条约。

美国条约行为另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主要通过行政协定而非条约来明确国际

权利和义务。下图是根据美国国内的公开数据绘制而成,它描述了美国在1930~

2010年间条约行为的基本情况。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图表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1930~1999年间的统计数字来自于同一份公开报告,栞2000~2010年间的统计数字

是笔者根据美国国务院栟和国会图书馆相关资料汇总而来;栠二是1930~1999年间

的统计数字,说明的是美国签署的条约和协定。2000~2010年间的数字,说明的是

行政部门提交审议的条约及向国会报告的已生效协定。前后两个阶段的统计数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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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含义。然而,在各自阶段内,统计数字是可以比较的。

图2暋美国缔结的国际协定:19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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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资料来源:同图1。

在1930~2010年间,美国更多签订的是行政协定(30年代个别年份除外)。在

大部分年份,美国签署了超过200个行政协定;而在绝大部分年份,美国签署了不到

25个条约(90年底个别年份除外)。这种协定多而条约少的局面,在美国历史上是不

曾有过的。据统计,美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在1789~1839年间分别为60和27项;

1839~1889年间为215和238项;1889~1939年间为524和917项;而在1939~

1989年间,则分别为702和11698项。栙 进入21世纪,尽管行政协定的数目有所回

落栚,但相对于条约数目而言,各自所占的比例依然有显著差异。栛

有研究者做过专门统计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大约只有5%的国际协定经过

了参议院“咨议和同意暠。栜 另有统计显示,1789~2004年间,美国缔结的条约占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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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TreatiesandOtherInternationalAgreements敽TheRoleoftheUnited
StatesSenate,AStudyPreparedfortheCommitteeonForeignRelationsofUnitedStatesSenate,Jan.
2001,p.39.
2000~2002年报告的协定数字明显偏低,因为原始数据只包含了2000~2002年个别月份的情况。
当然,对任何单年份情况的考察,必须进一步参考其他一手资料。但对分析总体趋势而言,上述数字可以说

明问题。这里,影响上一年度报告协定或呈送条约的因素,同样也会影响下一年度的情况。例如,行政部门

普遍会推迟报告已生效的协定,因此尽管全年的统计数字因包含上年度推迟报告的协定而偏高,但这种虚

高会因为推迟报告本年度的一些协定而拉低,统计数字因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修正。

MonroeLeigh,MerrittR.BlakesleeandL.BenjaminEderingtoneds.,NationalTreatyLawandPractice
(Austria,Chile,Colombia,Japan,Netherlands,U.S.),StudiesinTransnationalLegalPolicy,No.30,

WashingtonDC: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1999.



际协定的比例为10%。栙 借鉴这一指标,笔者汇总了原始资料和笔者查找的数据,计

算的结果显示这一比例不超过7%。对美国缔结的国际协定进行了逐年计算,得出

如图2所示的条约、协定比例。不难发现,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一些波动,

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条约和协定的“两极分化暠现象非常显著。

综上所述,美国的条约行为表现出了两种模式化的特征。对于美国签署而不批

准条约的现象,下文将从条约权力的分配入手探究其内在原因。美国宪法的主导原

则是总统与参议院合作行使缔约权,其本意在于保证国家获得生存繁荣所不可或缺

的条约,但缔约权之争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始本意,并最终导致条约程序步履维艰的

局面。行政协定数目的激增,一方面是行政部门追求缔约效率使然,但更主要是行政

部门为了绕开参议院而作出的选择。

三暋批约艰难的制度根源

在美国之所以出现签署而不批准条约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签署暠和“批准暠

的是相互割裂的条约行动。而这种割裂又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宪法关于缔

约权的模糊界定,及由此而导致的缔约权之争。根据美国宪法,缔约权既不单独属于

行政部门,也不单独属于立法部门,而是由两个部门合作共同行使。但诚如一切其他

形式的合作,良好的意愿并不能保证预期结果的出现,权力之争会冲淡合作的基础。

从根本上讲,美国宪法对缔约权的归属并未做出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这使得条

约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按照小布什政府资深法律顾问加西亚(Michael

JohnGarcia)的观点,美国宪法将缔约的首要(primary)责权赋予了行政部门,但同时

也得以让国会发挥重要(essential)作用。栚 这明确了部门权力的上限,却同样未能有

效区分部门间的权力界限。事实上,宪法史学家爱德华·科温(EdwardS.Corwin)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规定的不足,“宪法是引起美国对外政策决定权之争的一个导

火索。宪法所规定的而且它的所有规定,就是赋予总统某些能够影响对外关系的权

力,赋予参议院某些同样笼统的权力,同时还赋予国会其他的相同权力。但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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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在决定美国国家方针上拥有举足轻重的最后发言权,则取决于具体的事态。暠栙

宪法的模糊规定,使条约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权力斗争,继而让批准条约成为

一项艰难的工作。

首先,缔结一项条约必然要经过前期的谈判,而权力之争早在谈判阶段就会暴露

出来。按照参议员的说法,他们拥有的是“咨议和同意权暠,而不单单是“同意暠行政部

门事先做出的决定。因此,在谈判人选的委派方面,尽管主要由行政部门负责,但参

议院可以对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产生影响。而且,在一些重要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一些

资深议员可能直接参与谈判。总体说来,总统是否允许议员参与因人而异,有些总统

如麦克金莱、哈定、胡佛等人乐见参议员的参与。而有些总统例如威尔逊就将缔约谈

判视为行政垄断。在《凡尔赛和约》的谈判过程中,威尔逊总统不仅没有吸收参议员

的参与,而且在事后也并没有与参议院有效沟通,就匆忙付诸全院表决,其结果是令

人沮丧地遭到了否决。栚

其次,对一项业已签署的条约,签署的合法性可能会引起争议。早在制宪会议期

间,宪法制定者就确立了基本的缔约原则,“既不谋求也不期望缔结很多条约,成功的

条约应当是国家真正不可缺少的暠。栛 为贯彻这一宗旨并防止好大喜功的签署(feel灢

goodsignature栜),参议院2/3多数同意构成了条约的试金石。在实践的过程中,参

议院形成了一条不成文规定,即总统不得签署那些不允许提具保留的条约。这种局

面下,总统在先的签署就意味着在先违反了同参议院的君子协定。例如,多数国际人

权条约明确规定不得提具保留,它们未获参议院支持正是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再如,

美国最近在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ASEANTAC)问题上有激烈争论。该条约本

身不允许加入国提具保留,而它主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在美国看来又可能限制其行

动自由。栞

再次,对一项已签署条约,往往需要经过冗长的程序才会付诸表决。一方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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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将决定是否呈送参议院审议。对于总统本人认为不合理的条约,会要求参议

院表明立场(askingfordisapproval),这种让议员表态的行动,往往只是一种转嫁责

任的手段。栙 对于预期无法获得多数支持的条约,总统可能永远不会呈送参议院,如

《儿童权利公约》。另外,新总统当选后,如果他们对前任或前几任总统签署的某些条

约持不赞成态度的话,也可能不会呈送审议,例如里根声明美国无意批准卡特签署的

《日内瓦第一公约》,小布什政府宣布无意将克林顿卸任前不久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提交审议。栚

另一方面,参议院也可能利用其内部规则从程序上拖延表决。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决定是否去除保密限制,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否终止条约行动乃至

退回给行政部门。在这里,“即使总统热望某一条约获得通过,外委会依然有足够权

力不受限制地阻止该条约。暠栛而且,外委会主席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例如,赫尔姆斯

(JesseHelms)执掌外委会时期,就曾阻止了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法讨论。

当外委会将一项条约报告给参议院全体审议时,除了外委会建议在条约上附加的条

款,全体审议阶段还可以提出新的附加条款,这些无疑会引发新的纷争并延长条约的

审议时间。

最后,提请表决的条约通常会附加各种条款,对条约本身和附加条款的一揽子表

决将决定条约的最终命运。总体来讲,在条约进程的最后阶段,总统与参议院会保持

连续的沟通,参议院因而不大可能毫无征兆地附加不可接受的条款。当然,有惯例必

有例外,二者之间的沟通并非总是能够促成妥协。例如,参议院对1969年《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解释暠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至今仍被搁置(pending)在参议院日

程上。

总之,在条约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围绕缔约权而展开的府院争斗。尽管

公开拒绝一项条约在美国的实践中极为罕见,但条约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与斗争,每

一个介入的机构都可能延沓条约的批准,因而总会形成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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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暋协定大门的敞开

行政协定的激增有内政外交两方面的原因,但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一

方面,美国开展对外交往,需要有可执行的、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来明确同

其他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美国通往条约的道路曲折难行,往往令其他国家望

而却步,行政协定作为替代或补充满足了美国对外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扩大

行政协定的运用,行政部门得以绕开参议院这一“条约坟场暠,从而让它在缔约权之争

中占得上风。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为了便于国际交往的开展,可执行的协议是不可或缺

的。国家之间的信任,取决于它们信守约定的决心和兑现承诺的实践。只有通过缔

结相关的国际协定,各方才能就共同关切的议题提出解决方案,明确各方享有的权利

和承担的责任。非如此不足以降低别国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不足以降低交易成

本,不足以消除信息不对称。而约定的事项,如不见诸于书面进而得到国际法保护,

则难免会招致猜疑。毕竟,在缺乏高于主权权威的无政府社会,只有可信的国际协定

才能打消这些疑虑,进而让国家间交往获得一定的制度保障。因此,对外交往的开

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协定。

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来缔结国际协定,则不仅取决于相关事项的性质,也取决于缔

结协定的便利程度。对于真正关乎国运的重大事项,通过条约方式来缔结国际协定

符合各国的普遍习惯。对于日常往来等各种具体事项,可能并无必要通过条约方式

来完成。否则,不仅降低条约的崇高地位,而且会将治国者有限的精力耗费在无足轻

重的事情上。而且,“一项条约获得批准需要充分的社会动员:不仅需要行政部门的

成熟策略和超越党派纷争的多数支持,也需要对强势议员的有效说服和对各州的资

金和技术支持,还需要民间团体乃至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暠。栙 这就决定了条约在美国

的“稀缺性暠,也决定了它不会成为通行的外交政策工具。

相反,行政协定不必经过参议院“咨议和同意暠,但其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并不低

于条约,其法律约束力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确认。“尽管美国宪法并没有对行政协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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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它是一种固有的历史实践,而且具有内在的约束

力.暠栙简而言之,条约进程中的层层阻碍以及完成广泛社会动员的难度,会让那些希

望同美国达成协议的外国政府望而生畏。不难理解,由于行政协定在缔约程序上更

便捷,外国政府在与美国谈判时常会提议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对缔约效率的追求,

使行政协定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缔结国际协定的主要方式。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

美国多以缔结行政协定的方式明确国际权责。

从国内政治进程看,行政协定成为总统绕开参议院,进而扩大缔约权力的重要手

段。总统与参议院围绕缔约权的斗争,一个主要对象是参议院的咨议和同意权。如

果总统更多地缔结行政协定而不是条约的话,那么,参议院“咨议和同意暠的对象也就

会随之变得更少,继而让参议院的条约权力受到腐蚀。关于这一点,珀金斯写道:

在这场斗争中,总统有着重要的优势,特别是掌握着较多的信息,并拥有迅速采

取行动的能力。乔治·华盛顿以来的总统们利用上述优势扩大了行政权,其程度之

大,远远超出了费城会议的原意,超出了那些就批准宪法进行过争论的人的理解

力。……自1792年华盛顿政府与加拿大当局签订邮政协议以来,总统们签订了上千

份行政协定。绝大多数但不是所有行政协定都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

政府行为。但是,即使在立国初期,总统有时也以远远超出这个限度的方式运用行政

协定。栚

此外,行政协定的运用还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本可能需要以条约方式缔结的

国际协定演变成了纯粹的行政协定,这使得参议院2/3多数同意逐步让位于国会两

院的简单多数同意。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就曾引发过是否启动

条约批准程序的争论,但它最终还是以行政协定形式获得国会通过。栛 最近出现的

一种论点甚至把国际人权条约和快车道程序联系在一起,认为启动人权条约快车道

的可行性值得研究。栜 这种呼声折射出一种根本性的观念冲突,即以往需要以条约

方式完成的国际协定能否经由行政协定方式来完成,也反映出总统、参众两院关于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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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权争夺的新进展。

实际上,早在制宪会议期间,出于缔结条约需要保密性和迅捷性的考虑,宪法制

订者将众议院排除在条约过程之外。尽管众议院在1945年曾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要求众议院也拥有“咨议和同意暠条约的权力,但参议院并未对此采取行动。栙 行政

协定数目的膨胀,特别是国会-行政协定的不断增加,无疑让众议院拥有了被搁置修

宪案所暗示的条约权力。更重要的是,随着投票人四倍以上的增加,否决一项国际协

定的难度在加大。行政协定的运用,使参议院“1/3加一票暠即可构成的否决,需要国

会两院的简单多数才能实现。这造成了参议院大权旁落的局面,相应地,也造成了行

政部门缔约权相对扩大的局面。行政部门缔约权的扩大,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行

政协定。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行政协定的激增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但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国内政治因素。缔结国际协定是一种决定于内而实施于外的行动。在行动的

过程中,各部门的职权由宪法做出规定。鉴于宪法规定有颇多含混之处,这就决定了

缔约过程会牵涉到固有的权力斗争。只有当权力斗争得到一定程度地解决,缔约行

为才有可能得到模式化的发展。在这里,行政协定的扩大作为一种模式化的行为,反

映了长期的缔约权之争积淀而成的结果:行政部门以满足国际交往需要的名义,实现

了扩大缔约权的国内政治目标。

综上所述,行政协定的增多满足着行政部门内政外交的两方面需要。在国际层

面,运用行政协定可以在不减损美国总体收益的情况下保证缔约效率。在国内层面,

运用行政协定使行政部门得以绕开参议院扩大缔约权。其结果是,行政协定得到了

“远远超出限度暠的运用。而且,由于得到行政部门缔约权优势的背书,这种行为方式

才变得极具稳定性。这不仅是当今美国条约行为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将对日后美国

的条约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五暋对美国国际责任的影响

美国的缔约实践为它赢得了一系列片面权利。通过签署而不批准条约的方式,

美国可以获得更大的谈判优势,并得以减少对国际义务的承担。通过行政协定明确

国际权责,则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义务之上,使其拥有先于对手行动的便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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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签署而不批准条约,使美国在相应领域只承担有限的国际义务。从国际法

角度看,完成条约签署和完成条约批准是两种不同的条约行动,因此引致不同的条约

义务。按照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之规定:如果一国已签署条约或已

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虽尚未批准却没有明确表示无意成为条约当事国,那么它负有

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如果说条约批准国承担的是善

意履行条约义务的法律责任,那么,条约签署国则是承担不破坏条约宗旨的道德责

任。正因为如此,美国如果签署而不批准条约,那么它承担的是一种非强制的义务。

而且,在完成批准的过程中,美国还附加各式各样的条款,甚至让它承担的国际

义务停留在象征性水平上。国际法学者奥尔斯瓦尔德(DavidP.Auerswald)对美国

缔结的51个安全条约进行统计得出结论认为,附加保留、说明、声明(统称为 RUD)

在美国的条约实践中极为普遍。当然,尽管议员们在条约审议过程中可以不受限制

地附加条款,但也不能认为批准条约是一件全然不可能的事。栙 就参议院的行动来

说,在批准条约和附加条款事项上,存在着微妙的平衡。过多的附加条款可能会让条

约因超过“负荷暠而不被批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之,为了让附加条款真正有意

义,一个需要保证的前提就是条约能够产生效力。所以,附加条款的最大意义在于它

缩小了条约义务的范围。

进一步而言,美国签署而不批准条约的实践,让国际社会察觉到了源自于美国宪

制体系中的条约“蜀道暠。这使行政部门在面对国际谈判对手时,以克服国内反对声

音为谈判条件,迫使谈判对手做出足够的让步。栚 2009年,面对即将到期的《第二阶

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美俄首脑均表达了缔结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的意愿。然而,

参议院某委员会传出了“不为免费品买单暠(Don狆tpayforwhatisfree)的声音,“不管

新的军控条约是否出台,俄罗斯的核武器都会自然衰减。美国不应该为了无论如何

都会出现的结果作重要让步。俄罗斯比美国更需要这一条约,它只是想把美国的核

能力锁定在一个低水平上。暠栛正是因为存在着诸如此类的不同声音,才会出现两国

·68·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统计显示,单项条约的附加条款最多达到28项,各项条约的附加条款的平均值为3.41,标准差为6.57。

DavidP.Auerswald,“SenateReservationstoSecurityTreaties,暠ForeignPolicyAnalysis(2006)2,pp.
83~100.
关于国际和国内双层博弈的专门讨论见 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
ofTwo灢levelGames,暠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Peter
B.Evans,HaroldK.Jacbson,RobertD.Putnam,eds.,Double灢EdgedDiplomacy敽InternationalBar灢
gainingandDomesticPolitics(Berkley,LosAngel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USSenateRepublicanPolicyCommittee,DoTimeExtensionInsteadofaBadTreaty敽STARTFollow灢on
Dos& Don狆ts,September30,2009.



当初决定重启谈判时受到“嘲笑暠的局面。栙 从事态的发展看,尽管两国最终批准了

新条约,但从国会研究局的最新报告分析,俄罗斯可能最终做出了一些重要让步。

在提交给国会及各委员会的报告中,美国防务专家埃米·伍尔夫(AmyF.

Woolf)披露了美俄两国批准替代条约的过程。从美国方面看,自2009年4月起,外

委会共举行了12次听证。尽管外委会没有接受大部分的附加条款,但的确将其中一

部分在修正之后融入到最终的决议案之中。全院讨论中甚至还提出了一些“致命暠的

条款,尽管参议院最终拒绝了这些苛刻条款,但的确接受了其他一些条款,例如升级

核武设施、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参议院最终于2010年12月22日批准了新条

约。从俄罗斯方面看,俄罗斯杜马外事委员会起初支持批准新条约,但2010年12月

初,它表示欲重新审议条约,原因是美国参议院拖延表决并附加诸多条款。在美国参

议院表决通过后仅两天,俄罗斯杜马号召马上(prompt)批准条约。俄罗斯杜马于

2011年1月25日批准了新条约,俄罗斯上院于次日通过决议批准了新条约。2011
年2月5日起,新条约正式生效。栚

不难发现,俄罗斯上下两院对新条约的态度基本一致,其压倒性意见就是批准新

条约。杜马外事委员会的表态和上下两院的表决结果,显示出了俄罗斯的困难处境。

一方面,杜马外事委员会的态度反映出俄罗斯内部的不满情绪;但另一方面,上下两

院的表决结果却印证了“俄罗斯更需要这一条约暠。从事后看,杜马外事委员会的表

态,可能更多是为了催促美国参议院尽快表决或者在附加条款问题上适可而止。无

论如何,俄罗斯全盘接受了美国参议院版的条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批准和换

文。相反,“尽管俄罗斯的批准决议中也提出了一些声明和说明,但这并没有改变条

约文本,因此也不需要获得美国的同意。这对美国并未构成任何限制(anyrestric灢
tion)暠。栛 也就是说,美国修改了两国最初达成的条约文本,俄罗斯则是接受了这一

修改过的条约文本。

就行政协定而言,尽管它在缔约程序上更迅捷,在条款上却并不比条约更优厚,

不能指望它会给予条约不会给予的条件。事实上,由于行政部门的行动自由体现在

协定的谈判过程之中,但它受到国会授权的制约。为了摆脱这些限制,它所能做的就

是在谈判过程中不断提高要价。因此,完全可能的是,它通过行政协定可以满足外国

政府对缔结协定的迫切心理,迫使外国政府负担同样高昂的代价。另外,行政协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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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Clinton,NewSTARTTreatyEntersintoForce,Feb.5,2011,availableat:http://www.state.
gov/t/avc/newstart/index.htm.
AmyF.Woolf,TheNewSTARTTreaty敽CentralLimitsandKeyProvisions,CRSReportR41219,Feb.
7,2011.
AmyF.Woolf,TheNewSTARTTreaty敽CentralLimitsandKeyProvisions,p.24.



美国法律体系的影响也是可控的。自美国诞生以来,开国元勋们就立志于“构筑不附

加任何外国条款的宪法体系暠,为此,保证国内法律体系的免疫性就成了美国最根本

的治国方针之一。栙 在实践的过程中,美国追求国内法免受外部侵袭的目标,逐渐变

成了国内法至上的传统。由此逐渐产生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条约和协定与联邦

法律相抵触,则以后生效者为准,即通常所说的后法优于先法(lateractsoverride)。

在这一问题上,行政协定比条约更易于行政部门的掌控。缔结条约需要经过参

议院咨议和同意,变更条约权利义务需要经过同样的法定程序。尽管美国总统可以

经过单方面行动而终止某一条约,但是,行政部门要变更条约内容而不经参议院审议

则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对于行政协定,同样的问题却多了一条解决的途径:美国可

以视情况而定是否出台新的法令,以便为一些必要的国际协定铺路。例如,2006年3
月,美国和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定,这本与美国国内法相冲突。但2006年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德法案》(HydeAct),并据此修改了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

法案》,允许美国与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又实施了核爆炸的国家开展核能合

作。栚

反过来讲,美国这种“后法优于先法暠的传统还让它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另

一项优势,即对国际协定首先采取行动(firstmove)的便利。从理论上讲,每一项行

政协定,都有可能因为美国国内立法而失去效力。对于行政协定涉及的每一个外国

政府来说,它们无法预先得悉美国国内立法的具体指向。一项行政协定能否持续有

效,必须追踪美国的国内立法进程,并据此做出近乎猜测的判断。这就是说,其他国

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它们无法确知行政协定的最终命运。美国的国内立法进

程可能随时废止某一项行政协定,并将这一既成事实摆在其他国家面前。换言之,对

于每一项行政协定,美国都有可能先使其失去效力。美国取得的这种不对称优势,置

国内政治于国际义务之上,从而降低了行政协定的可信度。

总之,美国的条约实践不仅让它更少承担国际义务,还让它将国际义务置于国内

政治主导之下。两个多世纪的条约实践让它积累了相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不对称

优势,也夯实了它缔结国际协定的理念基础———最大限度地约束别国,最低限度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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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Deller,ArjunMakhijani,andJohnBurroughseds.,RuleofPowerorRuleofLaw斂AnAssessment
ofU.S.PoliciesandActionsRegardingSecurity灢RelatedTreaties,InstituteforEnergyandEnvironmen灢
talResearchandLawyers狆CommitteeonNuclearPolicy,May2002,p.41.
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CongressApprovesAuthorizingLegislationforIndiaNuclearA灢
greement;PresidentIssuesSigningStatement,暠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101,

No.2,(Apr.,2007),pp.496~499.国会授权批准的过程参阅:SharonSquassoniandJillMarieParillo,

U.S.灢India NuclearCooperation敽A Side灢By灢SideComparisonof CurrentLegislation,CRS Report
RL33561,December22,2006.



担义务。

本文讨论了美国条约行为的两种重要倾向,一是签署而不批准条约;二是行政协

定数目不断攀升。从美国的缔约实践看,否决一项已签署条约的情况极其罕见,更多

是在长期拖延中不予批准。宪法对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府会之争成为延沓批约的

根本原因。同时,批约进程中涉及的各机构都有自身的利益和主张,这也会导致争执

并延缓条约的批准。相比于条约,行政协定在缔结程序更便利,且迎合了谈判对手追

求缔约效率的心理。这就为行政部门在缔约过程中绕开立法部门,进而侵蚀其缔约

权开启了机会之窗。

美国的条约行为使其减少了对国际义务的承担,并将其置于国内政治主导之下。

通过延缓批约,美国得以推迟履行国际义务;而通过增设附加条款,美国则缩小了条

约义务的范围。此外,“后法优于先法暠的传统,使美国的国内立法进程足以左右行政

协定的去留。相反,对美国的国际谈判对手而言,它们要么同美国签署一项条约并耐

心等待批准,要么签署一项行政协定并寄希望于美国不会单方面废止它。无论它们

如何选择,始终也无法消除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影响。

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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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跨州公民权的历史考察

———以联邦宪法“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为中心的研究

杨成良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是各州公民跨州流动权

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此条款的含义历来颇具争议,联邦法院的解释也是因时而变。

总体来看,联邦法院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解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特权

与豁免权暠被看作自由政府下的公民都必须具有的“基本权利暠,每州公民在任何一州都

能享有;在第二阶段,此条款的目的被解释为保障每州公民在外州不受歧视,确保他们能

够获得所在州公民依本州法律所能享有的同样权利;在第三阶段,该条款仍被视为每州

公民在外州对抗歧视性待遇的武器,但联邦最高法院同时又强调,在不破坏联邦统一性

且具有实质性理由的前提下,各州可以给予外州人差别对待。受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变化

的影响,“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适用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每州公民进入

外州后所能享受到的权利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美国政治与法律 宪法 公民权 特权与豁免权 州际关系

美国人素以流动性强著称,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绝对自由,可以全无障碍地随意而

往。栙 对于跨州流动者来说,联邦体制下州与州之间的相对独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利因素。美国联邦宪法中虽有维护各州公民州际流动权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但是,由于制宪者的表述笼统,国会也没有通过立法加以规范,所以此条款的具体含

义并不明晰。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力图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解释

栙 国内以美国人口流动障碍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已有几篇,比较典型的有张千帆:《从管制到自由:论美国贫困

人口迁徙权的宪法演变》,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韩铁:《美国法律对劳工自由流动所加限制的历

史演变:“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暠之真实性质疑》,《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



设置全国统一标准,但历届最高法院的解释却不是一以贯之,而是不断调整。结果,

“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适用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每州公民进入外州

后所能享受到的权利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栙 本文主要依据美国联邦

法院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司法判例,并参照相关评论,对美国跨州公民权的历

史演变进行考察,以期加深对美国州际关系调整与联邦体制演进和公民自由流动权

的理解。栚

一暋“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制定与早期解释

独立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虽然各自为政,但“它们相互之间也不是完全异己

的暠。栛 各殖民地居民都是不列颠臣民,同受英国法律的限制和保护。栜 因此,“如果

某个殖民者愿意,他有权利居住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并且,作为英国的臣民,他可以通

过继承而取得每个殖民地的土地。各殖民地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是受不列颠帝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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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州际流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谋生或休闲的目的而临时处于另一州;另一种是迁居外州。本文

探讨的是第一种情况。文中的“跨州公民权暠指一州公民处于另一州时所能享受到的权利。一州公民迁居

外州后的权利主要靠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保障。参见杨成良:《“平等保护条款暠与
美国公民的“州际迁徙权暠》,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在美国历史上,各州公民的跨州流动问题一直牵动着出许多人的神经,与之相关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也

因此备受关注。早在20世纪初,综合性研究成果就已出现不少。如 W.J.Meyers,“ThePrivilegesand
ImmunitiesofCitizensintheSeveralStates,暠MichiganLawReview,Vol.1,No.4,Jan.,1903;Arnold
JohnsonLien,PrivilegesandImmunitiesofCitizensoftheUnitedStat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灢
ty,1913);RogerHowell,ThePrivilegesandImmunitiesofStateCitizenship(Baltimore:TheJohnsHop灢
kinsPress,1918)。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相关研究的重点转到依据美国宪法十四条修正案中

的相关条款取消对跨州迁徙者享受公民权利的限制上面,宪法第四条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条款暠受到的关注

减少。最近一段时期,以全面介绍此条款为目的的专著只有一部,即 DavidSkillenBogen,Privilegesand
Immunities敽AReferenceGuidetotheUnitedStatesConstitution (Westport:PraegerPublishers,2003)。
另外,JosephF .Zimmerman,InterstateRelations敽TheNeglectedDimensionofFederalism (Westport:

PraegerPublishers,1996)中也有专门论述“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章节。不过,两书对该条款司法解释的梳

理都不系统。国内学者对于“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研究还很少,只有几篇文章略有论及。
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毛国权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0页。
除出生于英国者及其后代外,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通过某种归化程序后也可享有英国人的特权与豁免权。
起初,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往往先到伦敦归化为英国臣民后再到美洲,后来,一些殖民地为吸引移民也

自行实施归化手续。不过,这些人通常只能在该殖民地享受相应权利,他们的身份在其他殖民地不被承认。

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正式授予各殖民地施行归化程序的权力。许多外国移民依据该法令在殖民地

获得英国国民身份,其中包括一些原已经在某殖民地归化的外国移民。直到1773年,英国政府才收回这项

授权。参见:JamesH.Kettner,TheDevelopmentofAmericanCitizenship,1608~1870(ChapelHill:

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78),pp.65~105。



般法律的管理;殖民地的立法不得限制或阻碍暠。栙

《独立宣言》发布后,十三个州事实上成为十三个独立的邦国,各州居民也相互成

为“外邦人暠,面临着失去流动自由的危险。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以约翰·迪金森

(JohnDickinson)为首的《邦联条例》起草委员会专门提出一个补救条款。经大陆会

议稍作修改后,他们的此项提议成为《邦联条例》第四条中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建立并维系联盟各州人民间之相互友谊与交往,除乞丐、流氓与逃犯

外,各州自由居民有权享受诸州自由公民之一切特权与豁免权,每州人民并可自由进

出任何他州,并将与该州居民一样,在该州内享受一切贸易与商业特权,被课以同样

税款、受到同样限制,唯该项限制不得阻止迁入该州之财产转移至财产所有者居住之

任何他州;且任何州不得对合众国财产或任一州财产课税或加以限制。栚

此条款以一种半宪法、半国际条约式的规定取代了原由英国法院和王权提供的

保障,使各州自由居民可以继续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尤其是跨州从事商贸活动和保

有财产的权利。栛

1787年制宪会议上,制宪者们在《联邦宪法》第四条中也加入了与《邦联条例》第

四条相似的内容,只是更为简洁:“每个州的公民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

权暠栜

自17世纪以后,“特权暠和“豁免权暠这样的字眼就不断地在英国的政治文献和殖

民地特许状中出现,栞《邦联条例》也沿用了这种表述,因此,美国早期的政治家们对

它们并不陌生。也许制宪者们认为第四条中的相关规定只是沿袭固有传统,无须争

议,因此,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此条款的辩论记录。栟 在麦迪逊整理的《美国

制宪会议记录》中,直接讨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内容只有一处:“平克尼将军不满

意这一条款。他似乎希望再加入一些有利于维护奴隶主财产权的规定。暠栠麦迪逊的

记录中只有这简单的两句话,没有进一步的阐释,也没有对平克尼意见的回应。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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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托里:《美国宪法评注》,第80页。根据英国法律,个人享有人身自由权,“个人有权自由行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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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英国和其他殖民地的内容。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2007年第9次印刷),第444页。

EricR.Claeys,“Blackstone狆sCommentariesandthePrivilegesorImmunitiesofUnitedStatesCitizens:A
ModestTributetoProfessorSiegan,暠SanDiegoLawReview,Vol.45,Issue3(Summer,2008),p.786.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2004年第2次印刷),第784页。

EricR.Claeys,pp.787~788.
DavidR.Upham,“Corfieldv.CoryellandthePrivilegesandImmunitiesofAmericanCitizenship,暠Texas
LawReview,Vol.83,Issue5,April,2005,p.1489.
DavidSkillenBogen,PrivilegesandImmunities敽A ReferenceGuidetotheUnitedStatesConstitution
(Westport:PraegerPublishers,2003),p.20.



之外就是对此条款的表决结果:“9邦赞成,1邦反对,1邦代表赞成反对各半,会议通

过。暠栙随后出版的为新宪法辩护的《联邦党人文集》也没有对此条款多加讨论。文集

中虽有两处提到特权与豁免权问题,但都不是正面论述。栚

虽然制宪者们对其耳熟能详,以至于不愿花费精力多加评述,但实际上,“特权与

豁免权暠当时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在早期的英国文献中,“特权暠和“豁

免权暠在不同场合被使用,含义不断变化。美国独立之后,形势发生巨大改变,原来的

英国臣民已变成共和体制下的公民,他们享有的权利自然也与前有所不同,“特权与

豁免权暠的含义因此变得更不明确。《邦联条例》生效后,受命评估其影响的一个委员

会曾提出建议,要求邦联政府明确界定一州公民在另一州能够享有的特权与豁免权。

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进行,《邦联条例》第四条含义模糊的问题始终没能解决。栛 《联

邦宪法》的制定者忽视这个现实,不仅没有对“特权与豁免权暠做进一步的界定,反而

采用了比《邦联条例》更简洁的表述。此后,国会也没有通过立法规定特权与豁免权

的具体内容。这使得《联邦宪法》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同样存在含义不清的问

题。在宪法生效后的最初35年中,各州法院在审理涉及此条款的案件时至少给出了

三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栜

一种解释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障一州公民到另一州后享有某些“绝对权

利暠,其中包括获得、持有和转让不动产的权利。典型判例是1797年的“坎贝尔诉莫

里斯暠(Campbellv.Morris)。在对此案的判决中,马里兰州的杰里迈亚·蔡斯(Jer灢
emiahChase)法官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主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是保障

各州公民在合众国任何一州中获得和持有动产及不动产的权利。此权利是公民的

“特权暠,优先于任何州法,各州公民无须地方法律承认即可获得此“特权暠。栞 马里兰

州上诉法院的判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是不像蔡斯法官那样强调内、外州公民权

利的平等:“判断任何一州的法律是否产生了损害,不是看它是否区别对待各州公民,

而是看它是否侵害了公民权利,即一个人作为文明社会成员必须享有的权利。暠栟

另一种解释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并不是针对州政府,而是针对联邦政府,

它意在禁止联邦政府区别对待不同州的公民。典型判例是1812年的“金凯德诉弗朗

西斯暠(Kincaidv.Francis)。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在此案判决中宣称:“在我们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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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实际上是他的堂弟杰里迈亚·蔡斯(JeremiahChase)。

DavidSkillenBogen,pp.22~23.



宪法中的此项条款最可能的意图是强制联邦政府将同样的特权与豁免权给予每州公

民,不允许联邦政府将特权与豁免权给予一些州的公民而不给予另一些州的公民,它

从来也无意干预州政府针对其公民所制定的地方性政策。暠栙

第三种解释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意在保障每州公民在其他州免遭基于外

州公民身份的歧视。此种解释的代表性判例是1812年的“利文斯顿诉范英根暠(Liv灢

ingstonv.VanIngen)。此案背景是: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Livingston)资助罗

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发明出汽船,并设法说服纽约州议会,授予他和富尔

顿于一定期限内在纽约州水域垄断汽船营运业务的特权。栚 但另有一些纽约人不管

这一套,也开始建造汽船,并在纽约州所属的哈德逊河上运送乘客。利文斯顿等人于

是到法院起诉。在此案的判决中,法官们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只是阻止各州制

定歧视外州公民的法律,而本案由于原、被告都是纽约人,所以不适用此条款。结果,

纽约州授予利文斯顿等人暂时垄断经营汽船业务的法律得以继续执行。栛

由此可见,《联邦宪法》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起初并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各

州法院的理解出入很大。

二暋联邦法院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原则的变化

联邦法院第一次形成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权威解释是在1823年。此后,其

观点又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因此,到目前为止,联邦法院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

解释可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联邦法院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第一阶段(1823~1868年)

在这一时期,普遍接受的对“特权与豁免权暠的解释是:该条款赋予各州公民某些

“基本权利暠(fundamentalrights),每州公民在所有州都可以享有这些权利,不管州

法如何规定。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一次提出此观点是在1823年的“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

(Corfieldv.Coryell)案中。这也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一次对“特权与豁免权暠

条款发表意见。

在此案的判决中,对于每州公民在外州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与豁免权这个问

·49·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DavidR.Upham,pp.1503~1504.
任东来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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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时正在宾夕法尼亚州主持联邦巡回法院栙的布什罗德·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大法官表述了以下观点:“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界定为最基本的、任

何自由政府下的公民都可以依法获得的、而且组成联邦的各州公民从他们取得自由、

独立和主权以来始终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列举这些基本权利并不难,但有点单

调乏味。无论如何,它们可能都会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之中:受政府保护;享受生命

和自由,并可以获得并拥有任何形式的财产、追求和获得幸福与安全(政府可以为保

障整体的利益而对此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一州公民为经商、务农、谋业或其他目的

而通过、居住于另一州;要求人身保护令;在州法院中进行任何形式的起诉与辩护;获

得、持有和处置动产与不动产;免交比某州其他公民更高的税款。上面提到的是一些

普遍认为明确包含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内的特定的特权与豁免权。另外,还可以加上

根据相关州的法律或宪法而行使的选举权。严格地说,这些,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提到

的,是特权与豁免权,每个州的公民都可以很适当地在其他州享有它们。暠栚

华盛顿大法官的解释显然是基于之前流行的自然权利理论,与《独立宣言》的精

神是一脉相承的。根据他的解释,美国应该存在一种普遍的公民身份,每州公民在所

有州都可享受到某些共同的“基本暠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任何州法的侵害。栛

“科菲尔德案暠虽然只是巡回法院的一个判例,但它的影响却很大,其判决意见被

认为是当时对联邦宪法第四条中“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权威解释。栜 1812至1845
年间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瑟夫·斯托里(JosephStory)在他1833年出版的经

典著作《美国宪法评注》中就采纳了此判例的意见。栞

(二)联邦法院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第二阶段(1868~1948年)

虽然当时被普遍接受,后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正面批评,但华盛顿法官在“科菲

尔德案暠中表述的观点现在却被认为是与制宪者意图不符的。后来各州公民虽然也

都获得了他在判决意见中列举的各种特权,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基于自然权利内

·59·美国跨州公民权的历史考察

栙

栚

栛

栜

栞

美国《1789年司法法》除设置13个联邦地区法院外,还划分了东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巡回审判区,建立了三

个巡回法院。每个巡回法院都由两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联邦最高法院起初由六位大法官组成)和开庭

地之一名地区法院法官组成。巡回法院既有上诉管辖权,也有初审管辖权。最高法院大法官每年都要花很

多时间到各自的巡回区审案子,称“巡回骑乘暠。1793年,国会通过一项《司法法》修正案,将巡回法院中最

高法院大法官的数量由两位减少到一位。1911年后,巡回法院完全被巡回上诉法院取代。

Corfieldv.Coryell,6Fed.Cas.546,no.3,230C.C.E.D.Pa.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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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1(Fall,199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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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于公民身份中的基本特权,而是因为它们是各州事实上赋予本州公民的特权。栙

随着历史的发展,革命时期盛行的自然权利理论逐渐褪去神圣的光环,“科菲尔德案暠

判决赖以存在的土壤也慢慢流失。内战之后,“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解释中的“基本权

利暠观点终于被抛弃,以反对歧视外州公民为原则的解释开始兴起,并在以后几十年

中经联邦最高法院不断重申而确立下来。

联邦最高法院以反歧视为原则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第一个重要判例是

1868年的“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暠(Paulv.StateofVirginia)。在此判例中,斯蒂

芬·菲尔德(StephenField)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毋庸置疑,争议中条款的

目的是将一州公民置于与其他州公民同样的地位,只要所涉权益源于这些州的公民

身份。……它禁止其他州制定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法律。暠栚在1872年的“屠宰场组

案暠(Slaughter灢HouseCases)中再次分析“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时,联邦最高法院决定

性地抛弃了自然权利观点,完全接受了反歧视原则。栛 此后,禁止歧视外州公民成为

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主流解释。在1939年的“黑格诉产业工会委员会暠(Hague

v.Committee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一案中,欧文·罗伯茨(OwenRoberts)

大法官撰写的判决意见对这种截然不同于过去观念的新解释进行了归纳,并明确指

出,该条款意在“阻止一州为施惠于本州公民而歧视其他州公民。暠栜

内战后联邦最高法院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A 州公

民在B州所能享受到的特权与 B州公民依据本州法律所能享受到的特权一样多。

它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1.B州不能歧视 A州公民;2.A州公民在B州也不能要求

比B州公民更多的特权。换句话说,“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只保障每州公民到其他州

后享有所在州赋予其公民的特权与豁免权,如果一州拒绝给本州公民某项权利,也完

全可以拒绝给予其他州公民。或者说,每州公民在外州不能要求高于所在州公民依

法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将本州的特权与豁免权带到外州去。因此,每州公民在不同州

所能享受到的权利是不同的,具体内容完全由所在州的法律决定。

对于第二层含义,“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暠、“屠宰场组案暠和“黑格诉产业工会委员

会暠案中都有所表达。在“保罗诉弗吉尼亚暠中,菲尔德大法官表示:宪法规定的特权

与豁免权只包括那些所在州公民依据该州宪法和其他法律普遍享有的权利。某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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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本州享有的特殊权利在外州不受“特权与豁免权条款暠保护。栙 在“屠宰场组案暠

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指出:“它唯一的目的是向各州宣布,如某州授予或创设

权利给自己的公民,或者限制自己公民的权利及限定享有权利的资格,或对他们权利

的行使施加约束,无论这些权利是什么,该州应将同样的标准用于衡量位于其辖区内

其他州公民的权利,不能高也不能低。暠栚在“黑格诉产业工会委员会暠一案中,罗伯茨

大法官也特别强调:“(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并不允许一州公民将他仅依本州公民身份

获得的基本特权与豁免权带入另一州,相反,在任何一州,其他州的任何公民只能与

该州公民享受同样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栛

在讨论上述问题时,最常被作为例证的是“底特律市诉奥斯本暠(CityofDetroit

v.Osborne)。此案背景如下:1883年11月19日,俄亥俄州公民奥斯本(Osborne)在

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一条街道上行走时,因人行道缺陷摔伤。她到联邦巡回法院起诉,

要求底特律市赔偿损失。根据陪审团裁定和法官判决,奥斯本可获10,000美元赔

偿。底特律市不服,提起上诉。底特律市的理由是,根据密歇根最高法院的判决,市

政机构对这种类型的人身伤害损失不负法律责任。

在此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首先认定,在密歇根州,根据其最高法院判例,市

政机构确实不对此类人身伤害承担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最高法院进一步推论,即

使其他州普遍反对密歇根最高法院的意见,但是,只要此意见未被该州立法机构推

翻,它就依然是该州的法律,对该州所有法院、所有公民,以及位于其辖区内的任何其

他人具有约束力。进入密歇根的外州公民可以依据联邦宪法享有该州公民所有的特

权与豁免权,但他不能要求更多。他行走在该州人行道和公路上时可以拥有与该州

公民依本州法律所能获得的相同的权利和保护,但不能超出这个限制。底特律市在

行使维护街道和人行道的公共义务方面,并不对俄亥俄州公民承担高于密歇根州公

民的责任。栜

根据同样的原则,一州公民也不能因其他州赋予其公民某种特权与豁免权而要

求在本州享有同样的待遇。1894年的“麦凯恩诉德斯顿暠案(McKanev.Durston)是

反映此观点的一个判例。栞

(三)联邦法院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第三阶段(1948年以后)

在1948年的“图默诉威特塞尔暠(Toomerv.Witsell)中,联邦最高法院又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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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新原则。新原则虽然仍延续反对歧视外州人的准则,但

又特别强调,“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下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各州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区别

对待外州公民。它给出的两条检验标准是:1.某州区别对待外州人时是否会影响到

联邦的统一性;2.某州区别对待外州人时是否有实质性理由。栙

联邦最高法院在图默案中提出的原则与检验标准沿用至今,并有不断加强的趋

势。在1978年的“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猎委员会暠(Baldwinv.MontanaFishand

GameComm狆n)案的判决中,联邦统一性原则得到了更突出的强调。在此判例中,联

邦最高法院表示:“对(本州)居民和非(本州)居民的一些区别对待是被允许的,因为

它们只不过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这是一个由不同州组成的国家。其他区别对待被禁

止,是因为它们妨碍了这些州作为一个单一联邦的形成、宗旨和发展。只有涉及到那

些对我们单一实体国家的生命力产生影响的‘特权暞和‘豁免权暞时,各州才必须平等

地对待所有公民,不管他们是不是本州居民。暠栚在1985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

院诉派珀暠(SupremeCourtofNew Hampshirev.Pip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对

实质性理由原则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重申,“‘特权与豁免权暞条款在两种情况下不

阻止对外州居民的差别对待:1.差别对待具有实质性理由;2.区别对待外州人的做

法与实现州的目标之间有实质性联系。暠栛

三暋“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适用过程中的主要争议事项

由上可知,“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司法解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不过,无论在哪个时期,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即各级法院从来都不认为每州公民能

如宪法条文所表述的那样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暠特权和豁免权。

在“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第一次接受司法解释的“康佩尔诉莫里斯暠案中,蔡斯法

官就明确指出:“‘特权与豁免权暞这几个字所包含的内容是特定且有限的,而不是广

泛和全面的。对于这一点,双方律师似乎没有异议。大家都认为,特权与豁免权不包

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暠栜

在“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案中,华盛顿法官虽然承认并列举了各州公民在特权与

豁免权条款下可以享有的许多基本权利,但他同时表示:“对于原告律师所坚持的主

·89·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栜

PatrickSullivan,“InDefenseofResidentHiringPreferences:APublicSpendingExceptiontothePrivileges
andImmunitiesClause,暠CaliforniaLawReview,Vol.86,No.6(Dec.,1998),p.1342.
Baldwinv.MontanaFishandGameComm狆n,436U.S.371,383(1978).
SupremeCourtofNew Hampshirev.Piper,470U.S.274,284(1985).
DavidSkillenBogen,p.22.



张———在宪法中的这个条款下,只要一州公民可以享受某种权利,任何其他州的公民

就应被允许分享,即使此权利是该州公民所专有的———我们不能同意。暠栙

内战后,联邦最高法院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解释有所变化,但“特权与豁免

权暠并不包括所有权利的观点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自

1948年的图默案以来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否认各州在特定条件下区别对待外州人的权力,而且“特

权与豁免权暠的具体内容始终也没有得到清晰明确的界定,栚这就为各州有保留地执

行“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留下了余地,也使得涉及此条款的冲突接连不断。总体而言,

有关“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每个州的公民是否

可以平等地享用任何其他州公民所共有的公共资源;2.外州的公民在税收方面是否

能够得到平等对待;3.每个州的公民是否可以在其他州享有完全平等的就业机会。

下文以时间为序,对这几个方面适用“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情况进行梳理。

(一)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在各州公共资源的使用上,联邦法院最初认为一州公民对位于本州的公共资源

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不必与外州公民共享。也就是说,外州公民不能以特权与豁免权

为借口要求以与内州公民同等的身份分享这些财产。为该原则奠定基础的是1823
年的“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案。此案背景如下:

新泽西州立法机关1820年通过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外州人不得在新泽西州所

属的河流、海湾和水域内采挖牡蛎,违者罚款50美元 ;外州居民也不得乘非本州居

民所有的船只在该州河流、海湾和水域采挖牡蛎,违者罚款10美元,并没收船只;任

何人都可以抓捕这种船只,并向当地法官报告。1821年5月15日,宾夕法尼亚州居

民爱德华·科菲尔德(EdwardCorfield)所拥有的一艘渔船“海勒姆暠(Hiram)在新泽

西州水域采挖牡蛎时被菲利普·赖斯(PhilipRice)所拥有的“独立暠(Independence)

号船上的水手捕获,并被卖掉。“海勒姆暠号船长约翰·基恩(JohnKeen)随即向位于

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赖斯,要求赔偿损失。基恩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

地区法院的支持。后来,官司又打到联邦巡回法院。不过,此次诉讼改由“海勒姆暠号

船主科菲尔德做原告,被告则改为“独立暠号船长丹尼尔·科里尔(DanielCoryell),

即“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栛

由华盛顿大法官主持的巡回法院决定忽略科菲尔德所提出的赔偿请求,转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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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新泽西州禁止外州公民在本州水域采挖牡蛎的规定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的问题。在

论证中,华盛顿法官认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并不能使外州公民自然地获得内州公

民享有的所有排他性权利。在涉及到公共财产的使用时,各州立法机关更无须将本

州居民所享有的利益赋予所有的外州公民。水产养殖场,或由水覆盖的土地,和陆地

一样,也是其所有者的私有财产,也应受到州法的保护,其他人不得随意侵犯。某州

公民共有的公共财产,可以由该州公民依据本州法律共同享有。作为此类财产的共

同占有者,该州公民对它们拥有排他性权利。除非得到了具有管辖权的州的批准或

默认,外州公民无权享用该州公民的公共财产。

通过上述分析,联邦巡回法院裁定,不能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解释为将一州公

共财产的使用权也赋予了所有的外州公民,新泽西州公有土地上的牡蛎养殖场的采

挖权只归该州公民,不必和外州公民共享。栙

“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案以后,“各州公民所属的公共资源不必与外州公民分享暠

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联邦最高法院将此作为处理相关问题

的指导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在1876年的“麦克里迪诉弗吉尼

亚州暠(McCreadyv.StateofVirginia)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支持弗吉尼亚州公

民在本州境内受潮汐涨落影响的河流与河床中采挖和养殖牡蛎及其他贝类的专有权

利,而且明确将这种权利归结为不受外州人侵犯的财产权;栚1896年,在“吉尔诉康涅

狄格州暠(Geerv.Connecticut)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将上述原则引申到野生动物,认为

康涅狄格州禁止将猎物运送到州外的规定是合乎宪法的;栛1908年,在“哈得逊县水

务公司诉麦卡特暠(HudsonCountyWaterCo.v.McCarter)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

将其应用到州内水资源,判定新泽西州限制将其境内江河湖泊里的水输送到外州使

用的规定不违宪。栜 后两个判例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适用问

题,但它们与前面的判例一样,都肯定了各州控制其境内公共资源的权力。

然而,自20世纪20、30年代起,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开始改变,认为各州管理和

控制那些他们自称是“自己暠财产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标志性的转折点是1948年

的“图默诉威特塞尔暠(ToomerV.Witsell)案。该案的起因是南卡罗来纳州为管理

其领海内的捕虾业而制订的几条法律。其中的一条规定,在南卡罗来纳州领海内作

业的每条外州人的捕虾船需交2500美元执照费,而南卡罗来纳州公民拥有的捕虾船

只需交25美元。在推论中,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V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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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与“麦克里迪诉弗吉尼亚州暠不同,本案中涉及的不是内陆水域

中固定在某一州的鱼,而是在大海中自由游动的虾。这些虾可以在各州的领海来回

游动,只是暂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领海内。据此,联邦最高法院得出结论,近海商业

捕捞和其他普通职业一样,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护,南卡罗来纳州向外州公民强

征歧视性执照费是违宪的。栙

在“图默诉威特塞尔暠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比较谨慎,只是强调了本案与原有判例

的区别,并没有直接推翻此前尊重各州主权的判决。后来,随着联邦权力日渐加强和

州主权明显衰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也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开始完全抛弃各州对

其境内公共资源拥有排他性权利的理论。在1977年审理“道格拉斯诉海岸水产品公

司暠(Douglasv.SeacoastProducts,Inc.)案时,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联邦法令具有优

先权,一州在控制其州内资源时不能妨碍联邦政府适当地行使其权利;栚在1979年

的“休斯诉俄克拉何马州暠(Hughesv.Oklahoma)和1982年的“思鲍黑斯诉内布拉

斯加州暠(Sporhasev.Nebraska)中,联邦最高法院又依据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推

翻了 “吉尔诉康涅狄格州暠案和“哈得逊县水务公司诉麦卡特暠案的判决。此后,主张

各州对其境内野生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所有权的意见事实上已经不复存

在。栛

在剥夺各州对其境内公共资源绝对所有权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也在寻求平衡

各州公民利益的新原则。在这个过程中,“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猎委员会暠(Baldwin

v.MontanaFishandGameComm狆n)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判例。根据蒙大拿州的

法律,外州公民要获得在蒙大拿州猎取麋鹿的执照需要交纳的费用至少是该州公民

为同一目的而交纳费用的7.5倍。向来蒙大拿州猎取麋鹿的外州人出售器材并提供

导猎服务的蒙大拿州公民鲍德温和常来蒙大拿州猎麋的四位明尼苏达州公民认为此

项法律违反了联邦宪法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因此将执行该法律的蒙大拿州渔

猎委员会告上法庭。

在对此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判断外州公民在某州内所从事

的活动是否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护,要看从事该活动是不是“基本暠权利,限制该

活动是否会对联邦的统一性造成不良影响。根据此原则,作为谋生手段的渔猎活动

应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护,而娱乐及休闲性狩猎活动则属非“基本暠权利,有无这

种权利不会对联邦的整体性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它们不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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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根据这种推理,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在管理猎取麋鹿这种休闲性运动时,蒙大拿

州可以对外州公民给予差别对待,其上述法律并不违反宪法。栙

为本案撰写法院意见的哈里·布莱克门(HarryBlackmun)大法官虽然也如华

盛顿法官一样强调了“基本权利暠问题,不过,他对 “基本权利暠的认定不再依据自然

权利理论,而是以维护联邦统一性为标准。另外,他所主张的“如果一州对其境内野

生动物及其他资源的所有权不合理地妨碍了非本州居民在该州谋生这种受‘特权与

豁免权暞条款保护的权利,该所有权就必须放弃暠栚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华盛顿法

官对“科菲尔德诉科里尔暠案的判决。

(二)税收与“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各州公民到外州从事经贸活动

和在外州免交更多税金的权利。《邦联条例》第四条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这一点。

《联邦宪法》中虽没有明文表述,但宪法生效后几乎所有重要的相关判例都声明,在外

州免受更重的税收负担是每州公民必须享有的“特权与豁免权暠。然而,为了争取更

大的经济利益,各州在税收方面一般还都倾向给予外州公民差别对待。因此,由各州

的税收政策引发的有关“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诉讼相对较多。在处理这些纠纷时,

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是遵照事实平等的原则,一方面维护联邦宪法的权威,废除各州

违反“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歧视性税法,另一方面也尊重各州的特殊利益,在保证外

州公民免于事实上的不公正待遇的前提下,支持各州在税收方面差别对待外州居民

的法律。

在废除各州歧视性税法方面,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判例是1870年

的“沃德诉马里兰州暠。马里兰州的税收法曾规定,马里兰州居民的营业税可以根据

货物价值交纳(最少的12美元,最多的150美元),而外州居民如果要在巴尔的摩市

的特定地区经营非马里兰州出产的商品,则不论货物价值,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每

年都要交纳300美元。也就是说,根据此法律,外州居民至少要承受比马里兰本州居

民多一倍的税收负担。在针对此法的诉讼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其违反了“特权与豁免

权暠条款,应予取消。栛

由于“沃德诉马里兰州暠的影响,再加上宪法中州际贸易条款的制约,在营业税的

征收方面,各州的歧视性法律受到了限制,相关的诉讼相对减少,涉及“特权与豁免

权暠条款的比较典型的判例再没出现。但是,这并不说明各州甘心在税收方面给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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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公民完全的无差别待遇。为了达到在不受联邦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多地向外州公民

征税的目的,各州开始将目光转向联邦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个人所得税方面。因此,

在“沃德诉马里兰州暠案以后,针对各州所得税法的诉讼成为有关“特权与豁免权暠条

款的判例中最主要的内容。

虽然各州费尽心机,但它们的许多税法仍逃不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审查,最终被宣

布为违宪。到目前为止,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各州不少的歧视性所得税法,其中

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个:

一是纽约州的一条所得税法。该法规定,纽约州公民,如果是单身,可以享受

1000美元的个人免税额,如果是家长或与配偶共同生活,免税额则增加到2000美

元,如果有需要抚养的未满18岁的子女或精神、身体有缺陷者,每个再增加200美

元。但是,在纽约州工作的外州人却享受不到这些免税特权。栙

二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所得税法。根据重新修订的所得税法,新罕布什尔州事实

上不向本州居民的所有收入(无论是在州外获得还是在州内获得)征收任何所得税,

却向在该州工作、收入超过2000美元的外州居民征收4%的所得税。栚

三是纽约州所得税法中的一条。该条允许纽约州的公民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

需要支付给原配偶的赡养费,却拒绝将此权利赋予在纽约州获得收入的外州人。栛

有些州的税收政策从表面上看是对外州人的歧视,但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因素后

做出的合理决定。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也给予充分考虑,并不以“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为由强迫各州给予外州居民高于本州居民的待遇。

比如,根据1889年修订的法律,康涅狄格对外州居民拥有的本州一家公司的股

份征税时是按市场价值,而对本州居民拥有的相同股份征税时却只计算其市场价值

按相应比例扣除该公司向地方政府交纳的房地产税后的余额。外州持股人认为这种

做法违反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并因此提起了诉讼。然而,在审理此案时,联邦最

高法院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外州居民没有向康涅狄格州交纳房地产税,而本州居民却

按该州对外州居民股份征税的相似税率交纳了房地产税。鉴于此,联邦最高法院认

为,康涅狄格州的税法并不构成对外州居民的故意歧视,让内、外州的股份持有者根

据该法分担税收负担是合理的。栜

另如,在1920年的一个判例中,俄克拉何马州对内、外州居民区别对待的所得税

法也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该案所涉俄克拉何马州的所得税法允许本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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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税时扣除发生在州内、外的全部损失,却只许外州居民扣除发生在俄克拉何马州

内的损失。伊利诺伊州一居民不满这种规定,将执行该法的俄克拉何马州审计官告

到法院。在论证俄克拉何马州的所得税法是否违反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时,联邦

最高法院指出,这种区别只是由于各州管辖权的局限而产生的自然结果,不能看作是

对外州居民不友好或不合理的歧视。俄克拉何马州可以向本州居民在州内、外所获

得的所有收入征税,因此在计税时也要扣除本州居民无论发生在何地的损失;俄克拉

何马州只能对外州居民在本州内的收入征税,因此在计税时也只能扣除外州居民发

生在本州内的损失。通过上述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俄克拉何马州的所得税法没

有违反“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栙

(三)就业机会与“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起初,就业机会可能不如公共资源和税收政策那么受人关注,所以,在联邦宪法

生效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关于各州管理州内公共资源和税收的法律是否合乎“特权与

豁免权暠条款要求的争论不绝于耳,但各州是否依据该条款给外州人提供了平等就业

机会这个问题却鲜有提及。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就

业机会是否平等逐渐成为适用“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诉讼中最主要的争议事项。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就业压力比过去更大,各州及地方越来越倾向于制定具

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就业法。栚

以“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审查州政府就业法的第一个重要判例是“希克林诉奥贝

克暠(Hicklinv.Orbeck)。此案背景如下:1972年,阿拉斯加州立法机关通过一条法

律,其要点是要求石油、天然气行业在雇工时优先考虑本州居民,而且强调被雇用者

作为本州居民的时间不能少于一年。1975年,正当横贯阿拉斯加的石油、天然气管

线建设进入用工高峰时,阿拉斯加州劳工局开始发放居民证,并规定铺设管道的工作

岗位只能提供给居民证持有者。1976年3月1日,该州劳工局局长埃德蒙·奥贝克

(EdmundOrbeck)又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各施工单位在本州合格的居民全部得到

工作以前,不得雇用外州工人。因此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几名工人将奥贝克告到了阿

拉斯加州高等法院。1976年7月21日,阿拉斯加州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支持本州的

法律,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到阿拉斯加州最高法院。阿拉斯加州最

高法院虽然认为一年的居住期限要求既违反州法也违反联邦法律,但仍以3:2的微

弱多数肯定了阿拉斯加州在就业方面优先照顾本州居民的法律。于是,官司又打到

联邦最高法院。

·401· 美国研究

栙

栚

Shafferv.Carter,252U.S.37(1920).
PatrickSullivan,pp.1339~1342.



在辩护时,被告提出了两条理由:(1)阿拉斯加州的法律是为了解决州内的失业

问题;(2)石油与天然气是州内的公共资源,所以,阿拉斯加州在这个领域可以排除外

州人的权利。但是,这两条理由被联邦最高法院一一驳回。针对第一条理由,联邦最

高法院指出,阿拉斯加州的高失业率并不是外州工人的流入造成的,而是因为该州的

居民缺乏教育和职业训练以及居住地远离就业机会等原因,所以,该州的上述就业政

策并不符合图默案所定的实质性理由标准,不能通过“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审查。

针对第二条理由,联邦最高法院则直接以不久前的判例“鲍德温诉蒙大拿州渔猎委员

会暠说明,各州管理和控制那些他们称为是“自己暠东西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通过上

述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判定,阿拉斯加州上述区别对待内、外州公民的就业政策违反

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该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应予推翻。栙

“希克林暠案之后,就业歧视引发的争端并没能平息下去,相关诉讼还是不断地涌

进各级法院。不过,这一时期的案件也有与前不同的特点,即引发争端的不是州政府

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些城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栚 为解决地方性就业保护法是否也

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制约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不久又受理了一个涉及此类争端

的案件“卡姆登及临近地区建筑业联合公会诉卡姆登市市长和市议会暠(United

Building& Constr.TradesCouncilofCamdenCountyandVicinityv.Mayor

andCounciloftheCityofCamden)。

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一条地方法规要求,市政建筑工程的承包商和转包商所雇

用的工人中,卡姆登市的居民不得少于40%。此法规得到新泽西州财政局批准后,

卡姆登及临近地区建筑业联合公会以其违反联邦宪法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为由

提起了诉讼。但是,新泽西州最高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观点,理由是:这只是卡姆登市

的地方法规,并不是新泽西州的法律,而且,差别待遇是基于该市的居民身份,而不是

基于该州的居民身份,外州居民和不居住在卡姆登市的新泽西州居民在该法规面前

的权利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卡姆登市的这项法规并不是单纯地歧视外州居民,因

此,“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在本案中不适用。

在联邦最高法院,被告仍以上述观点为依据提出了两条辩护理由:(1)“特权与豁

免权暠条款只适用于审查各州的法律;(2)“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只适用于审查基于各

州公民身份的歧视性法律。但是,被告的这两条理由都没有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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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案撰写法院意见的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大法官认为,第一条理由

很容易就能驳倒。首先,在本案中很难区分州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因为,只有

得到新泽西州财政局明确的批准,卡姆登市的地方法规才能生效;其次,市政当局只

是州的一个政治分支,而且其职权由州赋予。所以,争议中的法规即使只是地方性

的,它也必须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制约。

针对第二条理由,伦奎斯特指出,从表面上看,不居住在卡姆登市的新泽西州居

民和外州居民在该法规面前的权利是一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新泽西州居民

至少可以用投票权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争取补救的机会,而外州居民却没有

同样的机会。所以,卡姆登市的法规实际上构成了对外州公民的不公正对待。

随后,伦奎斯特又进一步指出,一州公民在外州公共工程建设中谋得工作的权利

是关乎州际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权利暠,是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保护的。

基于上述分析,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卡姆登市的法规违反了宪法中的“特权与豁

免权暠条款,新泽西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应予推翻。栙

通过“希克林诉奥贝克暠和“卡姆登及临近地区建筑业联合公会诉卡姆登市市长

和市议会暠这两个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对就业机会适用“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态度已

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各州在就业方面的歧视性法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遏制。然而,在一个领域———律师业,许多州仍明确地排斥外州人,拒绝承认本州

管理律师职业的权利受“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限制。所以,经上述两个判例之后,在其

他领域,有关就业机会的冲突暂时偃旗息鼓,而在律师界,适用“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的诉讼却进入了一个高潮。

在美国历史上,律师的居民资格要求是很普遍的。这是因为:(1)长期以来,人们

普遍认为,律师属政治性职业,充当律师不是公民的“基本暠权利,不受“特权与豁免

权暠条款保护;(2)由于各州的法律与司法程序不尽相同,人们担心,正常的诉讼程序

可能会因外州律师不熟悉内州的法律或者不能及时赶来参加询问而无法顺利地进

行。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州都对律师设有某种形式的居民资格要

求。以前下级法院中也出现过不少依据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

款暠攻击律师居民资格要求的诉讼案件,但都没能达到目的。

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审查各州律师居民资格要求的揭幕战是

1985年的“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诉派珀暠(SupremeCourtofNew Hampshirev.

Piper)。在对此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以前的判例都没有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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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律职业排除在宪法保护的“特权暠之外;与其他普通职业一样,律师职业也是国家

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充任律师也属于公民的“基本暠权利。栙

“派珀暠案之后,律师职业受“特权与豁免权暠保护的观念得以确立,各州公民进入

外州律师界的障碍被清除。然而,相关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因为很多州仍以各种名目

拒绝将本州居民所享有的某些特别的权利赋予外州律师。1988年的“弗吉尼亚州最

高法院诉弗里德曼暠(SupremeCourtofVirginiav.Friedman)是这方面的一个典

型判例。此案的起因是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获得外州律师

资格的人员不用参加弗吉尼亚州的律师资格考试,直接通过申请获得弗吉尼亚州的

律师资格。但是,该规定又特别强调,要享有这种权利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申

请者必须是弗吉尼亚州的永久居民。引起争议的正是这个附加条件。

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强调,由本州自主决定的通过申请直接

获得律师资格这种优惠不属于宪法所保护的特权与豁免权,因此“派珀暠案的判决在

本案中不适用。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提出了两条理由:(1)外州

人完全可以通过考试取得弗吉尼亚州的律师资格。只要给予不管居于何处的任何申

请者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同样权利,就不能说弗吉尼亚州歧视外州人,剥夺了外

州人的“基本暠权利;(2)弗吉尼亚州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要求所有的申请

者都必须参加考试,因此,通过申请直接获得律师资格不是特权与豁免权保障的基本

权利。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这两条理由都没有说服力,判其规

定违反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针对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第一条理由,联邦最高

法院指出,以前的判例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如果歧视性行为没有导致对外州人的完全

排斥,‘特权或豁免权暞条款便不能适用暠这种主张,而“派珀暠案则清楚地表明,如果一

州不能让具有资质的外州人与本州居民享有完全平等的从事法律职业的权利即是违

反了“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至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第二条理由,联邦最高法院

认为它与本案中的争议事项———“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在本案中是否适用———没有任

何关联。它指出,一州可以要求内、外州居民都接受目前只针对外州居民的限制的理

论上的权威并不能成为它在特权与豁免权保护的范围内区别对待外州人的理由。栚

至此,各州在准入方面对外州律师的差别对待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存在的余地。

然而,相对于其他从业人员来说,律师受到的限制依然很明显,因为,他们要到外州提

供法律服务毕竟仍须先过准入这一关,不能自由地跨州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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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暋结暋暋语

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的首要目的是消除邦联体制下的混乱状态,“建立更完善

的联邦暠,栙所以,此次会议制定的宪法侧重于确定联邦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权限,提供

协调州际关系的手段,对公民个人权利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在宪法正文中,“特权与

豁免权暠条款是唯一一处直接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的内容。然而,从本质上看,此条款

也是服务于维护联邦体制的目标,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只是其字面意义,或者说只是为

实现其本质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汉米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0篇中写道:“‘每州

公民均得享有各州公民享有之一切特权与豁免权,暞乃联邦形成的基础。暠栚此话道出

了制宪者的真实意图。

自内战后,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时也是一贯秉承维护联邦

体制的原则。在几个关键性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都表述了与汉密尔顿

类似的观点。比如,在“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暠中,菲尔德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认为,

如果没有“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美国只不过会成为诸邦的一个联盟,不可能成为当时

那样的联邦。栛 在“图默诉威特塞尔暠中,首席大法官文森撰写的法院意见也强调,宪

法第四条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一群独立的主权州融合成一个

“国家暠。栜

本来,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出台为“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成为保障公民基

本权利的工具创造了新的机会,栞但联邦最高法院很快便遏制了这种势头。在第一

次审查十四条修正案的“屠宰场组案暠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有效地去除了其中“特权与

豁免权暠条款的精髓,使其仅剩一副空壳,不能发挥实际作用。栟 最高法院之所以这

样做,就是为了防止该条款会“从根本上改变关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关系以及二

者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整个理论体系暠。栠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坚持,十四条宪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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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一直形同虚设,栙基本上没再使用,本应由其承担的责任

全都转嫁给了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栚

基于上述原因,现代的美国学者仍然认为:宪法第四条是“维护联邦的工具,而不

是基本权利的保护者暠,它虽然也提到了个人权利,但事实表明,那只是为了“促进州

际关系和谐暠。栛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是以维护联邦体制、保持联邦权力、州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

恰当平衡为出发点来解释“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的,所以,它在依据该条款为公民个人

伸张权利时一直是有保留的,从不承认每州公民能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暠特权和豁

免权。在“图默诉威特塞尔暠案后,它还明确表示,在不影响联邦统一性并有实质性理

由的前提下,各州可以区别对待外州人。因此,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每州公民在其他

州都不能获得完全的无差别对待。除了不能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等政治性

权利外,在州具有治安权(policepower)的领域,外州公民也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

一州有权禁止外州人在本州从事医药行业的工作。栜 另外,州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

也可以只给予本州居民。所以,一州可以拒绝向外州居民提供福利救济,栞可以拒绝

向非本州居民子女提供免费小学教育,也可以向在州立大学学习的外州学生收取更

高的学费。栟

总起来看,美国宪法第四条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暠条款并不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

为根本目的。不过,在维护联邦统一性的大前提下,最高法院借助此条款废除了各州

一些专门歧视外州人的法律,使每州公民到外州后受到的差别对待越来越少。在自

然资源的使用、税收和就业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最坚决,相关

的歧视性州法被取消的也最多。当前,每州公民到外州后在这些方面基本上不会再

受到明显的差别对待。

杨成良: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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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赵怀普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

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及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

的、不断突破传统的变化过程。相应地,美国对欧洲事务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

越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虽然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

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即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以及将欧洲

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当前美国的对欧政策仍在调整,对欧盟既合作借重又制约防

范将是主要趋向。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欧关系 北约 欧盟

由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欧政策与美欧关系长期占据美

国外交事务的核心议程。历史地看,美欧关系经历了权力嬗变。欧洲是近代资本主

义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发源地,欧洲霸权曾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美国作为欧洲派生出的

一个后发大国则成为欧洲霸权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欧关系的历

史就是一部霸权交替的历史。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对欧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解析其

阶段性特点,尝试发现其纵向发展规律和总体特征。

一暋早期美国对欧政策

美国的前身是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1776年独立建国之初,大多数美国人对

欧洲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一方面,由于血缘、历史和文化上的联系,他们

视欧洲为“祖国暠并对之怀有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美国国家的建立亦是得益于欧洲

的思想启蒙,正是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欧洲思想催生了“美国梦暠,而作为美国社



会的基础的法律和行政体制及宗教习俗等也是从欧洲引入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

尼尔·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所言,“我们根子上是欧洲人,我们的宗教、习惯

法、宪政主义和自由政治理想,以及司法和平等都源自于欧洲暠;没有了欧洲这个根,

美国人的身份就难以被正确地理解与辨别。栙 所以,美国人认为有理由对欧洲心存

一份“爱暠。但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恨暠欧洲,他们厌恶“旧大陆暠的封建专制体制、僵化

的社会结构及宗教专制,并对欧洲人的文化傲慢和自负感到不满。他们对欧洲还存

有不安全感,担心狡猾的欧洲外交官把天真的美国人拖入他们制造的对外战争。实

际上,美国人更爱拥有新的法律和自由政体的“新大陆暠,他们争取独立就是为了要同

“旧大陆暠拉开距离,并摆脱欧洲旧的权力游戏。可见美欧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大西

洋共同价值观。自诩肩负“天定命运暠(ManifestDestiny)的美国对欧洲的权力政治

模式大加鞭挞,并鼓吹“美国模式暠的普世价值与普遍适用性。但此时美国对其价值

观和模式的传教士般的热情尚未伴有对外权力的展示,“在美国作为一个现实权力因

素对欧洲发生兴趣之前,美国在欧洲人的生活中还仅是一个概念(idea)而已。暠栚

“既爱又恨暠情感支配下的早期美欧关系并不和谐。建国后至19世纪的大部分

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保护边界和疆域,拒外部敌

对势力于北美大陆之外,以及确保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获得市场和资源。栛尽

管华盛顿、杰斐逊总统都强调要避免卷入欧洲的权力斗争,但实际上对上述目标的追

求使得美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事务。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低价购得路易斯

安那,就是施展外交手腕、利用当时欧洲内部矛盾所取得的成果。1823年美国又发

表“门罗宣言暠,公开反对欧洲列强干涉西半球事务,意欲将西半球变为自己的“后

院暠。此外,还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这些事实表明,美国从一开始就不

是一个真正的孤立主义国家,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内部事务实际采取

了一种警惕性的中立态度。栜

世纪之交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期。随着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越欧洲列

强,“门户开放暠成为其新的国际战略。美国欲通过该政策开拓世界市场,并有效地保

护美国的利益,塔夫脱总统称这等于“用美元代替子弹暠。栞针对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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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美国以“门户开放暠政策应对,并开始重视发展军事力量。马汉(AlfredThayer

Mahan)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对美国的军力建设特别是海军的

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法国政论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则对美国海

军的发展早有预见,他在1830年代就指出,美国“有朝一日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

军暠,“因为任何一个商业大国如果不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那它将难以持久。暠栙经济

崛起和军力增长为美国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实力基础。一般认为,正是在1898年击

败西班牙及重视发展军事力量之后美国才获得了大国地位,并开始向海外扩张。

随着海外扩张的展开,美国对既有的欧洲大国关系框架感到越来越难以接受,而

欧洲也感受到了美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存在。面对增多的“域外暠(out灢of灢area)冲突,

美国或仍能超然于欧洲传统的均势,然欧洲却已无法摆脱美国商人、投资者和传教士

的影响。随着美国的利益范围从北美扩大到加勒比、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美欧之间的

利益冲突已然不可避免。权力竞争首先在欧洲之外的边缘地区展开,美国反对西欧

列强对其西半球“后院暠的渗透,而后者则将美国的扩张主义视为对其帝国地位的威

胁。其实,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担心古巴的持续冲突会把欧洲列

强卷进来,从而危及其西半球“后院暠的安全。

二暋 对欧均势政策与两次大西洋战时联盟

20世纪初德国在欧洲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原有的力量平衡,也对美国的门户开放

政策形成了挑战。随着德国威胁的凸现,美欧之间的权力竞争逐渐地从“域外暠地区

向欧陆转移。

为化解德国的威胁,美国一度尝试与之实现和解,但由于双方矛盾太深而未果。

当时德国试图建立一个由它主导的中欧集团,而美国将此视为对其门户开放政策的

挑战。戴维· 卡莱欧(DavidCalleo)从两国地缘政治观差异的角度分析了美德矛

盾,认为20世纪初美德两国走向对立主要是因为双方对未来世界秩序及各自的国际

作用有着不同认知。美国的地缘政治梦想是建立一个泛美帝国以取代注定要消失的

大英帝国,为此需要复兴和完善19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威

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暠将这一世界秩序观具体化了,其目的是要建立美国的全球霸

权。栚德国的目标则是获得足以摧毁欧洲均势的世界大国地位,进而谋求重新瓜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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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美德两国地缘政治观的差异决定了其世界秩序政策的不同取向,德国统治者尤

其不认同威尔逊的和平变革理念。

在美德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美英两国却越走越近。保罗·肯尼迪(PaulM.

Kennedy)称美英接近“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也是过去几百年世界史上最重要的

发展之一。暠栙美国独立后一直将英国视为最大威胁,但1895年以后英国对美奉行的

和解政策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英国先是在1895~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

中对美国做出让步,继而又在美西战争中向美国发出了清晰的和解与亲善信号。而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在处理萨摩亚和马尼拉湾等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

态势,令美国对德国的政策感到担心。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催化了美英德关系的演

变:一方面英国的自由民主政体与德国日趋军事化的独裁体制之间的对立加剧,另一

方面美德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疏离。德国不仅指责美国对欧洲的农业出口威胁到

了其利益,还攻击美国在欧洲传播其民主原则。保罗·肯尼迪分析了意识形态因素

对美英德关系的影响,他指出,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英国对美国的让步相比,美英

在政治文化上的共性对促使双方结盟产生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影响。栚

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美国调整了对欧政策,即由原先的警惕性中立转变为谋求

欧洲均势。这一调整为第一次大西洋战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虽然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了中立立场,但是它早就有了参战的准备。

威尔逊对他的顾问说,“如果欧洲落入一个军国主义集团之手,我国的和平与民主将

会受到极大威胁,我将敦促美国参战。暠栛1917年德国宣布对英国实施无限制潜艇

战,此举在置英国于战败危险的同时也将美国推入了战争,美国遂与英法两国结成了

战时联盟。美国的参战对战争进程和国际格局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尔逊的

“十四点计划暠表明了美国欲在全球政治外交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而美国世界头号

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国际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德国对此认知与反应滞后或

是导致其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美国扶英抑德并不表明其与英国的利益完全

一致。德国获胜无疑会威胁到“门罗宣言暠,而“没有美国援助的暠盟国的胜利则将鼓

励英国试图“主导商业世界。暠栜实际上,美国对欧均势政策的目标不仅是要防止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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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欧洲,也要防止任何其他欧洲大国取代战败的德国主导战后欧洲事务。

战后苏联的诞生为美国的对欧政策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

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美苏关系的两极对抗性质此时就已显露端倪。美苏都认为欧洲

对于世界的未来走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列宁深信只有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欧发生革

命,才有可能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威尔逊则希望与欧洲民主国家一道组成“理想和

利益共同体暠,并将其作为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核心。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仅反

对苏联的“革命反帝主义暠,也反对西欧列强的“传统帝国主义暠,尤其反对德国主导中

欧或与俄国结成反对美英的大陆集团。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将一个自由、民主和资

本主义的德国纳入西方体系作为其反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重要一环。

学术界对于两战之间美国的对欧政策存有若干争议,争议之一在于其1920年代

的对欧政策该不该被贴上孤立主义的标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威尔逊曾希望

德国战后能继续保持一定的权力以维持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为此准备充当“调

解人暠。栙但德国停战协定的签署消除了这种可能性,美国无法作为独立的一方在英

法与德国之间调解,而只能与英法一道同德国打交道。威尔逊发挥“调解人暠作用的

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不受到挑战,但实情是其“和平战略暠在国会

遭到了共和党人的抵制,其提出的加入国际联盟的提案也被否决。这样,美国在“结

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暠之后选择了从欧洲撤出,同时强化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并提高

了进口关税;在防务领域美国本有能力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是它在1922年

的华盛顿会议上却满足于保持与英国相等的地位。国际主义论者(internationalists)

据此指责美国在两战之间逃避承担全球和欧洲责任。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修正学派

(revisionists)的挑战,后者强调两战之间美国对欧政策之经济目标的连续性,并认为

美国在欧洲经济重建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虽然后来又有研究指出,两战之间美国在

欧洲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实际受到了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制约,栚但是这

一研究发现不足以推翻20年代美国深深卷入欧洲重建的中心事实。

20年代美国对欧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将经济外交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试图通过

缔造“经济和平暠以重建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平衡,并通过解决赔款问题来加强美国在

欧洲的市场。1923年夏秋,美国内部就对欧政策达成共识,其议程包括三个相互关

联的成分,即道威斯计划(旨在将棘手的政治赔偿问题转变成为一个商业合同问题)、

解决战争债务问题,以及恢复金本位制,目标是促进建立一个开放贸易、投资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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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安全的世界。栙 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出笼是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谋求发挥调

解作用的突出标志,它同时也标志着“法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结束暠。栚美国通过该计

划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其主导下的经济均势,确保了德国有能力与法国抗衡,而自己则

在法德之间扮演非正式的“平衡者暠角色。美国这一角色的非正式性主要是源于国内

因素的制约,由于政治上仍难以摆脱孤立主义的影响,以致政府不能正式“卷入暠欧洲

事务。因此美国政府只得将其对欧政策“私有化暠,即政府不参加赔偿委员会,而是利

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金融专家组成的“独立暠委员会来贯彻其对欧政策。并为此

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主要银行家及高级商人暠组成的“松散的联盟暠,这些人负责

实施美国的欧洲倡议(包括向欧洲国家提供贷款),并在欧洲经济重建中发挥了巨大

影响。栛

综上所述,1920年代的美国对欧政策不应被贴上孤立主义的标签,美国实际采

取了“不承担义务的卷入暠(involvementwithoutcommitment)和“独立和合作暠的政

策,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接触将战略上不做出承诺的政治需要与促进欧洲的稳定(以及

美国的繁荣)结合起来。美国利用本国资本和政府的支持,通过道威斯和杨格等银行

家的参与,在缔造欧洲“经济和平暠尤其是规制欧洲重建的财政结构方面发挥了领导

作用。美元从此时起即开始发挥作为欧洲储备货币的作用,而最惠国待遇、贸易自由

化等原则也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扩展。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缔造欧洲“经济和

平暠重建了欧陆大国特别是法德之间的权力平衡。1920年代末,美国借助经济外交

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了对欧洲事务的卷入,卷入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推广无条件最惠

国贸易原则、谋求关于赔偿的最终解决方案和欧洲的货币稳定扩大到军控和裁军等

安全政策领域,包括签订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栜

但好景不长,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重新将欧洲及大西洋关系带入动荡之

中。欧洲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和财政秩序完全崩溃,美国和欧洲列强重新走上了经济

民族主义和脱离接触的道路,并出现了以美元、英镑、法郎、马克为中心的竞争性区域

经济集团。1933年就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对欧政策上面临考验,起初他一

度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徘徊,但是孤立主义并未主导其对欧政策。国务卿赫

尔(CordellHull)斥责德国1934年废除与美国的贸易协议的举动是在1930年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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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介于修正和扩张暠的阶段对美国整个贸易条约体系的侵略行径。栙德国在中欧扩

张势力范围并日益向拉美市场进军,进一步加剧了美德矛盾,并促使罗斯福的对欧政

策进一步向国际主义路线靠拢。1934年美国建立了旨在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的稳

定基金,1936年同英法就开展货币合作达成了三方协议,此外还颁布了互惠贸易协

议的法案。通过这一系列行动促使大西洋两岸重新走上了合作轨道,以美英同盟为

先导,经由1941年租借法的实施和大西洋宪章的签订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

战,第二次大西洋战时联盟正式形成。

学术界对此次战时联盟形成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和欧洲

民主国家对德意法西斯的军事威胁的共同认知导致了双方合作;另一种观点认为美

国对欧洲事务的介入具有历史延续性,强调西方民主国家与德国纳粹独裁政权在意

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对立)是促成大西洋合作的决定性因素。栚这两

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成分,法西斯军事威胁和纳粹独裁政体挑战了美国对欧政策中防

止欧洲霸权和在欧洲推行全球秩序政策这两个核心目标,因而它们共同促成了大西

洋战时联盟。这同时表明了美国的对欧政策及其对欧洲事务的持续介入不仅受军事

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与19世纪不直接介入欧洲内部事务而是采取警惕性中立的政策不同,进入20
世纪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开始直接但是“非正式暠地介入欧洲事务以谋求

欧洲均势。美国奉行均势政策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西欧列强仍是国际体系的主宰,

而美国自身的实力虽在上升但还不足够强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通过发挥调

解和平衡作用以维持欧洲的均势是符合其利益的,不仅有助于保障其经济发展,也利

于其不断累积实力以便为日后控制欧洲奠定基础。

三暋 大西洋联盟政策与对欧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外交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点。美国通过这场战争进一步

巩固了其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并跃升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正如丘吉尔所言:“此刻美

国位于世界之巅暠。栛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决心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并推动

·611· 美国研究

栙

栚

栛

KlausHildebrand,DasDritteReich (MunichandVienna:OldenbourgVerlag,1980),2nded.,pp.26~
28.
根据这一观点,随着30年代末纳粹德国公开和残暴地迫害犹太人,意识形态主题在美国对欧政策中“很快

就占据了重要位置暠。1938年11月,美国向德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并降低了与德国外交关系的级别。

PeterDuignanandL.H.Gann,TheUSAandtheNewEurope,1945~1993(Cambridge:BlackwellPub灢
lishers,1994),p.27.



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和冷战的爆发构成了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制定的国际背景。

从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美国对欧奉行了大西洋联盟政策,意欲联合西欧国家共

同遏制苏联。虽然美国对西欧事务的介入一开始并未采取结盟的方式,但实际上它

却一步一步朝这个方向滑去。1947~1949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以

及欧洲经合组织和北约的成立是美国实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一连串标志,表明了美

国反应迅速、慷慨大方和大胆行动的意愿。栙特别是马歇尔计划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一次对外资源转移行动,标志着美国摆脱了以往所坚持的不直接介入欧洲

事务的对欧路线,并对欧洲做出了重大的政治承诺。栚而北约的成立则进一步表明美

欧之间的“伙伴关系暠在军事意义上被正式化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同西欧国家结盟,

标志了其对欧政策的“革命性暠变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军事机构的建立更将这

一变化推向了极致。

战后影响美国对欧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一体化。确保西欧的政治稳定

和经济重建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首要考虑,而在它看来,欧洲一体化有助于这一目

标的实现。欧洲联合有助于遏制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并推动建立一个和平、开放和以

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实体,进而促进欧洲的政治民主与稳定,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国际安

全和美国的安全。约翰·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曾指

出,建立“一个欧陆联邦暠既符合欧洲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对无政府主义的

欧洲国家体系进行这一结构性的变革,才可能防止美国再次被拖入战争,并避免欧洲

的彻底毁灭,他甚至说“欧洲必须实行联邦否则将会灭亡。暠栛德国因素对美国的欧洲

一体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德国的资源对于欧洲经济重建具有的重要性,以

及将德国纳入西方体系之必要性,美国试图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西

欧联合体当中,此所谓对德国的遏制。栜

美国认为其对欧政策中上述两个主要成份,即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之间是

一种相互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不仅能消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使

欧洲与美国的利益更趋一致,同时也将增进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和伙伴关系。艾森豪

·711·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栙

栚

栛

栜

SimonSerfaty,StaytheCourse敽EuropeanUnityandAtlanticSolidarity (Westport:PraegerPublishers,

1997),p.77.
Hans灢DietrichGenscher,“TheTransatlanticPartnership:AnAllianceforPeaceandProgress,暠inGeirLun灢
destad,NoEndtoAlliance—TheUnitedStatesand WesternEurope敽Past,PresentandFuture (New
York:St.Martin狆sPress,1998),p.13.
DetlevFelken,DullesundDeutschland (Bonn:BouvierVerlag,1993),p.63.
参见赵怀普:《美国缘何支持欧洲一体化?》,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威尔总统称,“欧洲国家如能组成为一个整体,那将给北约带来巨大的好处。暠栙而在

美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暠也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但必须指

出,这两个成分在美国对欧政策中的地位实际并不相等。美国强调欧洲一体化应服

务于其大西洋联盟政策的中心目标,并试图将之纳入旨在保持美国对西欧控制的大

西洋框架之中,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其利益。

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其目标不仅是为了实现欧

洲的和平与发展,也是为了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以恢复欧洲的世界大国地位。正如有

分析指出的,欧盟成立的根本理由是要奉行一种“双重平衡暠政策,即在内部平衡统一

的德国,在外部平衡美国。可见欧洲一体化的长远目标实际是与美国的对欧霸权目

标相冲突的,其反映的是美欧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美欧之间的不平等意味着摩擦

和紧张是大西洋联盟的特点。栚 美欧矛盾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被抑制,而一旦紧张

形势趋缓和美欧权力关系生变,则会逐渐显现出来。

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出现缓和及欧共体实力的增长,大西洋联盟内部凸

现离心倾向。法国总统戴高乐向美国的欧洲霸权发起了挑战,他指责北约是“美国继

续对欧洲进行政治控制的象征和工具暠。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调整了其对欧政策,突

出强调维护其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美国不愿为支持西欧联

合而继续承担过多的经济和防务义务,并试图将欧洲一体化纳入一个更大的大西洋

框架之中。栜美国一方面通过关贸总协定和经合组织等多边工具来维护维护其经济

利益,并要求西欧分担其防务负担和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另一方面抛出所谓“伙伴关

系暠计划对西欧进行表面的安抚,实则是重申和加强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

位。栞林登·约翰逊总统称,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日益统一的、但是开放的(英国

参加其中并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新欧洲暠。栟这样一个欧洲不仅包含了美国希望从

欧洲统一中得到的一切,也排除了它不想要的东西,即戴高乐主导下的一个内向的、

排斥美国利益和忽视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作为附带品的(collateral)欧洲。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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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0年代,鉴于“欧共体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变得越来越有独立性暠,栙美国

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已不像战后初期那样强烈了。尼克松总统对“欧洲一体化给美

国及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表示关注。暠栚为了防止欧共体谋

求更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尼克松政府不惜诉诸分而治之的策略,国务卿基辛格在一

些场合毫不掩饰地利用一个欧洲国家来反对另一个国家。栛在1980年代,里根总统

口头上支持欧洲一体化,实际却陷入了与欧共体的诸多政经争端之中。老布什总统

支持欧共体在稳定东欧局势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却坚决反对欧洲在北约之外另搞一

套防务,他警告西欧盟国:“如果你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己独立的防务,那么今天就

应该告诉我们。暠栜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期间美国还时常用双边关系策略来抑制西欧

的独立性。例如在《爱丽舍条约》(ElyseeTreaty)问题上,美国利用其与西德在安全

上的“特殊关系暠迫使后者重申其承担的北约义务至上;栞在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

上,利用美英“特殊关系暠不断向后者施加压力,其意图是希望英国加入后能抑制欧共

体内的独立倾向,并促使欧共体更大程度地向美国开放市场。栟

与1945年之前不对欧洲做出正式的政治与军事承诺的政策相比,战后美国对

欧政策的最大变化在于同西欧国家结成了大西洋军事政治联盟。这一新的对欧政策

追求经济与安全两个目标,而维护美在欧经济利益是首要考虑。乔治 · 凯南

(GeorgeF.Kennan)认为,战后即便没有苏联对西欧的威胁,美国也会促进西欧的经

济复兴。栠原因在于战后西欧若退回到过去的民族主义和大国竞争,则势必危及美国

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希望通过支持欧洲一体化以促进欧洲的稳定。不仅如此,为了

维护欧洲的稳定,美国还将通过大西洋联盟为西欧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美国认为

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加强的,尽管支持欧洲一体化存在着培养一个地缘政

治上的竞争对手的危险。也正是为了防止这一风险,美国试图在大西洋联盟内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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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变成自己的“保护国暠,籍此消除西欧在防务和外交政策领域采取自主行动的诱因。

迪安·艾奇逊(DeanGooderhamAcheson)对杜鲁门总统说,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只有

同更广泛的大西洋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才会安全。栙美国官方文件中也指出,“如果将

来出现一个有效的欧洲组织,就必须将其纳入可确保美国持续的领导地位的框架之

中。暠栚美国认为北约能防止西欧走入“歧途暠,因而它成为了美国保持其对欧霸权的

主要战略工具。栛

冷战期间西欧对于美国的欧洲霸权既感无奈又甚依赖。由于迫切需要军事保护

和经济恢复的手段,西欧国家把在大西洋联盟内接受美国的领导视为某种投资并认

为得到了回报,即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保护下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欧洲

人在这个机制化的联盟内是情愿和迫切的伙伴,尽管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美国对于苏

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观点。栜至于欧洲一体化,由于西欧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

护,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被纳入了美国对苏遏制的战略

轨道,以至于“欧共体同美国的关系一直类似与老板与顾客的关系:欧共体在美国的

压力下做出反应,毫无作为暠。栞

四暋 冷战后的美国对欧政策取向

冷战的结束消除了战后美国对欧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在欧洲安全环境

根本改变和欧洲一体化取得新的重大发展的形势下,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对这一调整展开分析之前,首先梳理一下历史上曾对美国对欧政策产生过影响的

几种理论与战略,包括孤立主义理论、全球霸权理论、反霸理论和地区稳定理论。

孤立主义理论假定美国的安全基本不受欧洲均势变化的影响。栟凭借两大洋的

天然屏障和核威慑力量的保护,美国将免受任何欧洲霸权国或亚洲霸权国的威胁,因

此并无战略上的理由对欧洲承担军事义务。而全球霸权理论假定各国都极其关注力

量平衡问题,因为各国的生存取决于其拥有的相对权力的多少。栠国家的主要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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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自身相对权力的最大化,即谋求成为体系内的霸权。该理论主张美国应凭借其

强大实力和丰富的资源谋求控制整个世界;鉴于欧洲是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富裕的地

区,应首先控制欧洲并建立起霸权地位。反霸理论并不设想美国成为一个全球霸权

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投放能力),而是主张美国应保持其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

并防止在欧洲或其他富裕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根据该理论,欧洲若能维持某种大

致的均势,则美国没有必要驻军欧洲;而若出现了潜在的霸权国,应首先鼓励其他欧

洲大国建立联合制衡力量,只有当制衡努力失败以致潜在霸权国变成现实霸权国并

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时,美国才会介入。这一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在20世纪两次

卷入欧战的原因,但它没有说明欧洲的和平是否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地区稳定理

论假定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乃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系,鉴于欧洲确有可能爆发战争,因

此美国必须驻军欧洲以扮演“欧洲的和平者暠角色。栙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灢
deleineAlbright)曾说,“欧洲的稳定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欧洲的稳定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欧洲持续的接触和保持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欧

洲的接触。暠栚欧洲的稳定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意义尤为重大,欧洲若发生大的战争将

不仅严重伤害美国的经济,也将削弱美国的权力,因此除非政策制定者认为战争“过

时了暠,否则地区稳定战略将支持美国坚守其在欧洲的军事义务。

以上几种理论与战略对冷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冷战后

欧洲的稳定成为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即便没有美

国的帮助欧洲也能保持稳定并仍会对美国友好。但相较于孤立主义的影响,其他几

种理论与战略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的崛起被认为

是美国对欧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警告

说,“如果欧共体的政治一体化真的发生,将会导致出现一个极其强大的实体,而这肯

定会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暠栛事实也表明冷战后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竞

争在加剧。美国试图把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

也奉行同样的政策。栜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显示出两个

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栞而在货币金融领域,一些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

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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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栙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美国

对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都不支持,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

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同美国的对抗暠。栚此外,美国也担心欧盟发展独

立防务的努力会削弱其和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

美欧竞争虽不至于引发地缘政治冲突,但美国并不会因此而忽视欧盟的挑战。

美国将防止大国或国家集团获得欧亚大陆的主导权视为其冷战后的最大挑战。基辛

格说:“从地理上讲,美国是一个岛国……而欧亚大陆的资源和人力大大超过美国。

如果某个大国控制了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欧洲或亚洲———那对美国来说都是真

正的战略危险。暠栛参议员鲍勃·多尔(BobDole)1995年初指出,美国的利益首先是

“防止某个大国主导欧洲暠及“保持东亚的力量平衡暠。栜 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

导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竞争性的超级大

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暠。栞就对欧

洲的防范而言,美国显然将主要对象指向了较单一大国更加强大的欧盟。

但防范并非美国对欧政策的全部,从维护其在欧经济利益着眼,美国更需要与欧

盟合作以确保欧洲的稳定。美国认为其在欧经济利益的安全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

影响:一是大西洋层面,如果美国采取强硬的保护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将会

给美欧经济关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危及美国的繁荣;二是,欧洲内部的不稳

定将构成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又存在外部和内部诱因,前者主要包括俄罗斯与欧

盟的关系重新出现紧张,以及中东欧地区的不稳定外溢到欧盟。外部威胁出现的可

能性虽不大,但一旦出现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引发惨烈的战争。欧盟对中东

地区石油的依赖也是一个外部威胁诱因,因为它使得欧洲的稳定易受中东地区形势

的影响。内部诱因主要是指欧洲一体化进程发生逆转,这种可能性虽小但也不能完

全排除;其一旦发生则会使欧洲陷入动荡,从而危及美国在欧利益。

合作需求与利益纷争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殊为不易。“欧
盟成员国无论是作为个体国家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美国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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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暠栙迄今,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仍缺乏一个清晰的框架。主要存在两个制约因

素:一是孤立主义势力主张减少美国在全球和欧洲承担的责任,这一主张虽不是主流

但其影响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制定实际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物质利益的变化,也

要顾及公众态度的变化。栚二是北约作用的下降与前途未卜。北约在冷战期间为美

国的对欧政策与美欧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

已不能满足美国对欧政策的主要需求了。欧盟的经济竞争与挑战促使美国日益从经

济而非军事的视角来看待其与欧盟的关系;北约虽然存活了下来,但是却不能对维护

美国的经济利益起到多大的帮助作用。

为化解上述困惑,一些政治精英主张对美国的对欧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即寻求

与欧盟建立某种新型关系以维护美国在欧利益。这种新型关系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

条件:首先,美国不应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因为从长远看这不会得到

大西洋两岸公众的支持;其次,这种新关系必须认可欧洲已发生的变化,尤其美国要

接受欧盟一体化的现实;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必须较以往那种旧的

大西洋关系更加平等。一句话,美欧(盟)新型关系必须适应冷战后国际环境及双方

实力的变化。美国认同与欧盟发展某种新型关系的必要性,承认这种新关系除了包

括安全方面,还必须在其他方面寻找到力量。栛虽然安全关系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新联盟的关键却在于重组美欧(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即便实现不了经济一体化,至少

也应将这种关系从冲突转向合作。正如英国《经济学人》的社论指出的,“贸易的发展

将有助于巩固北大西洋联盟……经济和安全应齐头并进;欧盟虽有其弱点和不足,但

是经济合作可以使双方拥有一个更加精细的共同事业。暠栜基辛格称,大西洋关系的

重建将“在帮助美国应对21世纪国际秩序演变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暠。栞由是而言,

构建一个拥有一定经济一体化基础的新美欧(盟)联盟应是美国对欧政策调整的大方

向。

但说易行难,以上“新思维暠与眼下美国对欧政策的现实并不吻合。冷战后美国

虽越来越重视欧盟,其与欧盟的关系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它并不想接受欧盟作

·321·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栙

栚

栛

栜

栞

M.Ougaard,DealingwiththeCommunity敽TheBushAdministration狆sResponsetoWesternEuropeanIn灢
tegration,inTheEuropeanCommunityinWorldPolitics,editedbyO.Norgaard,T.PedersenandN.
Petersen(London,Pinter,1993),p.186.
MichaelClough,“Grass灢RootsPolicymaking:SayGoodbyetothe‘WiseMen暞,暠ForeignAffairs,Vol.73,

No.1(Jan.~Feb.1994),pp.2~7;andMarkM.Nelson,“TransatlanticTravails,暠ForeignPolicy,no.
92(Fall1993),pp.75~77.
“AtlanticDialogue,暠FinancialTimes,July13,1994,p.17.
Editorial,“InNeedofFastening,暠Economist,May27,199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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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真正平等的伙伴。正如有分析指出的,美国早已习惯了这么多年来一直享有的

帝国地位,让它接受一个意味着平等而不是优越地位的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无论是心

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如此。除非做出巨大的努力,否则美国仍会试图继续保持其在世

界秩序中的传统地位。栙同时美国也无意放弃北约,其支持并推动北约转型的目的是

使之继续作为冷战后美欧关系重构的基础,而这与欧盟坚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

平等伙伴关系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此外,美国也仍不忘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牵制

欧盟的发展,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新老欧洲说暠及在北约内搞“志愿联盟暠或“临时性

联盟暠等做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定位与欧盟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北约与欧盟的

关系,是当前美国对欧政策面临的一大课题。

五暋美欧对欧政策的变与不变

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和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对欧政策经历了一

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见证了美欧之间的权力转移与霸权更替。通过对该政策的历史

考察,可以总结出其纵向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特点,姑且以“变暠与“不变暠概之。

“变暠主要有三。首先是形式与内容的变化,即从建国后至19世纪不卷入同欧洲

国家的联盟和对欧洲事务持警惕性中立的立场,经由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的对欧均势政策直至战后与西欧国家结成大西洋联盟,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

渐进的、不断突破传统禁忌的变化过程;其次是政策方式与手段的变化,即从早期不

直接介入欧洲事务而是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以维护自身利益,转变为后来通过扮演“调

解人暠和“平衡者暠角色和使用经济外交等手段非正式、局部地介入欧洲事务,再进一

步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直接、全面地介入欧洲事务

并谋求对欧霸权。伴随着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对欧洲事务介入的程度

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最后是政策框架与对象的调整

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对欧政策没有一个制度性和机制化的框架,美国主

要是在双边基础上同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打交道,尤其重视利用同德国和英国

的战略关系促进其对欧政策目标的实现。冷战期间美国将北约作为实施其对欧政策

的多边机制性框架,并主要在该框架内处理美欧关系;欧共体虽也受到关注,但美国

并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话者来看待。冷战后美国越来越重视欧盟,并试图在不

放弃北约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其与欧盟的关系,但迄今仍缺乏一个清晰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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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变化相比,“不变暠体现了美国对欧政策中连续性的一面。美国的对欧政策虽

然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其一是防止

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国,美国参加两次欧战和组建大西洋联盟皆服务于此

目标。另一个核心成份是在欧洲推行全球秩序政策,以促进建立一个能够维护美国

霸权(尤其是经济霸权)地位的没有歧视的多边开放的国际体系。这一带有自由主义

色彩的全球秩序政策与防止欧洲霸权的现实主义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冲突,它

们相互配合与协调,共同服务于上述两个核心目标。

总之,美国对欧政策的演变中有“变暠也有“不变暠,变化的是形式、手段与策略,不

变的是核心利益与目标。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近年来在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

展的新阶段。栙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对欧政策的调整仍在继续,但无论其怎样调整和

变化,都不大可能脱离上述变与不变的大致框架,对欧盟既合作借重又制约防范将是

主要趋向。

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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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暠栙

高建伟暋暋暋

暡内容提要暢本文回顾了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司法演进,并用经济学理论分析

了公共利益的效率内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宪法第五修正案征收条款中的“公共使

用暠从字面的狭义解释逐渐拓展为广义解释,最后把“公共目的暠等同于“公共使用暠。然

而,法院难以在“公益私用征收暠和“纯粹私用征收暠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使人们

对私用征收的泛滥以至公权对私权的过度侵犯充满忧虑。土地征收提高了土地资源的

配置效率,最终可能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补偿土地被征收者的损失并改善他们的福利。

关键词:美国经济 土地问题 土地征收 公共利益

土地征收在世界各国都极具争议,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是个建立在财产私有

制基础上的国家,私人财产受到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的保护。但是,美国公民的私人

财产权并不是绝对的,也即私人财产并非绝对“神圣不可侵犯暠。联邦政府和各州政

府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两种手段直接限制私人财产权的行使:一种是警察

权(policepower),另一种是征收权(eminentdomain)。所不同的是,警察权一般不

会改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但会使财产的其他权利(使用权或收益权等)受损,且政府

一般无需补偿财产所有者的损失;栚而征收权则会改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但政府需

栙

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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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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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合理补偿暠(justcompensation)财产所有者的损失。栙 从美国司法实践的历史中

可以发现,在这两种权力中,最容易引起宪法诉讼的是政府动用征收权征收私人财

产;而由于土地(包括其上房物等)的不动产性质,土地征收的宪法诉讼数量又占财产

征收宪法诉讼数量的绝大多数。土地征收之所以极具争议,首要原因在于一个问题,

即政府动用征收权征收私人土地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中的“公共使用暠要件? 一般英

美法理学认为,征收权是政府的“内在权力暠(inherentpower),宪法中的征收条款只

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权、防止政府的过度侵犯而设定。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

土地征收权受限于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除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征收条款。联邦宪法

第五条修正案规定:“没有合理补偿,私人财产不能以公共使用的名义被征收暠。栚 北

卡罗来纳州宪法虽然没有明确的征收条款,但是根据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

当程序暠条款,将联邦宪法的征收条款绑定为各州的规定。可见,美国土地征收必须

满足三个法律要件:公共使用、合理补偿和正当程序。根据联邦宪法征收条款的显然

含义,“公共使用暠是政府发动土地征收的唯一理由和第一要件。但是,何谓“公共使

用暠? 从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来看,这是一个难以给出具体判定标准的法律用语。由

此,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使用暠的“合宪性暠争议就产生了,围绕“公共使用暠的内涵

解释就成了众多土地征收宪法诉讼的中心内容。

本文用“公共利益暠一词来代表美国司法解释中经常使用的“公共使用暠“公共目

的暠“公共需要暠和“全体福利暠等其他同类词汇,并认为美国土地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

“公共利益暠。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涉及土地征

收的法律使用这个词汇;二是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方法,从美国土地征收的司法实

践中总结出关于公共利益的一般性规律,并认为这种一般性规律适用于世界各国的

土地征收。

一暋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司法演进

美国土地征收的司法实践中,随着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出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

进及政府和民众发展经济的诉求等,司法部门将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征收条款中

的“公共使用暠要件从狭义解释逐渐拓展为广义解释。狭义解释是字面解释,即“被公

共使用暠(usebythepublic),例如火车、公路、公园、运河、桥梁、体育馆、政府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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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建筑等公共设施,与此对应的土地征收可以称为“公用征收暠。需要注意的是,

“被公共使用暠并不等于“公有暠。例如,“被公共使用暠的不收费公路属于公有,但是,

“被公共使用暠的收费公路却可以属于私有。在美国,铁路是另一个“被公共使用暠但

却属于私有的典型例子。广义解释将“公共目的暠等同于宪法中的“公共使用暠。只要

符合公共目的,土地征收就不违宪。问题在于,“公共目的暠要比“公共使用暠的内涵宽

广得多,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符合“公共目的暠的“公益私用征收暠。另外,根据美国的政

治哲学,即便B给予 A以合理补偿,将 A 的私人财产征收后转让给B的“纯粹私用

征收暠也是完全禁止的。这样,法院就难以在“公益私用征收暠和“纯粹私用征收暠之间

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人们对私用征收的泛滥以至公权对私权的过度侵犯的担心在

所难免。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凯洛案暠将土地征收合宪性的争议推向

高潮。栙 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是狭义解释和广义解释的转换时期,此前以狭义

解释为主,此后以广义解释为主。

早在英国殖民时期,北美土地征收的行为就已经出现。殖民时期的土地征收伴

随殖民者对北美土地的开发过程,主要是为了修建道路、修建磨坊和加快开发。当

时,各地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基于“公共使用暠或“公共目的暠才能发动土地征

收,而且“私用征收暠也有相当数量。殖民时期最早的土地征收记录是用于修建道路。

1639年,马萨诸塞州有法律授权郡法院,公众可以以修建道路的理由,提出申请征收

私人土地,但被征收者可以对其“改良土地暠(improvedproperty)向法院提出补偿请

求。栚 另外在殖民时期,由于“锁地暠栛(land灢lockedproperty)比较普遍,私人为了“锁

地暠的通行权,也可以请求征收相邻土地,用于修建通向公共道路的私用道路,但须给

予被征收者一定的补偿。栜 殖民时期,由于水能利用技术的提高,已经有7个州相继

制定了“磨坊法暠(MillActs或 MillDamActs),用来协调磨坊主和上游被淹没土地

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栞 根据“磨坊法暠的规定,磨坊主可以建造水坝蓄积水能,从而淹

没上游岸边其他人的土地。但是,磨坊主需要支付给土地被淹没者一定的赔偿,并且

负有为任何研磨谷物者提供法定服务的义务。殖民时期加快开发的土地征收则更具

争议,当时许多州法规定,当土地所有者未能有效利用土地时,政府可以启动征收程

序,没收或转移该土地给其他人使用。例如,适合建造工厂的土地,如果所有者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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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可以请求政府征收给自己建造工厂。城市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如果没有能够在

法定期间开发其所有土地,或依法定的方式开发,政府可以没收其土地。栙

美国联邦宪法于1787年通过,包含征收条款的第五条修正案于1791年通过,包

含正当程序条款的第十四条修正案于1868年通过。从1791年到1896年的差不多

整个19世纪,美国司法部门对宪法中“公共使用暠的解释主要以狭义解释为主,但“公

益私用征收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支持“磨坊法暠到准许采矿业和土地灌溉利用土

地征收以促进经济发展,许多州法院要么当需要时有意避开“被公共使用暠的狭义判

定标准,要么就完全抛弃它。栚 这一时期贯穿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

革命的早期,土地征收主要是为了为工厂提供水能、促进交通建设和促进矿业开采。

到1884年,27个州已经相继制定或修订了磨坊法,使19世纪美国对水力的利用方

式大为扩展。栛 例如,马萨诸塞州于1795年和1798年两次修订磨坊法,授权并非对

公众开放的水力推动的锯木厂、纸厂和棉纺厂等,也可以像研磨谷物的水力磨坊厂一

样,在补偿的基础上建造水坝淹没上游的土地。栜 但是,这种扩大磨坊法适用范围的

作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因为这和人们传统的私有财产观念和“公共使用暠的宪法

规定相悖。19世纪中期,马萨诸塞州的首席大法官肖(LemuelShaw)对此进行了折

中的双重合理论证,认为磨坊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使自然河流与水道提供最有用和

最有利的占有和使用方法暠,此目的下的两种水能利用方法(公用和私用)都合理。栞

1885年的“赫德案暠中,“磨坊法暠中有关“私用征收暠的规定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

持,从而给予利用水能的相关制造业(例如棉纺、毛纺、木材和钢铁等)的发展以有力

支持。栟 在交通建设方面,随着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技术的出现,各州纷纷立法授权

私人公司可以通过土地征收兴建铁路、收费道路、桥梁、运河等公共工程,而这些公共

工程由于符合“公共使用暠的狭义解释而得到广泛支持。同时,许多州也通过修订宪

法,明确规定争取“锁地暠通行权的“私用征收暠的合宪性。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

采矿业的发展,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波“公共使用暠的宪法诉讼,许多州法院根据

本州的自身利益,支持采矿业的土地征收。例如1876年,内华达州最高法院拒绝“被

公共使用暠的判定标准,在支持一个采矿公司土地征收的判决中指出:“采矿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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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州工业发展的最大目标,所有其他的利益都必须服务于此。我们的山上几乎没

有树木,我们的河谷不能进行有利可图的农业开发。采矿业给许多人带来了就业,利

益也得以惠及各个阶层,工人阶层得到的利益甚至要比投资者得到的利益更大。本

州目前的繁荣完全得益于采矿业的发展,本州所有的人民都会从未来的发展中受益,

而这种发展不能被任何个人的固执己见所阻碍。暠栙当然在这一时期,判定“私用征

收暠违宪的案例更多。例如1859年,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判决“打击了纯粹私用道路和

谷物磨坊的土地征收暠。栚 再如1883年,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谷物

磨坊和私用道路必须对公共开放才能构成公共使用暠。栛 尽管狭义解释在整个19世

纪仍然占主流地位,但19世纪末期这种主流地位已经削弱,而联邦最高法院于1896
年判决的“布拉德利案暠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征收符合“公共目的暠即不违宪的观点,从

而逐渐开启了广义解释的大门。

1896年到1954年是从狭义解释到广义解释的转换时期,符合“公共目的暠即合

宪的广义解释逐渐确立。联邦最高法院于1896年判决的“布拉德利案暠中,首次采用

了土地征收应该符合更加宽泛和更加自然的“公共目的暠的解释:“单个个人不可能比

私人企业更好地建造并维护水利设施和运河,而且,私人企业除非利用征收权,它们

不可能成功。如果私人企业能够利用征收权,那么征收的财产只能用于公共目的

(publicpurpose)。暠栜1906年的“斯特里克勒案暠中,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一个采矿企业

的土地征收,用于吊空运输线的建设,大法官霍姆斯(OliverW.Holmes)在此案中

强调了“被公共使用作为一项普遍判定标准的不足暠。栞霍姆斯更于1916年的“亚拉

巴马州际电力公司案暠中进一步表示:“被公共使用作为一项普遍判定标准的不足,至

此确立。暠栟为了摆脱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美国各地

均积极推动改善贫民区卫生、犯罪及其他不道德行为的城市改造计划,兴建政府管理

的低收入户住宅,不过由于涉嫌“纯粹私用征收暠,部分相关案件遭到否决。但从

1936年纽约州上诉法院支持的“穆勒案暠开始,栠这类城市改造的土地征收就得到法

院的广泛支持。1949年,重新修订的“住宅法暠(HousingAct)授权联邦政府补助地

方政府进行征收拆除凋敝与贫穷社区,并兴建新的国民住宅,由此又引起了一波“公

共使用暠要件的宪法诉讼。然而,绝大多数州和联邦法院均依“穆勒案暠的看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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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地征收的合法性。栙 虽然美国法院广义解释了“公共使用暠要件,但早期的案

例类型,不论是政府征收后自行运营(如公共道路、公共桥梁或低收入住宅等),还是

征收后虽然私人运营但负有公共义务(如磨坊、铁路、收费公路等),均容易与公共目

的联系起来。栚 至于“私用征收暠行为,虽然历史上也有发生(如“锁地暠通行权等),但

联邦最高法院事实上对此一直持较为保留的态度,直到1954年的“伯曼案暠栛。

1954年的“伯曼案暠是美国土地征收史上的经典判例,完全抛弃了“被公共使用暠

的狭义解释,最终开启了广义解释的大门。194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

改造法暠(DistrictofColumbiaRedevelopmentAct),授权城市规划局制定城市改造

计划,借助土地征收与再改造的方式,来解决特区内因社会或经济条件改变导致发展

落后的凋敝地区的犯罪与公共卫生问题。依照计划,主管机关有权将征收的土地移

转给公共部门,用来架设路灯与兴建各类休闲设施与学校之用,并可将其余土地出租

或出售给其他私人公司、个人或合伙企业。但是,特区改造计划的实施遇到了阻力。

“伯曼案暠上诉人为一家座落于特区西南区的百货公司,对于主管机关拟征收其建筑

物及土地表示不服,认为征收行为已违反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规定,特别是征收

后土地将归私人公司管理与使用,与宪法“公共使用暠的要求相悖。大法官道格拉斯

(William O.Douglas)代表联邦最高法院于判决中分二个层次说明法院为何支持特

区政府的计划并未违宪。判决书中写道,首先,就目的而论,城市改造是否符合公共

目的(publicpurpose),立法者居于最权威性的地位,司法所能审察的范围相当狭窄。

所谓公共目的,“其包含的价值相当广泛,不仅是物质(physical)与金钱(monetary)上

的,也包括精神(spiritual)与美感的(aesthetic)暠;其次在本案中,国会认为运用征收

实现都市更新的目的有助于解决社区安全、生活空间与卫生等问题,即是在广泛考虑

上述价值后所作的决定,法院应当尊重国会的意见。总而言之,虽然在本案中有部分

土地转移给特定私人使用,但城市改造在整体上符合“公共目的暠(publicpurpose),

因此并不违宪。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全数通过支持特区改造计划。

“伯曼案暠最大的意义在于界定了“公共目的暠富有弹性的内涵,即“价值相当广

泛暠,为以后的法院判决提供了判例依据,但也埋下了人们对于征收权滥用的隐忧。

此后有三个经典判例:1981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判决的“波兰镇案暠栜、1984年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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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决的“米德基夫案暠栙和2005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凯洛案暠栚。

1981年密歇根最高法院判决的“波兰镇案暠虽未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判决

结果的影响很大。底特律市政当局依据州议会所制定的“经济发展公司法暠(Eco灢
nomicDevelopmentCorporationsAct)的授权,通过征收将原告的土地移转给通用

汽车公司,作为该公司建造汽车装配厂的用地。原告认为市政府的征收行为构成滥

权,与密歇根州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的征收后的财产以公共使用为目的相悖。但

是,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并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就公共目的来说,多数法官认为,依据

“经济发展公司法暠的第2条规定,不难看出该法的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失业率、提供产

业经济帮助、协助凋蔽地区改造和促进城市再开发等方法,来提升大众卫生、安全与

福利,故有必要让市政府有权取得所需的产业与商业地段,并移转给需要的私人企业

来使用。两位持不同意见的大法官对“私用征收暠手段提出了强烈质疑。其中,大法

官菲茨杰拉德(JohnW.Fitzgerald)认为,假如失业率降低、税收增加及经济条件改

善等利益足以作为政府实行征收的基础,则对于利用征收以协助私人企业的行为几

乎没有任何实质的法律约束,因为总和而论,所有的私人企业经营均会对社会创造出

经济利益。菲茨杰拉德法官因此感慨道,美国宪法关于公共使用的法律要求,竟已演

化到可以侵蚀私人财产权到此一程度的地步! 另一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瑞安

(JamesL.Ryan)认为此案的多数意见实质上是一项“目的合理化手段暠(theend

justifiesthemeans)的作法,而且是一项将导致灾难的哲学思维。虽然有两位大法官

强烈反对,但法院最终还是以5:2的比例判决底特律市政当局的土地征收合宪。

联邦最高法院1984年判决的“米德基夫案暠是另一个经常被援引的经典判例。

为了解决夏威夷州早年实施封建制度,酋长全盘掌握土地所有权及分配权,导致土地

高度集中而引发的诸多社会与经济问题,夏威夷州议会于1967年通过了“土地改革

法暠(LandReformAct),授权政府在召开公众听证会后,行使土地征收权,以改变土

地寡头垄断的不利局面。“米德基夫案暠上诉人以“土地改革法暠违宪为由,提起诉讼。

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伯曼案暠,最后全体一致支持“土地改革法暠的合宪性。对于将征

收的土地转移给私人所有是否符合“公共使用暠要件,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要土地征

收与“可信的公共目的暠(aconceivablepublicpurpose)间具有理性关联,该行为即不

违反第五条修正案中的“公共使用暠要件。也就是说,夏威夷州的“土地改革法暠的目

的,并非给予特定个人或团体利益,而在于解决因土地过于集中所带来的社会不利影

响这样的“公共目的暠(publicpurpose)。

·231· 美国研究

栙

栚

HawaiiHousingAuthorityv.Midkiff,467U.S.229(1984).
Kelov.CityofNewLondon,545U.S.469(2005).



联邦最高法院2005年判决的“凯洛案暠在美国引发争议和反思浪潮。在此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5:4的微弱多数判决新伦敦市以“经济发展暠为名义的土地征收

合宪。新伦敦位于康涅狄格州,由于种种原因,被认定为是一个经济凋敝的“沮丧城

市暠(distressedmunicipality)。州和当地官员为了振兴新伦敦的经济,授权私人非赢

利组织“新伦敦开发公司暠(NewLondonDevelopmentCorporation)负责设计并执行

该市的经济复兴计划。新伦敦开发公司所提出并由州政府同意的开发计划,除了兴

建公用设施外,还包括80户新住宅、一个辉瑞(Pfizer)公司的研发机构和一座滨水会

议酒店等私用设施。新伦敦开发公司认为,这个计划除了可以创造就业、增加税收、

帮助该市积聚振兴动力外,还可以使该市更加美观、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娱乐空间等。

新伦敦开发公司成功地购买了多数土地,但以凯洛为代表的少数居民拒绝出售,而新

伦敦开发公司则代表政府实施土地征收。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以“伯曼暠和“米德基夫暠

两案为依据进行判决,以微弱多数认定新伦敦市的“经济发展暠符合第五条修正案中

的“公共使用暠要件。判决理由有三条,其中的二条值得注意:(1)新伦敦市的开发计

划经过了慎重考虑,其目的并非纯粹是为了某个特定个体的利益。尽管被征收的土

地没有全部“被一般公众使用暠(usebythegeneralpublic),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早就

拒绝了被征收的财产必须用于公众的字面要求暠,而且自“布拉德利案暠以来,联邦最

高法院已经采用了“公共使用暠的更广泛、更自然的解释,即“公共目的暠;(2)促进经

济发展传统上即属于政府的功能之一,无法与过去法院所支持的其他“公共目的暠类

型区分。政府在实现“公共目的暠的过程中,通常会创造出对私人有利的结果,因而模

糊了传统“公共使用暠与“私人使用暠的界限。不过,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奥康纳(San灢
draDayO狆Connor)认为:“在‘经济发展暞的旗帜下,所有私人财产都有可能被征收给

另外的私人使用,……,因而模糊了财产私人使用和公共使用的区分。暠另一名持反对

意见的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Thomas)甚至认为:“如果类似‘经济发展暞的土地征

收都符合‘公共使用暞的话,……,那么法院就已经把‘公共使用暞从美国宪法中擦除。暠

此案最终以政府答应将凯洛的住宅搬迁到新址而解决。

“凯洛案暠后,美国国内对“公共使用暠要件进行了争论和反思,公众的意见似乎是

应该适当收缩要件内涵。许多人认为“凯洛案暠的判决结果违反了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原则,是对第五条修正案的错误释宪,并将助长大公司以牺牲个人和小企业的“私用

征收暠行为。早在“凯洛案暠审理的2004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在一个案件审理中

表示“不能继续容忍国家征用权被滥用暠,对“波兰镇案暠改判。栙 2006年,美国总统布

什专门就“凯洛案暠签发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必须把征收权的使用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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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众获益的目的暠(purposeofbenefitingthegeneralpublic)上。栙 一个名为“城

堡联盟暠(CastleCoalition)的机构于2006年发布了一份针对“凯洛案暠影响的调查报

告,认为“凯洛案打开了滥用征收权的洪门。在过去的一年中,以经济发展为名的私

用征收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自从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凯洛案暞后,地方政府已经征

收或已经威胁要征收5783块土地用作私人项目开发,这个数字超过1998年至2002
年间10282块土地的一半。暠栚后来,由于资金等因素,“凯洛案暠中的土地被征收后至

今没有得到有效开发,项目最终被废除,辉瑞公司也没有在此设立研发中心。从

2010年的“谷歌地球暠(GoogleEarth)上可以看到,“凯洛案暠中所涉及到的征收土地

几乎还是一片空地和废墟。至少就目前来说,“凯洛案暠的判决结果是失败的。但是

笔者认为,这种判决结果的失败个案不能代表对“公共使用暠广义解释的失败。随着

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新情况的出现,美国国内对于第五条修正案征收条款中的“公共使

用暠判定标准的争议还将长久存在。

二暋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经济学分析

从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司法演进中可以断定,公共利益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土地征收这种社会选择就是基于这种价值判断。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公共利益的

价值标准问题。在通常意义上,经济学追求的是效率,法律追求的是正义。然而,美

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波斯纳(RichardA.Posner)指出,正义不仅指一定

程度的经济平等,它最一般的涵义是效率。所有的法律活动和全部的法律制度都应

当以有效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栛 因此,如果美国宪法如其

开篇所言要“树立正义暠的话,则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价值标准可以认定为就是效

率。

(一)效率标准的选择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价值标准是效率。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美国土地征收

的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了实现所谓“经济平等暠目的的土地征收。然而,经

济学的效率也有不同的标准。经济学通常的效率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帕累托效率

(ParetoEfficiency),另一种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灢HicksEfficiency)。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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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托效率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如果在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的情况下,不可能通

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一个人或多个人的福利增加。帕累托效率要求太过严格,具有

明显的局限性,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例如,消除垄断通常会使许多人受益,但一定会

使垄断者本人受损,因此消除垄断不满足帕累托效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要求较

为宽松,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如果达到这种经济状态的资源重新配置使一部人的

福利增加,同时又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并且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后,其福利

仍能有所改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也被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效率,因为受益者只要

愿意,可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从而实现帕累托效率。波斯纳指出:“所以很清楚,经

济学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效率定义不是帕累托效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谈论自由贸

易、竞争、污染控制等其他政策或状态是有效率时,他十有八九是指卡尔多-希克斯

效率。暠栙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效率标准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土地征收需要给予

被征收者以“合理补偿暠,但这个补偿标准只相当于被征土地和其上不动产的市场价

值,并没有完全补偿被征收者的全部损失,这部分没有被补偿的损失可以称为主观价

值损失(subjectivevalueloss)栚或非市场价值损失(non灢marketvalueloss)。栛 主观

价值损失可能是财产上的损失,例如搬迁到别处后可能丧失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搬迁

的交通成本、结束营业场所造成的商誉损失和寻找其他合适居住地的搜寻成本等。

也可能是非财产上的损失,例如对原来居住地情感价值的损失、搬迁到别处后的人际

关系损失等。因为主观价值损失并没有被计算在合理补偿之内,被征收者在土地被

征收后的福利很可能受损,因而土地征收几乎不可能满足帕累托效率。对于整个社

会而言,如果土地征收后所创造的福利增加大于被征收者的主观价值损失,且短期内

受益者并没有补偿被征收者的这部分损失,则土地征收只可能是卡尔多-希克斯效

率改进。正是因为主观价值损失没有被补偿,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土地

征收都有可能遭到被征收者的抵抗,但在符合公共利益和正当程序两个法律要件下,

这种抵抗最终仍得服从公共利益。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斯托布克(WilliamB.Stoe灢

buck)认为,被征收者的抵抗是一种“直接的、个人的抵抗暠,并不是全体公民对立法

机构的抵抗,因为立法机构是由全体公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这些议员代表他们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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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做决策。栙 因此,政府行使土地征收权仍然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而土地

征收的直接结果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改进。

(二)市场失灵:土地征收的合理性

关于土地征收为什么能够提高效率,即土地征收的合理性,台湾学者陈志民教授

将之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正外部性暞(positiveexternality)与‘搭便车暞行

为暠;二是“被征收土地之地理特殊性暠;三是“‘要挟暞(诱因与交易成本的产生暠。栚 本

文从经济学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暠角度来总结土地征收的合理性。

所谓市场失灵,是指相对政府而言,通过自由市场配置资源来提供某些产品或服

务是没有效率的。市场失灵而政府有效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由,而土地征收就

是政府直接干预土地资源的配置。从交易成本的高低和市场是否有效的角度出发,

卡拉布雷西(GuidoCalabresi)和梅拉米德(A.DouglasMelamed)将产权保护分为财

产规则(propertyrules)、责任规则(liabilityrules)和不可转让规则(inalienability
rules),而土地征收就是在市场失灵时用责任规则来保护土地产权。栛 就土地资源的

配置而言,笔者认为构成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某些建设项目用地供给的区

位垄断,二是谈判成员过多造成市场交易成本高昂。

1.某些建设项目用地供给的区位垄断

并非所有建设项目用地供给都呈现出明显的区位垄断性,或如陈志民教授所说

的“地理特殊性暠,如普通住宅用地的供给就具有竞争性。但某些建设项目用地供给

的确具有区位垄断性,如公路或铁路的建设用地。在经济分析中,垄断是产生市场失

灵和经济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反垄断的立法,

目的就是通过促进市场竞争、设立最高限价或者政府直接组织生产等方式来提高经

济效率。某些建设项目之所以难以通过自由市场取得土地,原因就在于这些建设用

地的区位垄断性,市场中难以寻得同类替代土地,或者用同类替代土地建设的成本过

高,使得土地交易市场呈现出如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梅丽尔(ThomasW.Mer灢
rill)所称的“稀疏市场暠(thinmarket)的特点。栜 例如铁路建设用地,由于最佳路线的

区位垄断性,如果用市场交易方法获取土地,那么建设成本会过于高昂,将使铁路的

建设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仅通过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将会产生无效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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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另外,“要挟暠本质上也源于土地供给的区位垄断。比如,也许一条道路的用地

市场在项目建设初期属于“密集市场暠,然而随着路线确定和建设资金的逐步投入,这

些前期投入将“套牢暠建设单位,而路线上那些还没有通过自由市场和用地单位签约

的供地者将会要求提高赔偿金,这就是“要挟暠。要挟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它使土地

供需双方谈判协商的交易成本增加,甚至很有可能将按原计划所产生的社会公共利

益消耗殆尽。栙

笔者认为陈志民教授所说的“‘正外部性暞与‘搭便车暞行为暠不能成为土地征收的

原因,因为他显然没有区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公共物品(如开放道路、公共卫生、

城市美化、甚至经济发展等)的正外部性和使用者的搭便车问题是产品市场失灵的原

因,从而使得这些公共物品不得不由政府投资提供。但是,生产公共物品的要素市场

并不一定失灵,生产要素仍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有效提供。

2.谈判成员过多造成市场交易成本高昂

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是市场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是一种减少社会福利的损耗。

如果利用自由市场获取土地,某些建设项目需要和大量土地供给者谈判,这样会带来

高昂的交易成本,从而严重损害社会福利。例如铁路建设,供地者可能成千上万。如

果边建设边谈判,会遇到要挟问题。如果和所有供地者通过市场谈判,全部签约后再

开工建设,那么中间因谈判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将会十分高昂,同时建设工期将面临很

大的不确定性,最终会使铁路建设效率大大降低,甚至铁路根本就建不起来。如果政

府土地征收的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那将是整体社会福利的改进。

(三)市场和政府:效率边界的确定

相对于市场,土地征收其实是政府替代市场直接配置土地资源。问题是,不但存

在着市场失灵,而且也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那么土地征收中市场

和政府的效率边界如何确定呢?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相对市场而言,通过政府组织资

源来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是没有效率的。面对不完美的市场和同样不完美的政府,

必须做出选择: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还是依靠政府来配置资源?

假定生产的制度结构仅包括市场和政府两类,我们用 YM表示市场配置资源的

产出,用YG表示政府配置资源的产出,总产出Y=YM+YG。如图1所示,在资源(劳

动、资本、技术、土地等)不变时,我们可以画出“制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暠,如 A1E1B1、

A2E2B2和 A3E3B3,不同的下标表示不同时期的不同资源水平。制度的生产可能性

边界凹向原点表示市场和政府的边际产出都呈现递减状态。在政府的产出为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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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如 A1、A2和 A3点所处的经济状

态;在市场的产出为零时,表示完全由政府来配置资源,经济处于纯计划经济状态,如

B1、B2和B3点所处的经济状态。三条虚线表示不同时期的总产出水平 Y=YM+YG,

与三条制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分别相切于E1、E2和E3点。在切点处,市场和政府的

边际产出相等,此时总产出达到最大化。把所有不同时期类似于E1、E2和E3的点连

接起来,就得到了“市场和政府的效率边界暠,即市场和政府两种制度配置资源的最优

状态。效率边界右下方的经济状态,表示政府有效而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了过多的

资源而政府配置得过少;效率边界左上方的经济状态,表示市场有效而政府失灵,即

政府配置了过多的资源而市场配置得过少。只有在效率边界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暠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暠的合作才能使整个经济的产出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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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这条市场和政府的效率边界如何确定? 科斯(RonaldH.

Coase)指出:“我确信,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优点的倾

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

们分界线定在哪里。在我看来,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果

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暠栙因此,对市场和政府的效率边界的认识应该来自

既往经验研究,并且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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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的土地征收而言,一些国家和地区根据既往的经验研究,其法律明确列举

了一些可以进行土地征收的公益性项目,如新加坡的“土地征收法暠和台湾的“土地征

收条例暠。中国2010年初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中,

也明确规定了七种公共利益。栙 美国的土地征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定法来划定市

场和政府的效率边界,而是通过宪法规定、国会立法、既往判例和法官司法来判定土

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宪法规定是美国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中的征收条款,国

会立法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定的公共利益项目,栚既往判例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和各州最高法院对既往宪法诉讼中关于公共利益判决的认定,法官司法是法官随着

经济条件的不同而对公共利益内涵的解释。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司法

解释对公共利益的确认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司法根据除了宪法规定、国会立法

和既往判例以外,还来源于他们对提高社会福利的经验认识和直觉感知。其实,美国

宪法制定者们在提出“公共使用暠(publicuse)的法律要件时,除了他们对公权侵犯私

权的担心以外,或许也是基于对提高社会福利的经验认识和直觉感知。

(四)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福利经济学的描述

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是一个由政府(或政策制定者)做出的社会选择。

然而,社会选择建立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土地征收前后个人福利的变化是做出社

会选择的基础。我们将整个社会成员分为两组,一组是土地被征收者(福利受损者),

另一组是公共大众(其中部分或全部是福利受益者)。假定个人效用同质可加,我们

用 U1表示所有土地被征收者的效用总和,用 U2表示所有公共大众的效用总和。如

图2所示,UPFB和 UPFC是两条不同时期的“效用可能性边界暠(utilitypossibility
frontier),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UPFC是在 UPFB的基础上向外扩张的结果。

图2中表示社会选择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一般的功利性质暠(generalizedutilitar灢
ian),WA、WB和 WC是三条不同取值的社会福利函数曲线。

假定土地征收之前的经济处于 A点的状态,此时的社会福利是 WA,并不是政府

认可的社会最优状态。土地征收后,经济处于曲线 UPFB与曲线 WB相切的B点,此

时的社会福利是 WB,这才是政府认可的社会最优状态。经济从 A点到B点的过程,

自由市场因失灵而无法完成,只能通过政府的土地征收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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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忘记,通过土地征收来实现公共利益,还须满足合理补偿和正当程序的

法律要件。如果土地征收违背了合理补偿和正当程序原则,那么土地资源很可能得

不到有效配置。栙 此外,有些土地征收的宪法诉讼之所以没有成功或法院仅以微弱

多数通过,根本原因在于难以判定效率是否改进。大法官霍尔姆斯的忠告:“在急于

追求社会多数人之一般福利的同时,绝不可忘怀过程中所被牺牲掉之个人基本权利,

因为其损失可能远大于我们所想象可以实现之利益!暠栚

三暋结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宪法第五修正案征收条款中的“公共使用暠从字面的狭义解

释逐渐拓展为广义解释,最后把“公共目的暠等同于“公共使用暠,从而引起了美国社会

对于公权过度侵犯私权的担忧。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凯洛案暠将土地

征收合宪性的争议推向高潮。美国土地征收是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社会选

择,是政府替代市场直接配置土地资源,但需要满足一个经济条件(市场失灵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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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和三个法律要件(公共利益、合理补偿和正当程序)。三个法律要件中的公共利

益是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表现为土地征收后的社会总效用或社会总产出的增加。

土地征收后提高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有可能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补偿土地

被征收者的损失并改善他们的福利。

通过对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分析,对于中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可以得

到如下启示:首先,土地征收的目的是为了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或效率改进,表现为

社会总效用或社会总产出的提高,这就是公共利益。其次,为了有效配置土地资源,

市场“看不见的手暠和政府“看得见的手暠需要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但双方都不能僭

越对方的有效领域。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发挥作用,通过

土地征收和土地管制等政府权力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再次,公共利益、合理

补偿和正当程序是限制政府滥用征收权、保证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三个法律要件。

高建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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曫学术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建所

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年会

系列学术活动综述

何兴强暋李枏

王玮暋樊吉社

2011年6月8~9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中华

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系列学术活动在

京举行。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

长王伟光,副院长李慎明、武寅、李扬,院
秘书长黄浩涛,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

参谋长熊光楷、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

任委员、原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前驻美大使李

道豫、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马振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结勉、中国军事科

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前美中关系全国

委员会主席斯卡拉皮诺等中外嘉宾出席

了此次系列学术活动。来自社科院国际

学部各研究所所长、院职能部门与直属

单位主要负责人、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

和高等院校200多名中外学者和官员及

20多家媒体参加了此次会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

院长陈奎元为美国研究所30周年华诞

题词:“研究美国,勿以今日同昨日;复兴

中华,总须后人继前人。暠
王伟光常务副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

学院向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表示祝

贺。他说,30年前,在邓小平、胡乔木等

老一辈领导人亲自关怀下,中国社科院

成立了美国研究所。30年间,美国研究

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我国的美国研究学

者,其中有的充实到了国家相关部委和

机构,有的在高等院校发挥着领军人物

的作用,也有的在美国等地继续从事着

学术研究与教学。美国研究所及其学者

们在沟通中美学界和社会文化界中的作

用也非常突出。30年来,美国研究所在

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及国外同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走
过了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的历史进程,
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为中国

社科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做出了积极贡

献,也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对美政策献

言献策。王伟光还对美国研究所提出了

新的希望。他说,美国研究所经过30年

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今天可以算是“三十

而立暠,但也更是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美国研究所的学者们要加大责任意识和

忧患意识,关注并研究未来十年、二十年

乃至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为
我国美国研究做出新贡献。

熊光楷、李肇星、于洪君、崔立如、曲
星、斯卡拉皮诺、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王晓

岷分别致辞,对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

表示祝贺。资中筠、王缉思、阎学通、宫
力、秦亚青、杨洁勉、袁明、丁兴豪、陈宝

森等学者也在会上讲话。
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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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王伟光等院领导向熊光楷、于洪君、
章百家和斯卡拉皮诺颁发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荣誉研究员证书》。
庆典结束后,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

年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国际问

题):面向新形势的中美关系暠、中国的美

国研究十年回顾学术研讨会、《美国蓝皮

书》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

第33届国际问题论坛:2011年初以来

的中美关系走势暠等系列学术活动举行。
与会者围绕新形势的中美关系、近十年

来中国的美国研究、2011年初以来的中

美关系走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面向新形势的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面向新形势的

中美关系暠研讨会是此次系列学术活动

之一。与会者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未来

走向、中美军事及战略安全、中美相互认

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中美双方多位学者都认为,中

美关系仍然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的福祉将

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个良好的中

美关系取决于中美两国相互准确的理解

对方。2009年双方关系有一个良好的

开端,2010 年则问题不断,较为困难,

2011年中美关系得到改善,说明中美关

系建立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基

础之上。中美共同利益使得双方能够进

行多方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而中美两国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同利益

的及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的三种分歧,
双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关注以及技

巧来处理这些分歧,这对稳定和发展中

美关系更为重要。在新世纪,中美两国

合作对于处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经

济危机等全球问题至关重要。中美应学

会相互尊重,化解彼此间的偏见。美国

应该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国,加强技术交

流,建立两军互访机制,不滥用军事力

量;中国也不会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合法

性,同时希望在诸多敏感地区实现合作,
共同承担稳定亚太的责任。

未来的中美关系是与会者讨论的重

点。从近期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十八

大暠及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2012
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关键一年,此后的中

美关系将很不确定。因此,两国需要稳

定双边关系。中美学者都认为需要取得

即刻的和能够感受到的成果,为中美关

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双方经贸关系

的发展;中美双方也都需要向对方承诺,
解决好三个问题,即尊重对方的核心利

益和主要关注,促进出口和学生交流的

增加,保持整体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

预见性。
从中长期来看,两国关系中存在的

困难和挑战主要有:如何让应对中美战

略关系从地区性到全球性的演变:中国

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大国,中国正在全

球范围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两国应共同

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在诸如国际经济、气
候变化、核不扩散问题及朝鲜、伊朗事务

上发挥作用;中美两国的相互猜疑仍然

存在,中美两国都有声音要求遏制对方,
从而保持各自的战略优势。因此,两国

需要从战略视角来调整和设计与对方关

系,即两国需要足够的战略高度来共同

寻求共同基础,解决分歧,整体关系不要

被人权或者是汇率问题绑架;需要创新

性的思维来解决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两
国需要足够的战略高度合作来进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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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机构的建设,促进国际热点问题

的解决,促进共同价值观和同识的形成,
例如同舟共济精神、以人为本、低碳经济

等。
与会者认为,在未来三四十年,世界

将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具有全球特征和

影响的长期趋势和威胁,包括核不扩散,
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失败国家,以及潜

在的由于气候变化而被加强并复杂化的

资源缺乏问题等的挑战,这些问题将会

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繁荣和安

全。对于这种挑战,未来可能的结果有

三种,即“零和的世界暠、“合作的世界暠,
以及“混乱的世界暠。中美关系对全球的

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两国不能合作,而是

进行零和的战略竞争,那么“零和世界暠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如果中美能够合作

并,并与欧洲和其他20国集团进行合

作,将会使得国际社会朝着合作世界的

方向去发展,远离“零和世界暠。两国应

该跳出中美关系的双边框架,来审视这

个更大塑造两国关系的战略背景的世界

和力量,中美关系的“非零和发展暠反过

来将会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为此,中
美双方都必须学会欣赏对方,促进双方

关系的软着陆,为未来建立一个视角更

为宽广的长期框架。
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好坏的晴

雨表。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为

薄弱的部分,在整个中美关系的构建与

发展过程中也是最为迫切的一环。有中

方学者认为,就目前而言中美军事关系

中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崛起从未

寻求填补美国因衰落而造成的“权力真

空暠;第二,中国从未谋求在东亚建立军

事霸权,也无意将美国军事势力赶出东

亚;第三,中国的国防建设不会对美国的

军事构成威胁;第四,中国军事和平发展

的意愿高于其他大国,中国军队一直谋

求双赢的战略局面;第五,中美军事关系

的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两国军方需要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总之,中美军事关

系的发展需要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在平

等基础上开展两军合作关系,以确保中

美关系健康发展。美方学者表示,美国

欢迎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希望中国在

亚太地区发挥力作用,但中美军事关系

仍存在某些挑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

力:第一,中美军事关系历史上相互不信

任仍然存在,以往中美军队互动缺乏,加
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危机,严重损

害了两国军事关系发展;第二,中国军队

最近在近海的活动,使美国对中国的战

略意图深感忧虑,美军方普遍认为中国

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利益。而对于中

国,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以及对中国国防

建设的过多关注也使中国疑虑重重。中

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发展,美
国不应再采取敌视的态度。中美两国应

该学会彼此相互尊重,发展高质量的双

边关系。同时,中美双边应熟悉对方的

国家利益和底线,实现军事上的互信,并
实现在一些“中间地带暠的合作;第三,加
强中美军事对话协商机制。中美两军不

仅应在维护亚太稳定上发挥作用,也需

要超越亚太地区事务,实现在全球事务

上的合作;第四,中美两国领导需要具备

战略远见,增加领导人间的互访,如香格

里拉对话。
相互认知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公众舆论与国内支持对中

美关系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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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最大误解就是

崛起的中国将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美

方学者强调,这个误解不是美国政府的

观点,甚至不是大部分美国人民的观点,
美国政府也没有包围、遏制或者是分裂

中国的政策,相反,美国的政策是与中国

接触,使中国更多融入国际社会,鼓励中

国成为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国际社会

成员。相应地,中国对美国最大的误解

是认为美国正在遏制和分裂中国。有美

国学者认为,这只是中国媒体和评论员

的观点,他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美国评

论员谈论这个观点,更不用说从美国政

府官员口中了。对于这些误解,中美双

方要保持警惕,不要让它们导致对方采

取错误的举动。中方学者认为,尽管中

国30年的美国学研究的壮大和发展,已
经使得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美

国已经相当了解,然而,媒体耸人听闻的

报道仍然在传播并误导公众。中国的美

国研究机构要对美国进行长期和深入的

研究,注意将美国作为一种文明来研究;
研究机构也应该超越作为一个思想库的

作用,服务于整个中国公众,将他们的学

术成果分享给公众,而不仅局限于学术

圈。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直接

影响决策,而是给公众以启蒙,以一种理

智、温和的方式去消除误解,创造一个良

好的舆论环境。这种良好的舆论环境反

过来将会对决策圈子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美国研究十年回顾

美国研究十年回顾,是此次系列学

术活动的又一主题。与会者分别就近十

年来的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美国史、美
国政治、美国经济和美国外交等领域的

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美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

就近十年的中美关系研究进行了回顾。
他认为,十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研究队伍

日渐扩大,学术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非常

活跃,国内的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研

究不断发展,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的

研究密切结合。他谈到目前中美关系研

究中三个热点问题:第一,冷战后的美国

是否衰落?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核

心竞争和自我修复能力如何? 第二,中
美关系的性质是什么? 是敌? 是友? 非

敌非友? 半敌半友? 真敌假友? 在两国

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中美是否能

实现良性互动。第三,中美是否注定要

进行战略摊牌,或者可以避免大国竞争

的悲剧。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

信就近十年美国史研究进行回顾。他指

出,美国史研究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国别

史研究中一直保持较高的地位,该研究

拥有相对稳定队伍,青年学者正发挥重

要作用和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十年

内出版了145本专著。不仅如此,美国

史研究的格局变化不大,教材类成果比

较丰富。学术会议交流丰富,有较多的

创新思想。
有与会学者重点谈到了《美国通史》

的编纂情况,认为中国学者对其中的美

国革命史、共和民主及人民概念的研究

都带有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的美国史

研究正走向成熟的反思。当然,在某些

研究领域还需要中国学者进行反思。学

科规范性、浮躁的学术环境以及学术抄

袭需要在未来时期加以避免。还有学者

认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条件进行了整

体改善,随着中国意识形态的放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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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进入大发展的时期,研究生培养

的水平也在提高。尤其在美国早期外交

史的研究上,中国学者实现了突破,同时

建立起中国的美国史数据库。
对于近十年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

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认为,美国政治

研究的范畴包括美国的政治体制、国会、
政党选举、政治思想及外交决策过程、公
众舆论等多方面。中国学者在十年以来

都在进行美国政治深层次的探索,从而

使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内因素分析得到

加速度地发展,大大超过以往水平。其

进步的一面是,中国学者开始全面研究

美国政治,很多题目都得以细化并深入,
同时国内政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有

的放矢地进行研究。研究不足主要是基

础理论的不足,论述深度欠缺,以及科学

论证有待提高。
美国研究所王孜弘研究员回顾了近

十年以来的美国经济研究。他指出,本
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内对美国新经济或

知识经济的热议中展开,在对“次贷暠危
机与经济衰退的探讨中结束。中美经贸

关系则是贯穿始终的话题。上述领域中

学术成果比例占得最大。对于新经济、
经济增长的界定,中国学者也在热烈争

论中。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及具体

改革措施如人民币升值问题也是中国学

者关注的题目。此外,美元地位问题,环
境与能源问题,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问

题等均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美国所研究员姬虹对近十年来中国

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她认

为,近十年的美国社会文化研究拥有老

中青相结合的队伍。该学术研究遍布国

内50多个城市,论文、知识结构日趋合

理。各种学术专著成果丰富,研究领域

多样化,其主要研究题目主要是集中在

美国的移民、种族、文化与文学上。同

时,中国学者也注重通过研究对中国工

业化、现代化道路进行借鉴。不足之处

在于,该领域研究依然发展不平衡,学者

间的交流相对较少。
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研究员就近

十年中国的美国外交研究也进行了回

顾。他指出,新世纪的中国美国外交研

究蓬勃发展,成果不断涌现,队伍不断壮

大,外交研究日趋深化。根据中国知网

的统计,十年以来在国内发表的关于美

国外交的论文有1864篇,美国外交专著

130多本。目前美国外交研究大部分是

对美国外交事件的跟踪,对美国外交的

基础性研究,制度性研究也在加深。区

域研究,次区域和功能性研究正在不断

扩大,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研究领域也

在拓宽,其中美国“反恐暠研究是十年以

来中国美国外交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

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学者达成了诸多

共识,但也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第
一,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是否会使西西矛

盾成为国际格局的主要矛盾? 第二,美
国是否进行战略东移? 第三,美国是否

进入衰落期? 在研究队伍上,目前的中

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分布均衡,大部分为

中青年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

长刘建飞教授对美国研究十年回顾进行

了点评。他指出,中国的美国研究堪与

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同步,其学术前景更

有可持续性。同时中国的美国研究一直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起到引导作用。
中国学者一直以美国学术研究作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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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对于未来美国研究的发展,中
国学者需要更加强对中美价值观碰撞与

合作方面的研究,中美拥有很多共同价

值观,因此,中美学者需要共同努力,为
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三)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

势

“2011年初以来的中美关系走势暠
是此次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与会者围绕

国际形势、力量对比、相互依赖、相互认

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

讨。

1.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指

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时

期。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上升,世界

社会主义步入新的历程。国际经济危机

仍在深化,西方国家的债务都在增加并

超过了警戒线。西亚北非的乱局仍在持

续,延缓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步伐。日本

大地震与核事故仍然在演进。俄罗斯与

北约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外交部美大司谢峰司长指出,年初

胡主席访美的历史意义,将中美关系带

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为未

来指明了的方向;一举扭转了去年麻烦

不断的困难局面,向世界发出了“中美应

该合作、正在合作、并将继续合作暠的信

号。
章百家副主任指出,在对国际形势

进行总体判断时,无论高估还是低估威

胁都会付出代价。以前我们一度有过高

估威胁的失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

升,我们对国际形势的预测中要涵盖“中
国暠这一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当前地

区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在利比

亚问题上,中俄投弃权票给西方国家造

成了某种错觉。以后在类似情况中动用

否决权,会被指实行双重标准。在巴基

斯坦问题上,需要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

一边;同时预防美巴紧张局势升级。在

朝鲜问题上,需要说服朝韩降低双方敌

意。对朝鲜可加大经济援助,但同时也

不能疏远韩国。

2.力量对比与中美关系

关于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或者正在衰

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

教授指出,时下风行的美国衰落论大多

有着自身的政治目的。来自外部的衰落

论者把美国当作腐朽的力量加以批判,
而来自内部的衰落论者则更多是为了唤

醒美国民众的奋斗精神。在他看来,美
国并没有衰落,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

仍将处于高峰平台期。
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指出,后

金融时代的美国虽然遭受了重创,但经

过调整后仍会维持高位运行。一方面,
本轮危机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

和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影响更大;另
一方面,美国有着科技和生产组织方式

创新的能力。不过,尽管美国拥有这些

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创造财富,它却不能

解决困扰许久的各种痼疾,因此不可能

长盛不衰。
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指出,

美国综合国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因此也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变

化。在绝对值方面,美国在很多方面还

在走高,在相对值方面,也是有的在提

高,有的在降低或减弱。从国际比较来

看,在一些领域,确实在发生着力量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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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长的现象,虽然从短期看许多方面还

并不十分明显。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

员指出,无论从总量看还是从人均水平

看,中国赶超美国的速度都在加快。中

美经济总量第一何时易位,乐观判断是

十年之内,谨慎估计是二三十年之内,悲
观判断则是中国陷入资源瓶颈、生态危

机、社会动乱等内政困局。网络技术、生
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是下一场科技革

命的爆发点,将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

关键所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所长袁鹏教授指出,中美实力对比并

未发生多大变化。但是,由于双方心态

有所变化,加上第三方因素、偶然事件和

媒体炒作的影响,使双边关系受到了干

扰。年初胡主席访美起到了正本清源的

作用,让两国关系步入正轨。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指出,同美国交

往时,我们在心态调整上要小心,不要成

为美国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在行为转

变上要谨慎,我们总体上还处于韬光养

晦的阶段,不要随意划定红线从而引发

正面交锋。把国内外大局统合起来,谨
言慎行,不把国际矛盾转移到国内来。

3.相互依赖与中美关系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

教授指出,中美经济利益的权重在加大,
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强化,中美关系

犬牙交错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

步。在对美战略上,我们要注意分寸,有
时需要避免急于求成。

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熊志勇

教授考察了近年来媒体语言的变化。他

指出,2010年出现了一些措辞激烈的报

导,2011年有所缓和。2010年用“遏制暠
的地方,2011 年多用“防范暠代替。确

实,双方已经形成了确保相互摧毁的金

融恐怖平衡,因此,我们对内需要维稳,
对外也需要维稳。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周世俭

研究员考察了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
以中国持有6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为

例,其价值已经蒸发掉了很大一部分。
美国还将减持两房股份,将其重新私有

化。两年后,中国持有的将不再是美国

的政府债券,而是彻头彻尾的企业债券,
其风险性可想而知。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

务研究院院长苏长和教授指出,中美两

国在国际制度事务上有共同需求,也有

理念冲突。西方国家讲究民主优先,中
国讲究民生优先,存在中国自主性和国

际制度约束性相冲突的可能。现行国际

制度也没有解决领导权的进退问题,这
也可能引发新老大国的矛盾。在建制问

题上,中美两国并不足以应对全球问题

的制度建设,还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

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教授考察了美国

战略思想从“再保证暠向“再平衡暠的转

变。他认为,目前美国在亚洲不仅深化

传统同盟关系,还在扩大同盟关系,特别

是加强了同印度的联系,也在同步强化

同地区组织关系,通过环太平洋伙伴关

系和香格里拉对话等机制,打乱了亚洲

地区的原有秩序。

4.相互认知与中美关系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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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教授指出,塑造新型中美关系的前提

是正确理解美国。很多中国人有着盲目

崇拜美国的心结,尽管这种情绪正在减

弱。中美两国以正常心态相互看待,才
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傅梦孜教授指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看,
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

战略互信,我们不能过高期望双方会建

立真正的战略互信。此外,两国关系不

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情,也是两个社会之

间的事情。
国际关系学院张敏谦教授认为,在

认知问题上,双方需要理解对方并争取

被对方理解。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

上,才有可能形成相互信任。目前存在

于双方之间的信任匮乏,很难一下子消

除,而战略互信也只能是一个长远目标。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孙有中教授就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

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中国政治形象面

临的挑战最大,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政治

改革的方向。中国应该开创中国版本的

民主与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就没有和

平与富强。但是,推动民主和自由是为

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为了美国。
他告诫说,不要预测两国价值体系不同

就将注定发生冲突。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对软实力的运

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指出,有意

识使用软实力是美国的一项系统工程。
利用美国之音、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平

台,美国不断向世界推行其价值体系。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人心、民意的竞争已

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竞争形式。
美国杰普曼大学贾文山教授指出,

西方人的全球传播模式是以自我为中心

的,突出的是自我意识。而东方人尤其

是汉文化圈的全球传播模式是以受众为

中心的,注重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
在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用西方人的话

语来诠释东方人的理念,让他们理解我

们的所思所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李永辉教授指出,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
我们多把两国关系的基础建立在政治精

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层面。我们需

要有效拓展民间友谊,并将公共外交提

高到战略高度,稳步推进民间交流。
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张睿壮

教授讨论了学者肩负的使命。他说,在
当前,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更加宽松以

后,学者的心态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对
国家的认同感和主体感更加强化。学者

能够从国家主人翁角度出发,替国家出

谋划策排忧解难,打破美国或者说西方

的话语霸权。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

中美关系:现状与趋势暠
研讨会综述

刘元玲暋谢韫

2011年5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美国所经济研究室

与战略研究室共同承办的“第三轮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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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暠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财政

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及中国社科院

美国所等单位的10多位学者与会。会

议就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进展与成

果及中美军事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背

景及成果

中国财政部外经办处长徐冬宁认为

这次对话的大背景是2011年1月胡主

席成功访美,这为中美经济对话奠定了

比较好的基调。徐冬宁介绍了此次战略

对话的议题设置,主要包括(1)宏观经济

议题,即全球视野下如何加强中美两国

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2)结构调整议

题,即中美两国如何通过结构调整和转

变发展方式达到中美经济平衡,并在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加强合作;(3)金融议

题,即中美在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方面

加强合作的问题;(4)投资和贸易议题,
双方都重申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促进

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立场,对中美投资经

贸关系中各自关心的问题表达了意见。
从此次对话的成效来看,双方签署了《中
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具有很强的规

划性和指导性,是落实胡锦涛主席访美

的重要成果,为中美两国开展更大规模

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全面性的指导意

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研究部总经理冯春

平介绍了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出台的

一个对苹果手机(Iphone)的分析报告,
指出在全球化的生产过程中,美国本土

就业所受的影响。他认为,此次对话中

国对重申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和关于

出口管制谈判值得关注。冯春平指出,
对美国而言,其最大的利益诉求是美国

的全球霸权地位不受威胁,美国主导的

秩序不受冲击。对中国而言,中国要求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在宽松的环境下,
最大可能地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冯春

平认为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但不会是贸

易战;两国之间经贸压力很大,但有实有

虚,关键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市场需求

越来越大。中国国内市场是我们现在可

用的最大最有用的一张牌,如何使用这

张牌对中国非常重要。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魏亮,提出了此次对话中

体现出来的三个亮点和三个不可以。三

个亮点包括:(1)中美双方态度上持续的

转变。美国从2006年到2010年主要表

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在2011年的经济

对话中姿态有所放低,表现出与中方平

等对话的态势;(2)《中美关于促进经济

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

面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框架》)的签署规

范了中美今后一段时间会谈的模式。
《全面框架》构建了一个大的框架和蓝

图,可以确保中美今后一段时间围绕这

个框架来谈;(3)外围的合作成果不断增

加,很多方面都有涉及。中美之间存在

三个“不会暠:(1)美国不会给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美国“要中美商贸联委会快速

解决中国市场经济问题暠,这种表述本身

只是给问题解决提供一个渠道,而中美

之间很多实质性问题依旧存在,并没有

拿出实际的解决办法;(2)中国在出口管

制和投资并购限制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得

到满足;(3)美国对中方自主创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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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减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樊吉社

研究员认为,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的战略对话所达成的成果中出现了一

些新的内容,这包括:(1)第二项对话成

果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

对话框架下,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该
成果有望使得两国战略安全对话得到机

制性保障。未来对话内容将覆盖核、外
空、网络空间等领域,通过磋商,两国致

力于达成某种共识,共建行为准则。第

三项成果则确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机制,中美将就涉及亚太地区安全与稳

定的诸多议题展开磋商;(2)对话成果第

14、23、24项均与海洋安全有关。未来,
中美将通过对话及官员的互访等机制,
在海洋安全领域继续寻求双边合作机

会。不仅如此,由于中美关系日趋复杂,
两国利益相互交织,两国在核、外空和网

络空间等问题上的共识还有可能为台湾

问题的解决带来新机遇。他认为,观察

此次对话成果第三项和第七项,两国在

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看似有所缓解,
但实质上中美在朝核问题、在南亚和阿

富汗反恐问题及在伊核问题上的分歧依

旧十分明显。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
美双方呈现了管理分歧、管理危机、争取

合作的姿态。当前的中美安全战略关系

呈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中美战略安

全关系处于一个节点,今后走向仍不明

确;二是因中美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和

竞争较多,故双方应该管理分歧、管理竞

争;三是中国应考虑从更为宏观的角度

考虑中美关系,并在重塑中美关系的过

程中争取话语权和利益。
(二)金融监管与奥巴马的金融改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王

生升指出,次贷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

近3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所蕴含的结构

性矛盾,即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失衡、
劳资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各部门收入

与负债规模的失衡。为缓和这些结构性

矛盾,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基础暠改革

纲领。这主要包括:推动资本运动一定

程度的去金融化,推动劳资市场关系一

定程度的去自由化,推动经济增长一定

程度的去债务化,以及由“单边主义暠转
向“巧实力暠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从历

史趋势看,奥巴马的“新基础暠改革纲领

有助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缓

和,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将对未来美国资

本主义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宇飞副教授

分析了巴塞尔协议下中美金融监管的改

革与合作问题。刘宇飞首先对此次协议

签署的背景和推出的基本情况做了介

绍。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这

从微观和宏观审慎方面更加强化监管。
刘宇飞还将巴塞尔协议三与美国金融监

管改革作了对比。认为两者总体方向上

一致,都是更严格的监管;都是应对危机

做出负责任的、政治正确的反应。但两

者在严格程度有一定差别,外部评级机

构的作用不同,过渡期的安排不同。刘

宇飞指出,考虑到巴塞尔协议从一到三

的连贯性,以及巴塞尔协议二提出的三

支柱仍然是基础性的监管框架,有必要

更全面地考虑我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完

善。
(三)中美军事交流及地区安全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赵蔚彬

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美军事发展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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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存在的障碍以及发展前景。她认为,
中美军事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历

了一段“蜜月期暠。然而,自1989年至

今,中美军事交流共经历了六次中断。
影响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主要

是:(1)美国售台武器问题;(2)美国舰机

对中国近海实行大范围、高强度的抵近

侦察;(3)美国国内的对华歧视性法律。
未来两军关系能否保持平稳发展,主要

取决于美国。她还阐述了将中美战略安

全对话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

两大意义。首先,军方代表的加入可令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全面、更透明、更
成熟;其次,将中美战略安全对话置于两

国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之

内,将为中美军事交流开辟新窗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崔

磊研究员指出,中美军事关系无法深入

的最根本原因是:双方在政治、意识形态

上存在差异和对立。在第三轮中美战略

与经济对话中,军事代表也参与了对话。
此举对中美关系整体及中美军事关系而

言均是有益的。首先,在讨论战略安全

时,具备专业知识或背景知识的军方代

表的参与可深化并完善对话;其次,由军

事代表和非军事代表共同参与的副部级

对话机制,与以往的军方磋商机制相比,
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是,导致军事冲突

的关键诱因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军事冲

突并非只要军方之间采取措施,减少误

判就可以解决。因此,改善两国政治关

系才是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之根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张

文宗研究员对中美军事关系的现状和前

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鉴于阻碍两军

关系正常发展的“三大障碍暠不会轻易解

决,两军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同

时,美国实施战略东移、全球公地领域使

中美军事关系面临新问题。他指出,我
们需要一个完善的全球公地规则。取得

全球公地、即取得在陆、海、空、天、电五

维空间的绝对主导优势,是美国军事战

略的核心。美国在确立和强化其全球公

地主导权的过程中,对中国始终持有偏

见、将中国视为另类。此外,因“全球公

地暠的“公地暠属性,各国都有权享用其资

源。但是,各国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可能

破坏“全球公地暠的“生态系统暠。为确保

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地暠持续

为人类服务,很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在海

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的国际规则。
各国应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建立规则,
中美两国尤其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在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就

举行亚太事务磋商和战略安全对话,以
及开展海洋法对话、海事官员和海事执

法船互访等达成共识。此举将向亚太各

国发出中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

号,有助于两国战略互信的建立,并起到

避免误解和误判的作用。
(四)美国在阿富汗战略的调整及中

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何兴强认为,美国对阿富汗战略的调

整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提供了更多安

全合作机会。国内政治的压力使得奥巴

马政府调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早
早设定了撤军日期,并将传统作战转向

以“保护当地人免受叛乱活动侵害暠和

“引入有效政府和发展计划,迅速展示和

平成果暠为中心的“反叛乱暠战略,“建设暠
成为该战略最为重要的环节。北约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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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此难于胜任,
而中国的经济建设能力成为美国最为需

要的,中国在阿富汗也有着自己的安全

和经济利益,这是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

合作的基础。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第18项成果“认识到双方在阿富汗政

治稳定与经济重建方面有共同利益,决
定加强相关努力的协调以促进这些共同

利益暠的表述反映了这一点。

“美国军控政策与地区安全形势暠
研讨会综述

曹筱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

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地区

安全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7日在北

京联合举办“美国军控政策与地区安全

形势暠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

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国宇航

学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和北京大学等在京单位的20余名专

家与会。会议围绕中美核战略对话和核

透明、国际核军控形势走向、防扩散和地

区安全形势、日本核泄露后的核安全,以
及网络空间国际军控等问题进行了研

讨。
(一)中美核战略对话与核透明问题

与会者认为,美国2010年版的《核

态势评估》报告37次提到与中国建立战

略稳定性的问题,与2002年的报告相

比,对中国的定位出现很大变化。今天

的中美战略稳定,不同于历史上的美苏

战略稳定。对于战略稳定性的问题,中
美对一些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双方还

没有共同认可的方法和途径。在中美战

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谈核战略稳定问

题有现实的困难。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大框架下,

2011年5月中美举行了首轮中美战略

安全对话。与会者认为,建立中美战略

对话对稳定中美关系有益。近年来,核
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

题,美国担心中国力量出现突破性发展,
希望增加可预期性。美国希望通过战略

对话来影响和塑造中国的战略思想。在

中美交流中,推动中国核透明是美国非

常重要的目标。在中方的坚持下,核内

容没有列入2011年的中美战略安全对

话的议题,但是美国还是希望尽快将此

列入对话。然而,目前解决中美核透明

问题存在现实困难,主要包括:中美无解

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战略需求;中美互信

基础缺失;中美核战略差异和实力对比

明显。与会者认为,通过深度对话,可以

增信释疑,也有利于增加中美互信。
(二)国际核军控形势走向

与会者就国际核军控问题交换了意

见。有学者认为,在刚结束的2011年裁

谈会二期会议上,有关各方未能就启动

禁产谈判达成协议。主要是巴基斯坦坚

决反对启动禁产谈判。最后达成的联合

声明是要维持裁谈会势头,积极推动禁

产谈判。美国方面非常想推动禁产条约

谈判,但是没想好谈什么,美国想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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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想在美

国大选前启动谈判,以期对奥巴马连任

有帮助。
有学者认为,国际核军控的发展势

头在 趋 弱。美 俄 新 的 核 裁 军 条 约 于

2011年2月生效。核裁军谈判成为美

俄改善双边关系、推进战略利益的重要

手段。虽然双方原则上同意削减,然而

一旦涉及实质性内容它们的分歧便暴露

无遗。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美俄

对谈判的需求不一样;在削减目标上分

歧严重;受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
(三)防扩散与地区安全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加强对印度核

武器和核政策的研究。在南亚核扩散问

题上,中外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中国学

者相对乐观,西方学者认为南亚是最有

可能爆发核冲突的地区。在他们看来,
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

和;印巴的核竞赛一直在继续;印巴核威

慑不可能达到像美苏核威慑的程度,打
核战争的危险虽下降,但是打低烈度战

争的可能性加大,从而可能跨越核门槛。
还有学者提出,2011年以来中东北

非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北约空袭利比亚,
对朝鲜半岛的冲击很大。朝鲜向美国寻

求安全保障的思路可能发生动摇从而转

向中国。果若如此,中国在处理对朝和

对美关系时政策选择的张力将会加大,
这将中国外交形成新的挑战。

(四)日本核泄露后的核安全问题

与会者就日本核泄漏后的核安全问

题进行了研讨。有学者认为,福岛核事

故造成环境污染和海水的放射性污染,
给全球核能安全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教

训,也将促使国际核电产业进行重大调

整。无论从技术层面、管理层面,还是从

国际层面来看,未来全球核电产业应加

强监控和管理、提升核安全标准,并加强

国际与地区间的合作与协调,以提高核

能安全。在未来核电发展格局上,全球

核电产业可能向核大国和新兴工业国集

中。德国、瑞士、瑞典已经表示放弃核

能。东南亚地质结构脆弱、水平有限,在
发展核能上变得谨慎。美国、法国和中

国等大国仍将坚持发展核能。
有与会者提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中国不能放弃

核能发展,但应从技术和机制上予以综

合解决。在福岛核事故前,中国大规模

建造核电站,大跃进式发展的背后隐藏

着安全隐患。与会者建议,为提高中国

的核能安全,各监管部门应把核电的立

项审批上升到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加强

监管;中国应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级应急

体制;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在核

电站的选址上,应谨慎并进行综合评估。
(五)网络空间国际军控问题

近年来,伊朗核设施遭受大范围的

电脑病毒攻击、维基解密、中东北非大规

模动荡等一系列国际事件表明,网络不

但影响正常生活,也正在成为威胁国家

政权体制、挑战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推动

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工具。与会者认

为,网络安全涉及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手段,应
从战略角度和政权稳定的高度看待这个

问题。
目前网络军控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达成具有约束性质

的条约。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缺乏政

治意愿;核心概念争议大,迄今未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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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控的内涵和外延达成共识;技术管控

的难度很大,难以完全照搬传统的军控

模式;难以实施履约核查;现行的国际规

范漏洞多,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形成有效

的制约。未来网络军控可能按照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展开。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政府2011年5

月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在美

国对网络依赖性越来越高、网络安全日

益凸显的情况下,对网络空间做出的重

要政策宣示。在网络军控方面,美国政

府的立场是:一是把网络攻击视为与其

他武力攻击一样的攻击;二是对网络攻

击美国保留一切手段进行自卫。对信息

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如果达到武力攻击的

强度,美国将进行武力反击;三是对网络

军控,美国更倾向于如何进行溯源、威慑

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等一般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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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G.Lieberthal,Managing
theChinaChallenge敽HowtoAchieve
CorporateSuccessinthePeople狆sRe灢
public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2011).

作者李侃如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

专家,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

国中心主任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

全球经济和发展问题高级研究员。他既

是政治学家,又是政府和公司的咨询顾

问;他曾担任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是

研究国际企业战略的教授。
除前言、致谢、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以外,全书共6章。这6章分别是:中国

将向何处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约

束、中国的工作环境、跨国公司战略的必

要改变、管理风险、展望未来。
李侃如结合自己的丰富阅历,对跨

国公司如何在中国成功地拓展业务,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现在的情形

是,跨国公司对中国既满怀期待,又深感

不安。中国的发展也许会损害主要工业

国的利益,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与扩张正在改变全球的力量与

资源的分配。因此,如果跨国公司能够

充分地了解中国,并对中国的成就及深

层次问题施加影响,那么中国的转型就

能为企业的获利提供巨大的机遇。在本

书中,基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以
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所思所想

的深入了解,李侃如详尽地阐述了外国

公司在“中央王国暠成功发展业务所必须

掌握的战略。李侃如援引大量具体的实

例,支持其观点和建议。他不仅告诉跨

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而且告诉它

们如何在中国规避可能由于其自身行为

所带来的风险。
全书行文简洁明快,为在中国发展

的跨国公司采取何种企业战略提供了广

泛而重要的指导。麦肯锡公司全球执行

董事多米尼克·巴顿为本书作序。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

政策》暋张宏毅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第1版。除序言、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和索引之外,全书共6章,约

39.8万字。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宏毅

教授领衔、几位高校教师合著的2005年

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全书以英文、中文和部分俄文档案及相

关原始资料、回忆录等为依据,吸收中、
美、苏(俄)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对

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及其后

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对
于苏联和中国应对美国意识形态政策的

不同结果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苏联

的教条僵化和最终西化,是导致其在美

国意识形态进攻之下走向解体的深层次

原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来指导实践,是中国永葆社会主义生机

活力、战胜“和平演变暠的根本保证。全

书共六章,分别为: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

政策;意识形态与美国早期对苏联的政

策(1917~1945);意识形态与美苏冷战

(1945~1991);意识形态与冷战结束前

的美国对华政策;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中意识形态因素、特点及走向;是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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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还是创造活力? ———美国意识形

态进攻在苏、中产生不同结局引发的思

考。
本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

《美国资本流动:非成本要素与对外

直接投资流向分析》暋王孜弘主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除

总序、绪论外,全书共9章,约23.4万

字。
本书主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本书从

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多角度对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进行分析,从宏

观理论到具体评估模型等均有所涉及。
作者强调,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动

方向的不仅有要素成本,还有非要素成

本,更有非成本要素。就宏观层面与长

远影响而言,真正对美资流向起决定作

用的是美国资本对包括经济体外部环境

在内的经济体整个社会的评估,而不仅

是对市场的评估。就引进美国直接投资

而言,特别是就引入技术水平较高,具有

现代化高效管理模式的美资而言,市场

开放固然重要,但市场建设更为重要,而
最为重要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发

展。这意味着在引进美资过程中,一个

稳定和谐的社会或许比市场本身更为重

要。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美国资本流动》的成果之一。

《美国高技术城市研究》暋韩宇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除前言、结论、参考书目、索引和后记外,

全书共14章,约33.6万字。
作者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副教授。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

对美国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中篇详细记述

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区、北卡研究三角

地区、奥斯汀、圣迭戈、华盛顿地区等具

有代表性的高技术城市的发展道路。下

篇对美国高技术城市的成功因素做出系

统总结,具体阐释了大学、风险资本、联
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因素在高技术城

市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成果,王旭教授主持的“城市美国暠系
列丛书之一。

《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研究》暋林广

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月第1版。除导言、结语、附录外,全
书共7章,约24万字。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

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全书

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了纽约城市发展演变

的百年轨迹及其启示,力图为中国的大

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论述了

纽约建立、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以及

纽约的移民管理和纽约多民族文化的冲

突与融合。作者分析了纽约的移民人口

结构、地域分布、职业构成及其对纽约城

市发展的深远影响,剖析了纽约各移民

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种族歧视和

政府管理失误等引发的移民犯罪问題。
作者还将哈莱姆贫民区作为个案,分析

了纽约的贫民区问题。
本书的7章分别是:移民与纽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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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发展轨迹;移民特点、地区分布和职

业构成;移民对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影

响;纽约外来移民犯罪辨析;纽约哈莱姆

贫民区的形成;华人移民与纽约社会;纽
约的移民管理及民族文化冲突。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美国军事:冷战后的战略调整》暋
樊吉社、张帆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全书除了前

言、参考文献及后记外,共15章,约36.2
万字。

本书作者樊吉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所研究员,张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所副研究员。本书作者认为,美国

的军事战略调整是“内源性暠因素和“外
源性暠因素共同促成的。“内源性暠因素

包括三个:一是选举因素,即美国总统的

更换,以及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势力的

消长;二是美国在经历重大战争挫折后

有可能调整其军事战略;三是军事技术

催生新式武器也会促使美国调整军事战

略。“外源性暠因素主要是指美国外部安

全环境的变化。
本书探讨了影响美国军事战略调整

的“内源性暠和“外源性暠因素、军事战略

调整的内涵及其实践、美国军事战略调

整对中国的影响,但不涉及军事战略调

整内容中的技术分析和美军各军兵种调

整的细节。尽管作者认为,即便没有发

生九一一事件,布什政府也将调整其军

事战略,九一一事件只不过是加速了美

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但是本书仍然以九

一一事件为主要时间节点,将冷战后的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全书并未试图对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做出

全景式分析,而是在解读美国安全战略、
军事战略文本的基础上,选取若干重大

问题加以论述。例如,本书不但论述了

拉姆斯菲尔德的“防务转型暠、美国导弹

防御政策的演变与调整等问题,还论及

了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

演变,以及当前的美国对华军事战略。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美
国研究丛书》之一。

《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

个案的研究》暋邢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除导言、结论、后记外,全书

共6章,31.7万字。
作者邢悦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所暨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该书从文化

角度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
阐述了美国文化在其对外政策中的运行

机制和表现形式,揭示了美国对外政策

的精神内涵和深层动机,以及美国独特

的文化背景下其对外政策所呈现出的显

著特点。
作者认为,美国文化在对外政策中

的运行机制的特点是:文化建构了美国

对其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维护美国的

文化价值观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

部分;文化建构了美国对国家实力的作

用的认知,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

是一个始终不渝的重视和强调软实力的

国家;文化规定了美国对外决策机制的

特点,划定了对外政策可选择的范围。
美国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为:文化

是美国确定“我者暠与“他者暠的依据,美
国以“上帝选民暠自居,而以“邪恶暠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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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国定性;文化使美国得以在国际社会

推行民主、人权为其道义追求,同时反对

激进革命,尤其是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

和厌恶;文化使美国对外政策兼具道义

性和实效性。

Marc Levinson, “Faulty Basel:

WhyMoreDiplomacy Won狆tKeepthe
FinancialSystem Safe,暠Foreign Af灢
fairs,Vol.89, No.3, May/June
2010,pp.76~88.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

究国际商务的高级研究员。作者在文章

中指出,在1970年代中期发生了几次金

融危机之后,来自各个主要经济体的代

表曾合力制定了使全球银行系统更加安

全的规则。一个新的组织在瑞士的巴塞

尔建立起来,它就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

员会。自此之后到现在,该委员会已草

拟了多项监管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国际协

议。作者指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防止2007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灾难。这篇文章发表

于最近结束的《巴塞尔协议III》谈判之

前。作者指出,各国国内的监管比在全

球层次实施的单一的一系列国际监管规

则更有效。这种监管机制的“多样性暠的
一个例证就是西班牙。他指出,尽管西

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但是西班牙

的银行体系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

更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西班牙一直要

求它的银行保留一部分额外的储备以应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损失。作者对于

有人提出建立银行业的国际救助基金不

以为然,他认为建立这种基金将带来各

国监管者放松监管责任的道德隐患。他

的结论是,“如果说到金融监管的话,少
一些国际外交行动比多一些国际外交行

动要好得多。暠

UrbanInstitute,“TheFutureof
SocialSecurity:Solvency,Work,Ade灢
quacy,and Equity,暠 November 12,

2010,8pages.
文章指出,美国社保基金在未来75

年间将面临5.4万亿美元的缺口,但做

出适度的调整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恶

化。一些人认为这些调整应超越社保基

金仅有清偿的能力,而是要使社保收益

更加充足与平衡,从而保护弱势的工人

群体,鼓励人们工作到更老的年龄。尽

管什么时候及如何做到这一点仍然需要

讨论,但是决策者可以在不取消美国最

受欢迎且最成功的社保项目提供给人们

的基本保障的情况下,解决上述这些问

题。本文概述了城市研究所在国会山举

办的3次活动的情况,列出了关于美国

社保辩论的核心问题及未来改革的选择

方案。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卢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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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暋暋后

配合美国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典暨中华美国学会2011年年会学术活动,
本期就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开设了“笔谈暠栏目。杨洁勉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超

越了双边范畴,因此更需要从全球、地区、双边等多个层次,以及各个领域予以观

察和分析。班宁·加勒特认为,中美关系对于未来10~20年的全球走向起着关

键作用,因此,两国都需要跳出双边关系的框架去思索,看清其中对塑造美中战

略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王希分析了中美对软实力认识的差异,以及两

国在软实力资源和软实力运用方面的不同。他指出,软实力构建并不只是一种

政府行为,而是一项全民的、长期的、自觉的公共工程。傅梦孜认为,观察中美关

系需要考虑各种因素,这要求中美关系研究者们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本期专题讨论的主题为“美国法律研究暠。胡晓进的文章考察了詹姆斯·威

尔逊的思想及其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他认为,美国宪法从制定、批准到最初的解

释,威尔逊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可谓独一无二。周强对美国关塔那摩系列人权案

件进行了案例研究。他认为,在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之外,民
间人权组织的作用已成为主权在民的另一个有效途径。王玮分析了美国的缔约

行为。他认为,从美国的缔约实践看,否决一项已签署条约的情况极其罕见,更
多是在长期拖延中不予批准。这种条约行为使其减少了对国际义务的承担。杨

成良研究了各州公民跨州流动权的重要保障之一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中的“特
权与豁免权暠条款。

“专论暠栏目刊发了两篇文章,分别对美国对欧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美国在

土地征收过程中如何维护公共利益问题进行探讨。赵怀普考察了美国对欧洲政

策的历史,认为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防止欧洲出现挑战

美国利益的霸权,以及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核心目标一直在延续

和保留。高建伟回顾了美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司法演进。他认为,法院难

以在“公益私用征收暠和“纯粹私用征收暠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使人们对

私用征收的泛滥以至公权对私权的过度侵犯充满忧虑。
“回顾与展望暠栏目继续刊登老一代学者的回忆文章。丁幸豪回顾了过去

30年间与美国所同行的交往,强调了国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张也白回顾了其

在美国所工作的经历,寄语年轻人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甘于清贫,笃定追求学

术研究事业;陶文钊回顾了中美关系史学会的发展历程,他强调了以学会活动促

进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
又值金秋。在庆贺美国所30年华诞之际,回顾中国的美国研究走过的历

程,我们期待与同行们共同努力,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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